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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香港家庭福利會總幹事 -周淑琼 

 

 

  香港家庭福利會（家福會）多年來，本著「以家為本」的信念，關注本港離異

家庭的需要和福祉。有見離婚個案逐年上升，本會透過家事調解和離異家庭服務支援

有需要的家庭，透過推行多項創新服務，支援分居或離異父母，協助他們明白子女面

對家庭關係轉變的需要，以子女成長的利益為大前提，合作教養子女，幫助子女建立

韌力面對和適應家庭的轉變，在兩個家中健康成長。我們同時關顧離異家庭中不同成

員的需要，為他們設計多元化的支援服務，其中如支援離異家庭的祖父母服務等，好

讓每位庭成員都能更有智慧與力量，同心面對家庭轉變。  

 

  感謝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洪雪蓮教授及其團隊的支持，與本會離異

家庭服務團隊並肩同行，以「敘事實踐」應用於支援離異爸爸的工作，共同為離異爸

爸設計及提供一系列的介入服務。洪教授不單親自帶領離異爸爸小組，並為本會同工

提供專業訓練及顧問服務；同時透過實踐研究，研發一套以支援離異爸爸尤其是非同

住父親的本地介入模式，並與跨業界分享研究內容與成果，期望將經驗傳承，為服務

離異爸爸提供本土化的實踐方向和藍本。  

 

  感謝公益金撥款研究經費及支持，讓本會離異家庭服務團隊在洪教授的指導下，

開展各項為離異爸爸設計的治療及支援小組、親子支援活動、朋輩及義務工作、集思

分享會等等一系列的活動，協助離異爸爸處理因離異所帶來的傷痛，重建離異後的生

活，重新定義父職，並學習與另一方家長(前配偶)合作，以「兒童為本」共享親職，

為子女的成長共同努力。   

 

  離婚雖然是婚姻關係的終結，卻不會改變父母與孩子的關係。哪裡有愛，哪裡

就有家。我們希望每一個離異家庭孩子的童年，都能擁有父母的愛與陪伴，在兩個家

中健康快樂成長。  

 

  

 

香港家庭福利會總幹事  

 

周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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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二)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 - 洪雪蓮教授 

 

  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社工生涯是以服務單親家庭、離婚婦女開始的；當年

我在社區發展計劃工作，後轉到社區中心，因接觸不少低下階層婦女受貧窮、家暴、

移民、住屋等問題影響以致生活困苦及精神受到困擾，從此委身以性別/女性主義視角

探索以不同年齡、婚姻狀況、經濟處境及移民婦女為服務對象的增權模式。在工作經

驗中，特別是與基層婦女的互動，我很快體會到宏觀社會政策、社會制度的改變與個

人層面的支援、陪伴與同行、挑戰主流論述及社會制度的壓逼並不相悖，而是相輔相

成。因緣際會，在讀博士時，有機會旁聽了整個家庭治療的課程，期後再與以後結構

主義、社會建構主義、女性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敘事治療/實踐相遇，為我在如何整合宏

觀、中觀及微觀層面的社會工作介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我的敘事實踐旅程由 2002

年上 Michael White 的課開始，自此踏上了一條不歸路，一直努力學習、實踐，更以敘

事治療為特定群體開發介入模式；在過去 10 多年，我採用實踐研究方式，曾先後發展

了針對離婚婦女、青少女、性侵犯受害者等的敘事治療模式並進行評估研究。  

 

  女性主義在過去數十年出現了很大的發展和轉向，特別是強調要解構傳統男性特

質的定義、推動「男性化」(masculinity)的多元性，當中後結構女性主義非常明確地指

出文化及語言如何建構性別、性別關係及性別權力，引申要建立多元男性特質。在過

去十年，我有幸參與了數個以男性為對象的實踐研究，包括性侵犯者、家庭暴力的男

性受害者及有濫藥經驗的男同性戀者，透過與男士們直接接觸、向相關服務的社工們

學習，大大提高了我對男士服務的興趣和關注。  

 

  這是一項有關非同住離異中國人父親的研究，應該是本地第一個相關的研究——

涉及離婚、男性、共享親職和敘事治療。對我來說，它也是我的性別研究方向的延伸

和擴大，特別有意義。回顧這研究的進行過程，發現在過去數年間不無大大小小的挑

戰。研究項目在 2019 年尾確定，2020 年剛剛開始便經歷了疫情的障礙，曾經要在網上

舉行爸爸小組；只因有著香港家庭福利會的支持，這研究才能最終順利完成。過去四

年多，我見證著家福會離異家庭服務的社工們對支援離異家庭的委身、深耕細作、努

力學習和大膽嘗試，使我也不敢怠慢，孜孜不倦地與社工們一起跟爸爸們開小組、帶

領社工督導小組、在內部研討會中分享、做敘事治療培訓等，是我的敘事實踐生涯中

重要和難忘的一頁。另外一個挑戰當然是源於我自己的工作崗位的轉變。2020 年 9 月

疫情中，我接任了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的系主任一職，突然面對工作量大增、工

作性質轉變，還有往後行政及教學團隊的變動，都使我要不斷適應和投入更多時間和

精力，影響了我的多項研究的進度。  

 

  因事務繁多(這是永恆的事實)，這研究報告書是在非常倉猝的情況下完成的，肯

定當中沙石甚多。雖然我不敢對這「產品」感到有絲毫驕傲，但我會認為這報告書是

非常值得閱讀的，原因是它記錄了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種種親身經驗。如果大家對他們

的故事抱有好奇心，這本報告書肯定是值得看的。期待讀者閱書後與我分享你們的感

受、分析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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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感謝有寫「序言」的優越，使我可以逐一向這研究的其他參與者致謝，他

們包括我在香港家庭福利會的好拍檔 C Suen、阿敏和 Mavis。她們三位是由始至終參

與這個研究項目的重要夥伴，也是我的同行者。我也必須感謝在過去幾年參與敘事實

踐督導小組的所有家福會同事，他們的積極分享使我能深入認識到處理不同類型家庭

個案的困難和出路。最後我必須感謝參與非同住離異父親小組的爸爸們，也就是這項

研究的參與者。沒有這些爸爸們對家福會和我的信任，這研究便無法完成；因此，他

們才是這項實踐研究的主角！期待這研究可以為改善離異家庭的處境、促進社會服務

的改進作出貢獻，而改善服務及加強對離婚男士的支援也正是這些爸爸們的願望！也

因著這共同的願望，爸爸們、社工和研究團隊才能在過去數年間作出配合，竭力完成

這項研究！願我們這微小的心願能夠達到！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  

 

社會工作實踐及研究中心主任  

 

洪雪蓮教授  

  



6 
 

1. 研究背景  

 

1.1 香港共享親職服務的發展  

眾所周知，香港的離婚數字及離婚率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上升，由 1986 年 100 宗結婚

相對只有 9.8宗離婚，至 2016年上升至 34.4宗；法庭頒發的離婚令的數目由 1991年的

6,295 上升至 2019 年的 21,157；受離婚影響的子女數目也由 2001 年的 4%上升至 2011

年的 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2)。大部份離婚判令涉及給予母親單獨管養權，單親母親的數字遠較單親父親為多。  

在香港，有關共享親職的公開討論始於 2005 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出版的《子女管養權及

探視權》報告書，建議以法律方式執行「共同家長責任模式」，但在往後的接近 20 年

並未有進行法律改革，當中重要原因是來自婦女團體及社福機構提出的擔心和關注，

特別是在缺乏離異家庭服務配套的情況下推行共同家長責任會帶來高衝突、暴力、虐

兒等危機。勞工及福利局先後就共享親職的概念及應否以法律手段推行進行諮詢，結

論是社會對立法執行共同父母責任仍未有充分的準備，但政府認同要加強離異家庭的

支援。2019 年 10 月，政府委托了 4 個本地社福機構開展了首 5 間專門共享親職支援中

心 (Specialised Co-parenting Support Centre)，為離婚父母及子女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

共享親職輔導、父母協調服務、親職小組及活動、子女探視服務等，以兒童為本原則

協助離異父母繼續承擔家長責任，可算是香港家庭服務發展的一個突破。有社福機構

回應服務需要，也動員其他資源推行離異家庭專門服務，包括家庭調解、教育工作坊

及活動、離異家庭子女服務、為高衝突家庭提供輔導等。  

 

社會福利署在 2024 年更新了有關離異家庭支援服務的資訊，服務主要由非政府機構提

供，主要目的是協助家庭及兒童處理有關撫養權的爭議、共享親職的困難及家庭成員

的心理健康。服務的類別有調解、社會調查報告、督導探視安排、輔導及支援受撫養

權爭議影響的家庭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24)。在這轉變的環境中，過去在社會

上隱藏了的離異父親因向社福機構尋求協助而變得可見，他們成為了共享親職服務的

重要持份者，他們的困難和需要也逐漸被關注。  

 

1.2 關於離異父親的研究  

西方不少研究指出，離婚的經驗可以為父親帶來重大的影響；不論是同住或非同住父

親，離婚都會影響他們的自我形象、角色及與子女關係 (Kalmijn, 2023)。基於父職被認

為是在婚姻內實踐，離婚爸爸被認為是婚姻失敗，會被視作為有問題、違反社會規範、

對子女照顧不負責任等；他們能滿足親職要求的能力備受懷疑 (Dudley & Stone, 2001)。

離婚爸爸因要補償缺失的形象及符合傳統男性角色的要求，面對很大壓力。  

 

離婚後同住與非同住父親的經驗有很大差異，會影響他們對男性化(masculinity)、男性

身份(manhood)及父親身份(fatherhood)的定義、親職參與及親子關係 (Goldberg, 2013; 

Altenburger, 2022)。同住父親面對的困難包括親職能力及各種角色的平衡，而非同住離

異父親的挑戰則來自只能有限度參與子女的生活 (Shae & Wong, 2009)。他們可能會覺

得法庭對他們不公平、探視及子女生活安排限制了他們與子女的互動及對子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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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因著他們的獨特處境，非同住比同住父親較容易引起政策制定者、服務提

供者及學者的注意。  

 

在香港，有關離異父親的研究非常缺乏。2000 年代，離異家庭服務實際上等同於單親

母親服務，原因是要邀請父親參與家長教育及親職協調實在非常困難 (Lau, 2003)。首

席研究員在過去廿年一直有從事離婚的研究，但是對象以婦女為主 (Hung, et al., 2023; 

Kung, et al., 2004; Hung, 2022)，直至 2019 年才認識家暴的男性受害者 (Hung, 2019)。隨

著香港家事法庭以共同撫養為主要判令及共享親職支援中心的出現，離異父親向社會

服務求助的個案增加，但本地仍未有研究檢視他們作為離異爸爸在親職方面及作為服

務使用者的經驗。  

 

此外，西方有關父親身份的學術研究指出，過去數十年因「父親身份的新模式」(new 

fatherhood)的出現，父職實踐出現了文化轉向，由傳統父親被定義為負責道德管理及

執行紀律者，是教育者及經濟支持者轉化為新父親模式，與母親承擔平等的親職責任。

隨著父親身份越趨彈性及複雜，傳統男性化及父親身份與新父親身份之間出現張力與

矛盾，男士要實踐新父親身份碰到了很大困難。香港有關男性化的研究很少，以男性

身份、父親身份角度研究離異父親也未見。  

 

1.3 香港家庭福利會離異家庭服務發展 

1.3.1 離異家庭服務發展概覽 

服務願景  給孩子兩個快樂的家    

  

離異家庭支援服務及家事調解服務  

香港家庭福利會自 1988 年設立家福中心，為香港離異及單親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支援服

務。家福會自 1997 年開始提供家事調解服務，並於 2001 年設立全港首間非政府機構

創立的「調解中心」。服務目標是協助分居或離異人士和平理智地處理爭議，並以子

女的福祉為首要考慮，促進雙方就管養、探視、贍養費及財產分配等事宜達成共識，

繼續共同分擔父母的責任。 

  

  

「兒童為本」共享親職及親職協調服務  

自 2005 年，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倡議將“父母責任模式” 引入香港的家事法，

強調父母雙方在離婚後對子女的持續父母責任，而非兩者之間的個別父母權利。建議

透過立法形式以「父母責任」取代「監護權」的 概念，這項做法背後的原則是以兒童

的“最佳利益”主導所有涉及兒童的法律程序。在 2016 年進行公眾諮詢後，雖然政府

當時並沒有為此進行立法，但相信「兒童為本」的概念卻為離異家庭服務的發展帶來

新的啟發。  

  

為回應離異家庭的需要和法改會對「父母責任模式」的建議，家福會於 2013 年初引入

美國 Cooperative Parenting Institute (CPI)「兒童為本 - 親職協調」模式，培訓專業親職協

調員服務高衝突離異父母。同年得到公益金支持，推展創新服務【夾縫中的曙光 —

「兒童為本」共享親職先導計劃】，引用「親職協調」模式協助離異父母建立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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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為依歸的價值觀，學習「共享親職」，以「夥伴關係」合作照顧和教養子女，讓

子女在父母離異後仍能在兩個家中，繼續享有父愛母愛的權利，健康成長。本會更於

2015 年與 CPI 合作，翻譯及出版全港第一本「兒童為本」離異父母共享親職手冊，為

本港有需要家庭和業界提供有關「共享親職」的參考資料。該計劃於 2017 年獲得香港

社會服務聯會「卓越實踐在社福」獎勵計劃之「效能獎」。  

  

香港離異父母共親職模式與子女身心健康的關係研究  

為了解香港離異家庭實踐「共享親職」的情況，本會於 2016 年中發表與香港中文大學

劉玉琼博士合作的「香港離異父母共親職模式與子女身心健康的關係研究」，訪問超

過 100 個接受本會服務的離異家庭父母及兒童。研究對於離異家庭兒童的需要和心聲

有更多描述之餘，亦發現不少離異父母未有察覺子女在父母衝突夾縫中的程度和困難。

研究亦指出，以「兒童為本」教育及親職協調工作對協助離異父母學習衝突管理有所

裨益，為香港發展共享親職服務提供寶貴的資料和發展方向。  

  

子女探視服務 先導計劃 

2016 年，本會得到獎券基金贊助，推行【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劃】，並同時成立全港

第一間親子聯繫中心 — 親籽薈，以「兒童為本」為理念，讓離異家庭兒童在安全、沒

有衝突和中立的環境下，與非同住父母重建關係和維持接觸。親籽薈的設立實為政府

之後宣佈本港成立五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奠下參考藍本。「親籽薈」子女探視服務先

導計劃則於 2020 年獲得和富社會企業贊助的和富 3A 計劃 2020 的優異獎。實為對本會

在離異家庭工作方面的一大肯定。  

  

離異家庭兒童服務  

劉博士 2016 年的研究報告令我們對離異家庭兒童的需要有更多的認識，於 2018 年中得

公益金資助，開展【「童拾曙光」危機及離異家庭兒童介入計劃】，協助有需要兒童

建立韌力以處理忠誠矛盾和面對由父母衝突或離異所帶來的壓力和影響，並藉此提升

社會對離異家庭兒童需要和心聲的關注。同時推出全港首個專為離異家庭兒童而設的

網站 —「我有兩個家」（www.childfocus.hk），協助兒童正面面對因父母離異所帶來的

挑戰。  

  

「CPI 模式在共享親職及親職協調服務中的應用」評估研究  

本會首次引入美國 CPI 親職協調概念服務高衝突離異家庭，為了解 CPI 模式在本地的

實踐和應用情況，本會再度與香港中文大學劉玉琼博士合作，進行「CPI模式在共享親

職及親職協調服務中的應用」評估研究。研究結果於 2019 年中發佈，結果顯示進深的

CPI共親職服務配套介入，有效幫助父母建立和平非敵對的平行型共親職模式，也減少

兒童被捲入父母衝突的矛盾中，改善非同住父母與子女的親密感，對兒童福祉產生積

極影響。但研究同時指出共，親職教育有助父母明白衝突對孩子的傷害，卻不足以支

援父母在共親職實踐中落實以「兒童為本」的理念，因「心有餘而力不足」，一些父

母的輔導需求未得到滿足，建議建立以治療導向及整全個案管理模式服務高衝突離異

家庭的父母，並要研發適合的評估工具以便盡早為有需要家庭提供適切的服務配套。  

  

  

http://www.childfocu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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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籽薈共享親職支援中心  

2019 年，政府宣佈於全港設立五間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在得到社會福利署的恆常資助

下，親籽薈於同年 9 月，率先由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劃轉型及擴展成為第一間共享親

職支援中心，為離異家庭提供一站式「共享親職」與「親子聯繫」服務，協助離異父

母以「兒童為本」重建共親關係及與子女穩定的聯繫。  

 

「共親」服務的代言人— 共親恐龍  

2020 年，在得到維多利亞崇德社的贊助下，家福中心設計了「共親恐龍」手偶，成為

本會「共享親職」服務的代言人。透過四隻可愛的恐龍爸媽(籽爸、籽媽) 和兒女(家籽、

福籽) 的生命故事，與大眾分享它們成為離異家庭後的心路歷程和協助子女在離異後於

兩個家快樂成長的生活智慧，為正在離婚路上的父母送上關懷與盼望。家福中心亦開

設線上直播平台「籽有您 TV」，藉小恐龍的故事推廣「共享親職」的訊息。  

  

離異及「再喜」(再婚) / 重組家庭的創傷支援服務  

根據劉博士上述兩項研究的啟迪，同時整合了多年來推行「兒童為本」共享親職及親

子聯繫服務的實踐經驗，在得到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捐助下，本會於 2021 年 10 月，

開展【放晴．再「喜」航多元家庭支援計劃】，支援離異及再婚 / 重組家庭的需要。

透過一系列「創傷介入」和「關係重建」治療及支援服務，協助一些「心有餘而力不

足」的離異/重組家庭成員處理因童年逆境經驗或家庭關係改變所帶來的情緒與傷痛，

並從 「家庭及兒童為本」的視野，加入創傷角度，促進他們在家庭重塑的過程中，嘗

試放手過去，釋出心靈的空間，重新體會到自己和孩子的需要，重建及鞏固家庭關

係。  

  

計劃更在 2022 年建立全港第一個為離異及重組家庭專設的網上學習平台（www.letgo-

letsgo.org.hk）。透過多元化、靈活和彈性的線上線下課程和工作坊等，為離異、再婚

或重組家庭的成員，包括家長、兒童、青少年或祖父母等，度身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機

會，提升有需要家庭的韌力和承載力，正面面對由家庭關係改變或童年逆境經驗所帶

來的挑戰。平台亦為相關的專業人士提供專業培訓課程，協助業界了解離異或重組家

庭的困難和需要，一同研習相關的介入手法，藉此促進業界交流。而計劃顧問香港理

工大學退休學者葉錦成教授，不單為有興趣關注離異家庭工作的同工提供相關的專業

臨床培訓，同時透過行動研究，解構離異父母高衝突背後的暗湧和力量，揭示未能安

放的童年創傷如何纏繞父母，成為他們一生的陰霾。代代「傷」傳，孩子活在兩個家

的夾縫中，成了最無辜的受害者，心靈飽受煎熬。與此同時，葉教授建立的「CNCH」

共享親職介入模式為處理這些糾纏於成長創傷的離異家庭提供了細緻的評估和介入的

方向、實踐模式與方法等，期望能成為「兩個家」解開心鎖的鑰匙。  

  

離異家庭祖父母服務  

從「家庭為本」的角度，我們特別留意到離異家庭中其他成員的需要，為加強支援受

影響的家庭成員，如祖父母，本會於 2021 年開始了專門協助離異家庭祖父母的服務，

透過同路人小組和多元活動，支援不同家庭成員在離異的過程中所面對的不同挑戰和

需要。    
  



10 
 

離異家庭財務管理計劃  

為照顧離異家庭的多元需要，2023 年本會獲得⺠政及⻘年事務局資助，推出【「贍」

於理財 — 離異家庭財務管理計劃】，製作「贍」於理財筆記本及教育故事卡等，向離

異父母推廣以「兒童為本」角度妥善理財及處理有關贍養費事宜，提升社會大眾認識

贍養費對兒童身心成長的重要性和意義，合力守護兒童福祉和權利。  

 本會期望透過上述多元化的先導創新服務和實證研究，為業界在「共享親職」和「親

子聯繫」服務上提供更多有系統和實證為本的參考，為香港建立一套適用於本地離異

家庭的整全服務模式。  

  

除了前線服務，本會亦積極參與「父母責任」和「家庭與兒童為本」的倡議工作，透

過不同的社區教育活動、媒體發佈、出版多元教材和為業界提供相關專業培訓等，藉

此連繫政府、跨業界與社會人士，透過共同協作，推動社會範式轉移，期望能為離異

與「再喜」/ 重組家庭締造友善的社會環境，藉以提升家庭與兒童的福祉。  

  

1.3.2 非同住離異爸爸服務發展概覽 

傳統觀念對離異家庭在子女監護和管束權的分配起著重要影響，基於「男主外、女主

內」的觀念，社會多強調母親作為照顧者的角色，父母離異後，子女監護和管束權多

數交給母親，子女照顧的責任亦以母親為主，有關離異後父親角色和參與子女照顧的

討論非常有限，也鮮有特別為支援離異父親而設計的服務或有關於他們的研究資料。  
 

過去多年，透過提供共享親職與子女聯繫服務，我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非同住家長，

他們大多為離異父親，正面對不少因離異和社會標籤所帶來的問題，在生活適應上遇

到很大的挑戰。面對離異，他們的情緒同樣受到影響，也會認為離婚代表著人生的失

敗，感到孤單無助、哀傷失落，甚至生活無力，前路一片灰暗。許多時候，這些爸爸

礙於社會對他們的定型而不會向外求助，並慢慢從親子關係中淡出，漸漸變得孤立無

援，影響他們對自身的定位和自我價值感，更與子女關係疏離，成為一生中的遺憾。  

  

事實上，不少研究曾顯示離異爸爸在子女成長過程中參與的重要性，與子女維持穩定

的聯繫，更能協助子女適應父母離異後的生活。我們深深體會到要協助離異家庭子女

過度父母離異的陰霾，必須先協助離異父母建立以子女利益為依歸的價值觀與態度，

學習放下仇恨，合作照顧和教養子女，才能讓子女在能得到父與母的關懷和照顧下，

健康成長。  

  
有見及此，本會從 2017 年開始為非同住的離異爸爸提供專門服務，如治療及支援小組、

定期聚會等相關活動。2020 年推展【「非同凡響」支援離異及非同住父親試驗計劃】 

(公益金贊助)。透過與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系主任洪雪蓮教授合作，以「敘事實

踐」應用於離異父親工作，協助非同住的離異父親處理因離異所帶來的傷痛，重建離

異後的生活。洪教授同時進行實踐研究，更多了解離異父親尤其是非同住一方的內心

世界和需要，分析參加者資料和進行活動的內容，藉以研發一套本地化支援離異父親

的工作模式，以更有效協助離異父親處理離異傷痛，放下過去，重建新的生活模式，

進而重新定義作為父親的角色和參與，學習與另一方家長(前配偶)合作，以「兒童為

本」共享親職，為子女的成長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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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標 

這研究的目標包括： 

(1) 檢視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方面的困難和挑戰，及這些挑戰帶來的影響； 

(2) 了解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方面的知識、技巧和智慧； 

(3) 認識非同住離異父親對父親身份、離異父親身份的定義和實踐；有關父職的信念和

盼望；及 

(4) 評估敘事治療小組的成效。 

 

本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關於研究目標的 1-3 項。 

3.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非同住離異父親，包括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離婚程序、或已經和子女的母

親分居的，並沒有其他排除準則。 

 

4. 研究方法及限制 

4.1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香港家庭福利會招募非同住離異父親參與敘事治療小

組；小組的參加者會被邀請參與這項研究，簽同意書後正式成為研究參與者。敘事治

療小組所招募的對象是離婚爸爸，包括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離婚程序、或已經和子女

的母親分居的，以非同住父親為優先。這研究報告採用的資料包括四個小組，各 6 次

聚會、每次 2-3 小時的內容。 

 

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小組前及後的個別訪談及所有小組聚會的內容。治療小組採用敘

事實踐模式，在第一次的試驗後訂定了基本模式，並在之後的三個小組中應用；研究

員負責督導小組工作員，確保執行介入模式的一致性。試驗小組由研究員負責推行，

其後三個小組由家福會社工帶領。研究參與者共 24人；資料蒐集的期間為 2020年 7月

至 2022 年 2 月。 

 

四個小組的進行日期、人數記錄如下： 

 

 小組的進行日期 人數 

第一組 7-9/2020 7 

第二組 4-8/2021 5 

第三組 9-11/2021 6 

第四組 12/2021- 2/2022 6 

 總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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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個別訪談及小組聚會均進行錄音；錄音記錄交由研究助理負責謄寫為文字記錄，

作分析之用。 

 

4.2研究限制 

這研究的對象是離婚後的非同住父親，由於政府及民間都缺乏有關統計數字及接觸途

徑，故無法採用系統性抽樣方法，透過社會服務機構招募參加者是最可行的途徑。雖

然研究對象可能涉及樣本偏差，因只能接觸到服務使用者，而且他們是相對地主動尋

求協助的一群，但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研究結果仍能透視出社區內非同住離異父親

的處境及他們共享親職的經驗。 

 

研究的另一個限制是只以非同住離異父親為研究對象，優點是提供了機會予這個被忽

視的群體發聲，但限制卻是缺乏了離異家庭的另一方，也就是離異同住母親的聲音。

跟據研究員過去進行有關單親母親及離婚婦女的研究，作為同住家長，她們同樣面對

着很多困難和挑戰。這研究無法全面探討離異家庭的父及母的經驗、比對同住父/母與

非同住父/母的處境、困難、對共享親職的立場等，只能寄望未來會有機會進行擴闊研

究對象的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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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福會離異家庭服務非同住離異父親資料 

由於本地缺乏非同住離異父親的背景資料及關於離婚、探視及與孩子關係的基本資料，

在進行這質性研究的同時，香港家庭福利會在 2022 年以簡單問卷訪問了 52 位離異父

親服務使用者，蒐集他們的背景資料，包括年齡、職業、住屋類型、子女數目、婚姻

狀況、教育程度、收入、前配偶教育程度、配偶職業及前配偶收入。服務使用方面，

主要是有關接受香港家庭福利會服務的類別及年期。有關離婚方面，查詢的是離婚法

律程序的長短；曾否涉及虐兒及被控告及曾否因與前配偶衝突而報警。探視方面，包

括探視安排的長短、有否考慮爭取撫養權及開展法律程序、協商後的探視安排、對探

視安排及執行的滿意程度、處理探視爭議採用的方法及付出與效果。關於親子關係方

面，資料包括對孩子的思念程度、情緒壓力、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比較及爸爸角色

的改變。雖然被訪者的數目不多，但也希望藉此協助家福會及研究員瞭解離異父親的

背景和基本資料。 

 

5.1服務使用者背景資料 

5.1.1 年齡 

受訪者的年齡界乎 30 至 65 歲，平均年齡為 46.85 歲。 

 

表 1: 年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52 46.85 7.487 

缺失值 1  

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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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職業 

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的職業多元，其中專業人士佔的比例最高，達 26.4% (14 人)，

包括工程師、牙醫、教師等具專業資格人士。行政及文職人員佔 13.2% (7 人)，主要為

公務員及文職人員。技術/操作人員和服務業從業者分別佔 11.3% (各 6 人)，資訊科技

行業從業者佔 7.5% (4 人)，其他職業類別有 30.3% (16 人)，當中包括待業人士、退休

人士及其他職業。總體而言，受訪者以專業人士及行政/文職為主，其他涵蓋多個不同

行業。 

 

表 2: 職業 

職業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專業人士 14 26.4 

技術/操作人員 6 11.3 

行政/文職 7 13.2 

資訊科技 4 7.5 

服務業 6 11.3 

其他 16 30.3 

總計 53 100.0 

職業類別說明： 

 

專業人士：包括工程師、牙醫、會計師、教師、設計師、測量師等專業資格人士 

技術/操作人員：包括技術員、司機、機械修理員、管工等 

行政/文職：包括公務員、文員、行政主任等 

資訊科技：包括IT從業員、IT管理層及公司東主 

服務業：包括餐飲、服務行業、物流、銷售等 

其他：包括待業、退休人士及其他職業 

 

 

5.1.3 住屋類型 

住屋類型方面， 22 位 (41.5%) 居住於私人樓宇，15 位 (28.3%) 住在公共房屋，10 位

(18.9%) 住在政府/公司宿舍及 3 位 (5.7%) 住在居屋。 

 

表 3: 住屋類型 

住屋類型 人數 百分比 

公屋 15 28.3 

私樓 22 41.5 

居屋 3 5.7 

政府/公司宿舍 10 18.9 

缺失值 3 5.7 

總數 53 100.0 

 



15 
 

5.1.4 子女數目 

29 位(54.7%)受訪者育有 1 名子女，15 位(28.3%)有 2 名子女，6 位(11.3%)有 3 名子女；

另有 1 位(1.9%)受訪者育有 7 名子女。 

 

表 4: 子女數目 

 人數 百分比 

0 1 1.9 

1 29 54.7 

2 15 28.3 

3 6 11.3 

7 1 1.9 

缺失值 1 1.9 

總數 53 100.0 

 

5.1.5 婚姻狀況 

37 位(69.8%)受訪者為離婚人士，8 位(15.1%)受訪者現正分居，另有 2 位(3.8%)已再婚；

2 位(3.8%)受訪者與前配偶分開後與現伴侶同居。 

 

表 5: 婚姻狀況 

 人數 百分比 

分居 8 15.1 

離婚 37 69.8 

再婚 2 3.8 

同居 2 3.8 

缺失值 4 7.5 

總數 53 100.0 

 

5.1.6 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普遍較高，當中 21 位(39.6%)具備大學學歷，7 位(13.2%)持有碩士或

以上學位；其餘 23 位(43.4%)受訪者具中學學歷，1 位(1.9%)受訪者為小學程度。 

 

表 6: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或以下 1 1.9 

中學 23 43.4 

大學 21 39.6 

碩士或以上 7 13.2 

缺失值 1 1.9 

總數 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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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收入 

每月收入方面，23位(43.4%)受訪者的收入界乎$20,000至$49,999元，12位(22.6%)受訪

者的收入為$20,000 元或以下，8 位(15.1%)受訪者收入在$50,000 至$99,999 之間，5 位

(9.4%)受訪者的月收入達$100,000 或以上。 

 

表 7: 收入 

$ 人數 百分比 

0 3 5.7 

20,000 或以下 12 22.6 

20,000-49,999 23 43.4 

50,000-99,999 8 15.1 

100,000 以上 5 9.4 

缺失值 2 3.8 

總數 53 100.0 

 

 

5.1.8 前配偶教育 

教育程度方面，21 位(39.6%)前配偶具備大學學歷，18 位(34.0%)具中學學歷，4 位持有

碩士或以上學位；前配偶的教育水平頗高。 

 

表 8: 前配偶教育 

 人數 百分比 

中學 18 34.0 

大學 21 39.6 

碩士或以上 4 7.5 

缺失值 10 18.9 

總數 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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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前配偶職業 

受訪者配偶的職業分佈中，待業/不詳佔比例最高，達 37.7%(20 人)，其中包括未填寫

職業資料者。行政及文職人員次之，佔 22.6%(12人)，主要為公務員及各類文職工作。

專業人士佔 17.0%(9 人)，包括教育工作者及醫護人員等。服務業從業員佔 13.2%(7 人)，

涵蓋保險、商貿等行業。另有 5.7%(3 人)為家庭主婦；其他職業類別則佔 3.8%(2 人)。

整體而言，在職配偶中以行政/文職及專業人士為主。 

 

表 9: 前配偶職業 

職業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專業人士 9 17.0 

行政/文職 12 22.6 

服務業 7 13.2 

家庭主婦 3 5.7 

待業/不詳 20 37.7 

其他 2 3.8 

總數 53 100.0 

職業類別說明： 

 

專業人士：包括教師、護士、顧問等 

行政/文職：包括公務員、文員、秘書、執行主任等 

服務業：包括保險、導遊、商人、採購等 

家庭主婦：全職家庭照顧者 

待業/不詳：包括待業人士、職業不詳及未有填寫資料者 

其他：包括耕種、自由職業等 

 

5.1.10  前配偶收入 

前配偶的收入方面，11位的每月收入界乎 $20,000-$40,000元，9位為 $20,000或以下，

6 位的每月收入界乎 $50,000 至 $99,999 元，3 位達 $100,000 或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近半數(24 位，45.3%)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前配偶的收入情況。 

 

表 10: 前配偶收入 

$ 人數 百分比 

不詳 24 45.3 

20,000 或以下 9 17.0 

20,000-40,000 11 20.8 

50,000-99,999 6 11.3 

100,000 以上 3 5.7 

總數 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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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接受家福會服務類別和年期 

 

在服務使用方面，接受家福會探視服務的受訪者平均使用年期為 2.15年(中位數為 2年)，

而使用共享親職服務的平均年期則為 2.60年(中位數為 2年)。此外，受訪者亦有參與其

他支援服務，包括爸爸會、男士小組、個人輔導、親職支援小組(如爸媽組、非凡爸爸

組)及兒童支援服務等。 

 

表 11: 接受家福會服務類別和時間 

接受家福會服務類別和時間 探視服務 共享親職服務 

人數 準確值 13 20 

缺失值 40 33 

平均值(時間長短) 2.1538 2.6000 

中位數(時間長短) 2.0000 2.0000 

眾數 (mode)(時間長短) 1.00 1.00 

 

5.3  離婚狀況 

5.3.1 離婚法律程序時間 

受訪者處理探視安排的法律程序所花的時間平均為 3.875年，中位數是三年；在離婚法

律程序上所花的時間平均為 3.359 年，中位數為兩年。 

 

表 12: 探視安排及離婚法律程序時間 

探視安排及離婚法律程序時間 探視安排 離婚法律程序時間 

人數 準確值 48 39 

缺失值 5 14 

平均值 (時間長短) 3.8750 3.3590 

中位數(時間長短) 3.0000 2.0000 

眾數 (mode)(時間長短) 2.00 1.00 

 

5.3.2 曾否涉及虐兒 

44 位(83.0%)受訪者曾涉及虐兒調查，8 位(15.1%)沒有。 

 

表 13: 曾否涉及虐兒 

曾否涉及虐兒 人數 百分比 

曾 44 83.0 

否 8 15.1 

缺失值 1 1.9 

總數 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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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曾否被控告虐兒 

在 22 位回應此問題的受訪者中，19 位(35.8%)曾被控虐兒，3 位(5.7%)則未曾被控告；

有 31 位受訪者未有提供資料。 

 

表 14. 曾否有被控虐兒 

曾否有被控虐兒 人數 百分比 

曾 19 35.8 

否 3 5.7 

缺失值 31 58.5 

總數 53 100.0 

 

5.3.4 曾否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報警 

29 位(54.7%)曾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需要警方介入，23 位(43.4%)則未曾。 

 

表 15. 曾否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報警 

曾否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報警 人數 百分比 

曾 29 54.7 

否 23 43.4 

缺失值 1 1.9 

總數 53 100.0 

 

5.4 探視及撫養權安排 

5.4.1 探視安排的年期 

受訪者探視安排的年期平均值為 3.875 年(中位數為 3 年)。 

 

表 16. 探視安排年期 

 探視安排年期 

人數 準確值 48 

缺失值 5 

平均值 (時間長短) 3.8750 

中位數(時間長短) 3.0000 

眾數 (mode)(時間長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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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有否考慮爭取撫養權及開展法律程序 

調查結果顯示，在子女撫養權問題上，大多數受訪者傾向採取保守態度。具體而言，

超過三分之二(36 位，佔 67.9%)表示未曾考慮爭取子女撫養權，但也有約三成(16 位，

佔 30.2%) 受訪者表示有此想法。在法律行動方面，僅有少數(11 位，佔 20.8%)有考慮

進行法律程序，而近半數(24 位，佔 45.3%) 受訪者則沒有考慮採取任何法律行動。 

 

表 17: 有否考慮爭取撫養權 

有否考慮爭取撫養權 人數 百分比 

有 16 30.2 

沒有 36 67.9 

缺失值 1 1.9 

總數 53 100.0 

 

表 18. 有否考慮開展法律程序 

有否考慮開展法律程序 

 

人數 百分比 

有 11 20.8 

沒有 24 45.3 

缺失值 18 34.0 

總數 53 100.0 

 

5.4.3 協商後的探視安排 

長假期的探視安排的比例佔最高，達 73.6%(39人)，反映大多數家長會在較長的假期安

排與子女見面；其次是節日期間，有 58.5%(31人)，一般包括農曆新年、聖誕節等重要

節慶。週末探視的比例為 52.8%(28人)，即約超過一半受訪者會在週末與子女見面。平

日的探視安排比例相對較低，但也佔 47.2%(25 人)。 

 

表 19: 協商後的探視安排 

協商後的探視安排 人數 百分比 

平日 25 47.2 

節日 31 58.5 

週末 28 52.8 

長假期 39 73.6 

 

 

5.4.4 對協商後的探視安排及執行的滿意程度 

受訪者對探視安排的滿意程度平均值為 4.38分，中位數為 5分 (滿分是 5)，而對探視安

排執行情況的滿意程度平均值則為 4.06分(中位數為 3分)，反映大多數受訪者對現行的

探視安排傾向滿意，但對執行探視安排的滿意程度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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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對探視安排及探視安排的執行的滿意程度 (1-5 分：1-最低，5-最高)) 

 對探視安排的滿意程度 對探視安排的執行的滿意程度 

人數 準確值 49 48 

缺失值 4 5 

平均值 4.39 4.06 

中位數 5.00 3.00 

眾數 (mode) 1 1 

 

5.5 親子關係 

5.5.1  就處理探視安排的爭議曾採用的方法 

付出(1-10 分：1-最低，10-最高)和效果(1-10 分：1-最低，10-最高) 

 

在不同的處理方案中，受訪者的付出程度與實際效果會有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在所

有方法中，受訪者認為自己的付出程度均顯著高於實際所獲得的效果。 

 

透過和解協調，受訪者的付出程度平均值為 8.3，但效果僅為 3.31，兩者差異達統計顯

著水平(p < .001)。同樣地，透過第三方協調的付出(平均值 5.91)亦明顯高於其效果(平

均值 2.52)。透過福利報告主任協調，受訪者的付出程度(平均值 7.31)與實際效果(平均

值 2.7)之間同樣存在顯著差距。 

 

有關法律途徑方面，透過法庭提出訴訟的付出程度(平均值 8.31)與效果(平均值 2.81)的

差距最明顯。至於透過共享親職支援中心進行協調的，儘管付出(平均值 6.11)與效果

(平均值 4.39)的差距相對較小，但仍達到統計顯著水平(p = .010)，反映受訪者認為在尋

求各種解決方案時，其投入的心力、時間和資源，往往未能獲得相應的回報。 

 

 

表 21. 就處理探視安排的爭議曾採用的方法(1-10 分)和效果(1-10 分)  
人數 平均數 

和對方協商 - 付出 50 8.3 

和對方協商 - 效果 51 3.31 

透過第三方協調 - 付出 33 5.91 

透過第三方協調 - 效果 33 2.52 

透過福利報告主任協商 - 付出 36 7.31 

透過福利報告主任協商 - 效果 37 2.7 

透過法庭提出訴訟 - 付出 35 8.31 

透過法庭提出訴訟 - 效果 36 2.81 

透過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協調 - 付出 35 6.11 

透過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協調 - 效果 36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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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差異 t 值 自由

度 

顯 著 性

(雙尾) 平均值 標 準

差 

平 均 標

準誤差 

差異的 95%信賴

區間 

下限 上限 

1 和對方協商 4.940 3.467 .490 3.955 5.925 10.077 49 .000 

2 透過第三方協

調 

3.394 3.240 .564 2.245 4.543 6.018 32 .000 

3 透過福利報告

主任協商 

4.556 3.917 .653 3.230 5.881 6.979 35 .000 

4 透過法庭提出

訴訟 

5.457 3.441 .582 4.275 6.639 9.381 34 .000 

5 透過共享親職

支援中心協調 

1.629 3.524 .596 .418 2.839 2.734 34 .010 

 

5.5.2 對孩子的思念程度 

研究發現受訪者對子女的思念程度普遍極高，平均值達 8.8 分(1-10 分：1-最低，10-最

高)，中位數更高達 10 分，反映大多數受訪者非常想念子女。 

 

表 22. 對孩子的思念程度 

人數 準確值 51 

缺失值 2 

平均值 8.80 

中位數 10.00 

眾數 (mode) 10 

5.5.3 非同住爸爸的情緒壓力 

作為非同住父親，受訪者承受相當大的情緒壓力，平均值高達 7.73 分(1-10 分：1-最低，

10-最高)，中位數為 8 分。 

 

表 23. 非同住爸爸的情緒壓力 

人數 準確值 51 

缺失值 2 

平均值 7.73 

中位數 8.00 

眾數 (mod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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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比較 

研究比較了受訪者在離婚前後與子女關係的變化，結果顯示明顯的差異。 

 

與子女關係方面，離婚前的平均值為 8.78 分，離婚後顯著下降至 5.71 分(p < .001)，反

映離婚對親子關係造成重大影響。 

 

照顧子女的參與程度方面，離婚前的平均值為 7.88 分，離婚後大幅下降至 3.76 分(p 

< .001)，可見非同住父親在離婚後參與子女日常生活及照顧的時間明顯減少。 

 

表 24. 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比較 (1-10 分：1-最低，10-最高) 

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比較 平均值 標準差 

1 離婚前，與孩子的關係 8.78 1.747 

現在，與孩子的關係 5.71 3.266 

2 離婚前，你對孩子的照顧事宜的參與 7.88 2.210 

現在，你對孩子的照顧事宜的參與 3.76 3.054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差異 t 值 自 由

度 

顯著性

(雙尾) 平 均

值 

標準差 平 均 標

準誤差 

差異的 95%信賴

區間 

下限 上限 

1 離婚前/現在 與

孩子的關係 

3.061 3.907 .558 1.939 4.184 5.484 48 .000 

2 離婚前/現在 你

對孩子的照顧

事宜的參與  

4.120 3.311 .468 3.179 5.061 8.798 49 .000 

 

 

5.5.5 離婚前後爸爸角色的改變 

研究探討了離婚後父親角色的轉變，有 32位(60.4%)受訪者表示其父親角色並未因離婚

而改變，18 位(34.0%)則認為自己的父親角色有所轉變。 

 

表 25. 離婚前後爸爸的角色的改變 

離婚前後爸爸的角色的改變 人數 百分比 

有 18 34.0 

沒有 32 60.4 

缺失值 3 5.7 

總數 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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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這簡單問卷調查的對象是香港家庭福利會離異家庭服務的服務使用者，共訪問了53位

離婚爸爸，蒐集他們的背景資料和關於離婚、探視及與子女關係的基本資料。  

 

數據顯示離異父親的背景非常多元，年齡層很闊，由30至65歲都有；職業方面以專業

人士(26.4%)較多，其餘為行政/文職(23.2%)、技術/操作人員(11.3%)、服務業(11.3%)及

資訊科技(7.5%)。住屋類型以私人樓宇佔多，有四成；其次為公屋(28.3%)及政府/公司

宿舍(18.9%)。子女數目以一名佔一半以上，兩名的有接近三成。服務使用者均與前配

偶分開居住，主要是離婚、再婚或離婚後與新伴侶同居，約占八成；教育程度以中學

及大學各佔約四成。收入方面，佔四成受訪者的薪金界乎$20,000至$49,000之間，

$50,000以上的也有接近25%。比較離異父親與前配偶的教育程度，兩者並沒有明顯差

異，約四成前配偶的教育水平為大學，碩士以上的也有超過一成。職業方面，離異父

親與前配偶出現明顯差異，有接近四成前配偶是待業/不詳，約兩成是行政/文職，專業

人士不足兩成。收入方面，前配偶也是相對低，有四成半是沒有收入的，可見離婚/分

居後，母親主要是家庭照顧者或待業，但估計沒有收入的比例高的最主要原因，是離

異父親對前配偶的經濟及工作狀況並不掌握，無法提供確實資料。  

 

被訪的離異父親接受香港家庭福利會的服務平均年期為2.15年，接受共享親職服務平

均為2.6年。  

 

離婚狀況方面，受訪者在離婚法律程序上所花的時間平均為3.4年，有44位(83%)爸爸

曾接受虐兒調查、19位曾被控虐兒，比例很高；29位曾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報警。  

 

有關探視及撫養權的安排方面，受訪者的探視安排年期平均為3.9年，超過三分之二不

曾考慮爭取子女撫養權，但也有約三成表示有此想法；有考慮採取法律行動的也有兩

成(20.8%)。研究結果顯示，協商後的探視安排主要是長假期探視，接近七成；其次為

節日探視(58.5%)及週末探視(52.8%)，但平日有安排探視的也有接近一半(47.2%)。離

異爸爸對探視安排的滿意程度頗高，為4.38分(滿分為5分)，對探視執行的滿意程度是

4.06分，雖然較低，但仍傾向滿意。  

 

當探視安排出現爭議，離異爸爸會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比較採用5種方法(和對方協

商、透過第三方協調、透過福利報告主任協商、透過法庭提出訴訟及透過共享親職支

援中心協調)的付出和效果，差距都達到統計顯著水平。採用法律途徑的差距最大，付

出程度平均值為8.31 ，效果平均值為2.81；其次是採用和解協商的方法，受訪者的付

出程度平均值為8.3 ，但效果只有3.31 。  

 

父親對子女的思念程度極高，平均值是8.8分(滿分為10分)；非同住爸爸的情緒壓力甚

高，平均值高達7.73分。比較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變化，離婚前的平均值為8.78 ，

離婚後顯著下降至5.71 ；參與照顧子女的程度也由平均值7.88下降至3.76 ，兩項的差

距都達統計顯著水平。有六成父親認為離婚後爸爸角色有所轉變。  

 

這些服務使用者的資料顯示，離異父親的背景多元；離婚並不是某些群體的特有經驗，

而是不論背景都有可能結束婚姻的社會現象。離婚對父親情緒、親子關係和父親角色

有著很大影響。要處理探視安排的爭議，離異父親認為透過現時社會上既有的主要方

法，付出和成效都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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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結果 

6.1 參與小組的意圖 

讓組員表達參加小組的意圖，能協助他們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也藉此確認組員的自主

性。小組中發現，社會上絕少有空間和機會讓離異非同住爸爸分享他們的困難和獨特

的處境，也缺少針對性的社會服務。因此，敘事治療小組對組員來說十分珍貴。在其

中一個小組中，有組員表示參加小組的意圖為「表達冤屈」，可見他們非常缺乏敘述

故事的空間。組員們帶著有很多方面不同的意圖來參加小組，包括「互相分享和支

持」、「預防家庭暴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習與子女相處方法」、

「學習與前配偶溝通」、「幫助自己的子女」、「調節情緒 」及「發聲、表達冤屈」。

有組員希望除了幫助自己之外，也可以幫助其他面對類似困難的人。 

 

6.1.1 互相分享和支持 

因為在平常的生活中沒有機會訴說自己的情況，他們帶着可以互相分享、支持的期盼

進入小組，他們相信非同住離異父親們走在一起，因著共同經歷會有共鳴。  

 

我係諗住拋磚引玉，將一啲我唔開心嘅嘢都講出嚟，可以[得到]支持咁樣喇…咁

如果你咁樣嘅經歷都可以分享俾其他人聽，亦都希望大家分享同支持。(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成班人都有相同嘅經歷，我未試過嘛，所以我咪覺得喺呢度傾吓計，可能會有啲

嘢諗到囉，因為大家會有共鳴。(組員 4, 第 3 組, 第 1 節) 

 

終於有一班人可以同我有共同嘅經歷。(組員 3, 第 3 組, 第 1 節) 

 

希望同唔同嘅爸爸有身同感受，有問題都可以有啲共鳴，大家所面對嘅問題可能

有啲好嘅意見、各方面…(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咁身邊嘅朋友經歷呢啲都比較少，咁喺呢度識咗啲淪落人，可以交流吓。(組員 3, 

第 4 組, 第 1 節) 

 

6.1.2 預防家庭暴力 

有組員透過其他小組成員知道要妥善處理自己的狀況，才能避免使用暴力對待家人。  

 

其實我聽 XX(另一組員)講，如果我哋唔妥善處理，就可能會用暴力，所以會做好

預防措施。(組員 4, 第 1 組, 第 2 節) 

 

6.1.3    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當[作]係一啲事情，大家求知啦，大家去尋求一啲答案咁樣！一個結果就係，大

家遇到呢啲相同嘅困難要點樣做呢！(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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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學習與子女相處 

學習與子女相處的方法是與子女建立關係及幫助他們的重要途徑。 

 

希望可以用你哋(社工)教到嘅嘢用喺個仔身上…(組員 1, 第 2 組, 第 1 節) 

 

我想學吓點樣打開小朋友嘅心窗，以往都得㗎，依家[個仔]開始有自己諗法啦，

見到佢媽咪會奉承佢(兒子)啦，遷就晒佢啦，佢嘅膽量就開始壯大。(組員 1, 第 2

組, 第 1 節) 

 

睇吓會唔會有同路人有咁樣嘅 case，因為我同人講，冇人有呢啲 case 喺身邊，都

冇真正嘅答案比到我，即係[因為]乜嘢事會短短喺一年間變得咁快呢？變得咁大

呢？唔係長時間喎！(組員 5, 第 2 組, 第 1 節) 

 

6.1.5    學習與前配偶相處 

非同住父親碰到的其中一個最大困難是缺乏與孩子見面的機會，要成功探視子女，跟

前妻的溝通是最決定性的，因此有組員希望在這小組中學習怎樣與前妻溝通。  

 

大家情況係點？有冇辦法同前妻或者仔女相處，點樣好啲啦，自己生活點樣調節

呢？(組員 3, 第 2 組, 第 1 節) 

 

點樣同前妻溝通，再[同小朋友]見多啲？唔知大家係咪仲係打緊官司，有冇啲咩

困難可以交流吓？因為我都係唔請律師，有時都唔知點做，睇吓大家有冇啲意見

想分享。(組員 3, 第 4 組, 第 1 節) 

 

6.1.6    幫助自己子女 

父親們理解到子女在父母離婚的過程中也需要面對各方面的適應和困難，希望自己能

幫助自己的子女。  

 

一息間好熟悉嘅環境都轉變，都想睇吓呢個過渡期；始終我覺得父母離婚，小朋

友一定有經歷轉變，都想大家了解吓喺呢個時候點樣做，幫助到小朋友，點樣喺

親子關係裏邊再建立得好啲。(組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6.1.7    調節情緒 

有不少離異非同住爸爸在處理共享親職或離婚過程中出現情緒困擾，甚至有自殺念頭/

計劃；參加小組的其中一個期望是調節情緒。 

 

依家自己都有情緒病，想去疏理吓。(組員 1, 第 3 組, 第 1 節) 

 

同埋我覺得過嚟呢度，我都識得自己調節心情先啦，睇吓社工會唔會可以幫幫

手…係囉，我都覺得聽完其他爸爸咁講，其實嗰啲情緒都會比較起伏大啲，即係

自己本身要處理返自己情緒…(組員 4, 第 2 組, 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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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搬走咗三年，我喺呢三年裏邊我係好怕孤獨，有幾次都想自殺，擺低好晒啲

嘢、有晒計劃，做埋遺囑。咁我就諗住喺呢度識多啲人，差唔多情況，可以俾我

諗吓嘢。(組員 6, 第 4 組, 第 1 節) 

 

6.1.8    發聲、表達冤屈 

有不少參與小組的成員感覺到他們不被明白，也覺得法律偏幫女性，對離婚爸爸不公

平，所以期望在小組內可以分享對不公平的意見；小組成為了一個申冤的平台。  

 

咁我覺得終於有個地方俾我申冤！…亦都有個期望係可以將我哋呢啲聲音比更多

人知道。其實我哋好多離婚嘅爸爸都好愛錫啲小朋友，我哋都好盡力咁去維持一

個家庭。(組員 6, 第 4 組, 第 1 節) 

 

我嗰陣時聽咗呢個小組點解好想參與，就係因為我覺得法律上面成日都幫女人，

但係其實好多時候男人都冇做錯嘢，但係呢個世界啲人覺得[子女]要跟媽媽，女

仔吖嘛，但係爸爸受苦…(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6.1.9    幫助其他面對類似困難的人 

參與小組的成員也同意參與這個研究，並知道研究結果會公開，並向相關專業及政府

部門反映意見。因此，幫助其他人/家庭成為了他們參與小組的意圖。  

 

幫唔到自己都幫吓其他人點樣渡過呢啲難關。(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呢樣嘢可能就係最終可以幫到以後嘅人啦，我哋都係過來人，教授(訪問員)你真

係要聽我講嘢。(組員 4, 第 3 組, 第 1 節) 

 

亦都好希望政府可以重新立例，去幫幫我哋往後好多有問題嘅家庭。(組員 3, 第 3

組, 第 1 節) 

 

小結 

組員們帶著很多方面不同的意圖到來參加小組，包括「互相分享和支持」、「預防家

庭暴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習與子女相處方法」、「學習與前配偶溝

通」、「幫助自己的子女」、「調節情緒 」及「發聲、表達冤屈」。在組員參與小組

的意圖中，尋找支持和分享機會是最多非同住離異父親的最大期望。在尋求解決他們

目前面對問題的方法方面，特別提到的是學習怎樣與子女及前配偶相處以達到幫助子

女、改善自己情緒的目標。因為感到不被明白，小組也成為了一個可以「申冤」的地

方，更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離婚爸爸的處境。因研究員提到研究結果會與服務提供者及

政府部門分享，組員提出參與這個研究的期望是即使未能幫助自己很多，也希望藉着

改善服務能幫助其他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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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共享親職的困難和挑戰 

組員們在處理離婚的過程中已開始要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這過程同時影響著他們的

精神健康。與前配偶離婚後，他們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也發生變化。以下按「司法過程」

及「落實共享親職」兩方面闡述離婚及共享親職對非同住爸爸的各種影響。 

 

6.2.1 司法過程 

組員們認為司法過程太長及繁複、設有不切合現實的規矩。從組員的分享發現，其中

一個共通主題是「失去話語權」。法庭就「管養權」和「探視權」作出裁決並設定相

關探視條件後，會安排社工和福利官協助父母。在社工評估父親的狀況時，他們感到

沒有權力去剖白、表達自己的意願，當中牽涉社工的權力行使和既有立場 。 

 

A. 司法過程太長及繁複 

部份非同住爸爸對家事法庭處理離婚的冗長過程感到困擾，每次上庭都很大壓力；有

牽涉懷疑家暴的個案，離異父親認為即使最後沒有被判施暴也會不好過，因這會拖延

整個法庭處理離婚的過程。 

 

最困難係打官司期間嗰個困擾囉，打官司真係沒完沒了㗎，基本上…(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佢(前配偶)真係不斷寫呢啲律師信，我每日返工呢就唔係返工，都係同律師傾偈！

(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刑事嘅驗傷報告都唔完整，太太又驚、情緒不穩唔想做證人，咁呢啲嘢拖到咁

耐…我最怕就係上庭之前，最憎！我上庭之前好大壓力、好緊張，唔知聽日係咪

最後一堂啦。我次次都以為係最後一庭，點不知又有下一庭…(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B. 規矩不切合現實 

這是一個組員提出的例子 - 在調解會議期間，父親帶兒子上廁所，被認為違反了規則，

因為在任何父親與兒子見面的時候，必須有社工在場。 

 

個仔要去廁所，咁個社工就話叫我帶個仔去廁所。好啦，跟住個仔去完廁所返嚟，

就話俾佢阿媽聽呀，話我獨自帶佢去廁所，佢(前配偶)就同社工投訴啦。喺調解

過程中，有乜可能我帶佢去廁所你投訴呢？咁個律師就話一定要有社工在場，你

帶個仔去廁所都要有社工在場，唔可以單獨帶個仔去廁所。我話你係咪塔利班啊？

亂晒大籠！(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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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欠缺描述自己形象的權力 

有組員分享到他們沒有權力去剖白、表達自己的狀況和意見。對於自己的行為、行為

背後的意圖，以至身份(identity)，描述的權力都集中在司法人員和社會服務職員手中，

例如福利官和社工會定期跟他們見面，然後按見面過程中他們的行為表現撰寫報告；

即使他們不同意報告中的描述都無計可施。 

 

咁我都唔係特登喊(哭)，我係情緒表達，佢(社工)就好激動，咁全部寫晒話我情緒

有問題啊！其實本來係優點嚟㗎，你(社工)就寫咗係缺點出嚟…佢(我)有啲乜嘢啊、

對細路唔好呀，全部寫晒出嚟。(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福利官都係啦，佢寫喺 report 度話我係一個好差嘅人、會打人。其實我係好溫和

㗎，我係一個好冷靜嘅人，但係佢寫咗喺呢個咁重要嘅 report 裏面，法官睇咗會

點呢？小朋友睇返呢個 report 會點呢？(組員 1, 第 3 組, 第 3 節) 

 

我都俾政府社工話情緒控制得唔好啊，咁樣講我㗎喎，基本上。我就話算啦，你

鍾意講咩就講咩啦，呢啲基本上就係[我嘅情緒]自然反應。(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咁所以佢(社工)係話我唔識照顧小朋友，我哋有調解，佢都話唔好俾我帶小朋友

出去。咁佢一路都係用個我唔識嘅理由…(組員 3, 第 4 組, 第 2 節) 

 

D. 社工的權力行使和有既定立場  

離異非同住爸爸們認為社工因掌握「專業知識」而擁有及可以行使更大的權力，對組

員造成壓迫，例如有社工會對於組員的情感表達是否恰當作出單方面的描述、有社工

表示如果不參加指定活動會寫進報告中；要投訴社工也不容易；組員發現自己在與社

工關係中處於劣勢。 

 

基本上嗰啲社會福利官呢，我曾經同[佢]上司投訴，個上司覆信就話你依家寫俾

我呢封信呢都要等法庭處理。(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我真係唔怕你哋講啦！」個社會福利官就發脾氣咁同我講，如果你咁樣答我呢，

我收返個決定。佢真係咁講喎…[佢上司話]如果我投訴佢，咁點解之前嗰個你唔

投訴呢？我都唔知點玩，佢(社工)同情佢(前妻)係佢嘅問題啦，我可以點樣干涉你

呀？佢要點樣講啊[都可以]？支筆喺佢手上，投訴嘅話，[佢上司問]你係咪真係投

訴佢先？(組員 6, 第 4 組, 第 1 節) 

 

我 12月上法庭啦，咁我仲要寫多份報告啦，要小朋友做心理評估啦！前嗰排呢佢

(社工)都叫我參加啲小組，我當口拒絕，可唔可以唔參加，我有講俾佢聽我已經

喺呢度(家福會)啦喎，佢就話如果我唔去，提供咗資料俾你叫你參加嘅話你唔參

加，就寫喺份報告度話你。我當時心情都好矛盾，我係要去啦，佢對住我成日都

有攻擊性。我依家都有「防護網」，佢有既定嘅立場，咁我依家都好驚…(組員 6, 

第 4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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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落實共享親職 

大部分組員都面對法庭把管養權判予前配偶，由前配偶主要負責照顧和管教子女，並

有權就子女日常生活安排作決定。相比於非同住爸爸，她們有更多時間與子女共處。

相反，組員們在照顧和養育子女方面十分被動，必須要先取得前配偶同意才可以跟子

女見面；即使法律上表明組員有權利，只要前配偶不願意，組員們都無法見到子女及

履行父職，這造成非同住爸爸與子女間無法持續地建立關係。在這背景中，落實共享

親職的困難非常多，主要可分為親子關係及與前配偶關係兩方面。 

 

具體而言，非同住爸爸提出的最主要障礙是「無法/非常困難見到子女」，也因而「無

法知道子女最新近況」、「無法履行爸爸職責，在照顧和教養子女上被動」。與子女關係

方面，關係會出現變化，甚至變差；他們描述自己在子女心中有負面印象、「子女態度

冷淡」、「因見面時間太短，無法建立/維持關係」、「沒有理想的見面場景」。親職技巧

方面的困難包括「安排子女日常生活細節」、「「不懂與子女溝通」、「管教子女困難」及

「不知怎樣處理青春期反叛表現」等。如果子女真的有機會可以在父親處留宿，父親

怎樣安排子女的日常生活及管教也是一個挑戰。「不能接受子女被其他男人照顧」是父

親知道前配偶有新的親密伴侶的心理反應。這些困難都是關於親子關係的的建立和延

續、溝通與管教方法，其次是直接照顧的技巧。 總括而言，組員普遍認為「離異」會

破壞「親子關係」。 

 

A. 親子關係 

非同住爸爸面對的最主要障礙是無法/非常困難見到子女，他們認為主要是因為母親拒

絕合作、不遵守法庭有關探視的判決，因此無法知道子女的最新情況、無法履行爸爸

職責。 

 

a. 無法/非常困難見到子女 

因母親拒絕合作，無法見到子女 

我嗰陣時接受唔到，個困局就係我見唔到個女，但係我好掛住佢…但係我淨係想

見佢，你要爭啲乜嘢咪等法庭去判囉，但係佢就死都唔肯比我見個女！(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點知俾佢知道咗[我去學校見個女]，一探完第二日咋，佢就講話「聽講你返去睇

阿女喎，阿女返到嚟勁唔開心、喊喎」。我話冇理由喎，校長、老師喺隔籬㗎嘛，

一直睇住個過程，社工都喺度。於是我覺得佢係不斷控制緊個女，最後其實我喺

冇辦法之下，我一路繼續堅持去見佢，但係佢經常阻止。我就話已經由校方批准，

但係佢喺嗰段期間中間已經唔俾啦，跟住最後我申請新年、聖誕都可以見，但係

佢都有好多原因阻止我啦！佢又成日帶個女去旅行，一年飛六次咁樣，我完全係

冇得同個女相處。(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隨時隨地阿媽話[小朋友]唔嚟就唔嚟…(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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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母親不遵守法庭判決，無法見到子女 

個官判我點樣做，[但係]我依家仲衰過冇探視權，探視探唔到、又見唔到佢個樣，

高咗幾多我都唔知，個樣變成點。你識得分我啲錢，但係你又帶個仔走，咁法庭

個判令去咗邊呢？法治精神去咗邊呢？(組員 1, 第 2 組, 第 1 節) 

 

咁點啫…係嗰啲法律白紙黑字寫喺度，有鬼用啊？冇王管㗎，冇法律控制㗎。(組

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我覺得香港嗰啲法例係冇用㗎！再加上你判咗又點啫，咁佢哋就係唔會跟㗎嘛！

(組員 4, 第 3 組, 第 1 節) 

 

不知道子女的最新近況 

今日係投票日，原來佢[讀書間]小學做咗票站，今日係假期，我都係上網先知…

我先知道佢放假。其實你冇同佢一齊住呢係唔會知，我係有[收到]通告，但係我

唔會全部都知。(組員 4, 第 4 組, 第 2 節) 

 

咁我每日都 text 佢嘅，我都有 keep 住嘅，佢間唔中都會覆下我，個主動權其實係

喺佢度囉，好似上個禮拜佢出風癩，我都係睇媽媽 WhatsApp 先知佢冇返學。(組

員 3, 第 4 組, 第 2 節) 

 

無法履行爸爸職責，在照顧和教養子女上處於被動 

我 stand by好啦！我想教你哋呀，我想教你成為一個好人，我想你識得尊重人，我

真係坐喺度㗎咋。我覺得自己呢好似一架車，架車仲行到嘅，但係就係擺喺度唔

知做乜；呢樣嘢我真係好困惑…有啲嘢正常要付出，但係我就係付出唔到，我覺

得好糾結啊！(組員 4, 第 3 組, 第 1 節) 

 

一齊食飯原來咁簡單嘅嘢我都做唔到，我會覺得自己好受罪！(組員 2, 第 1 組, 第 2

節) 

 

b. 與子女關係 

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負面 

非同住爸爸感到子女把他們當作是「怪人」、「有問題」、「陌生人」、「唔係

正常人」，甚至是「好驚的」、「唔想見的」人。 

 

本來好 close㗎，而家梗係唔 close 啦，依家個個人都當你係怪人咁！(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咁覺得你好陌生啊，生人勿近啦，覺得你基本上都唔係正常人…(組員 6, 第 3 組, 

第 6 節) 

 

…好似我有啲咩問題咁樣！(組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社工做評估，佢(兒子)淨係講咗兩樣嘢，好驚爸爸同埋唔想見爸爸！(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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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態度冷淡 

子女的態度也變得冷淡，表現是不把非同住爸爸當作是家人、沒有情義、不肯溝通、

不肯出來見面、不聽電話、不肯在父親家裏留宿。 

 

其實佢(兒子)唔係當你係屋企人嚟㗎啦，[見我]好似見客咁。(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覺得依家啲情義都冇晒㗎啦！佢要你啲錢唔係要你嘅人！佢格硬(勉強)都肯嚟嘅，

嚟到咪唔睬你囉。咁玩熟咗都同你玩吓嘅，但係你都唔好旨意佢同你傾任何嘢啦。

溝通本來同大女都有 WhatsApp，而家冇埋 WhatsApp。WhatsApp又冇，電話就唔

會聽…(組員 6, 第 3 組, 第 3 節) 

 

以前唔會話去邊度都 no囉，而家直程話唔想去，爸爸話去邊佢都唔想，寧願跟阿

公，所以都好無奈！…以前好主動搵我，或者講爸爸好掛住你，而家已經唔會有

呢啲說話聽到！（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打俾佢(女兒)都唔聽電話，就話你又唔聽阿爸電話，唔知係咪教咗靜音唔想聽。

我打俾阿媽就一定要聽啦，咁對話入邊就感覺到有啲猶豫啦，你邀請佢或者問佢

嘢，都唔係好想答嗰啲囉！(組員 1, 第 4 組, 第 5 節) 

 

初初佢嚟到好似住酒店，咁都可以當酒店過嚟瞓吓啦，結果唔係啦，開始慢慢就

唔會過嚟啦，唔肯過嚟啦！初初有[手提]電話就會好新奇同我傾偈啦，跟住唔理

啦、唔回應啦，就話唔得閒啦，越嚟越咁樣。到而家係未 block 咗我啫，又唔理

你、又唔回應、又話唔得閒！(組員 3, 第 2 組, 第 4 節) 

 

無法持續地建立關係 

因為見面次數太疏及時間太短，非同住爸爸無法與子女持續建立關係。見面遲到早退、

時間很短，次數也少，每次都有陌生感，孩子也可能忘記了之前的相處時刻。有組員

形容這情況像儲錢，每次都要重新再儲，沒有累積的效果，也有組員形容自己像在坐

牢、完全處於被動。 

 

兩個禮拜先可以見一次其實都好少。(組員 3, 第 4 組, 第 2 節) 

 

但係佢遲到早退，基本上我唔係話兩個鐘、個半鐘、一個鐘，我係重視質素啊，

個小朋友遲到過嚟，活動又開始咗，趕頭趕命又早走，半日又走咗，嗰個探視個

質素[真係好差]啊！我同你講嗰個儲錢啦，當你今日入$10，聽日就[剩返]$9.5 啦，

佢嚟到又重新儲過…兩個禮拜見一次，細路仔每次要重新適應…(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走咗拜拜，咁兩個禮拜之後小朋友都唔記得啲乜嘢啦…咁好似有嗰啲 Lego(玩具)，

我都會同佢玩啦，咁變咗佢下次探視時間見到啦，咁佢都唔記得嘅，因為一個月

得一次，咁可能佢都唔記得點解有嚿嘢(lego)喺度…咁好「生保」(陌生)個喎，基

本上，咁耐冇見。一個月淨係見得個一兩次基本上都冇乜用嘅，你去到熟悉咗半

個鐘，跟住就熟絡咗，但係之後就走鬼咗喇，基本上都嘥氣嘅。(組員 6, 第 3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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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嘅感覺有啲似我喺度坐緊監咁樣，你哋過嚟睇吓我啦，基本上係咁囉！(組

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一個禮拜剩係得見嗰幾個鐘，仲要講嘢都係得少少時間。坦白講，我覺得我自

己好似坐緊監咁！(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沒有理想的見面場景 

非同住爸爸跟孩子見面的場景也會影響溝通的質素。有爸爸在交通工具上、參與其他

活動時跟孩子見面，也有即使在家中見面，因子女要做功課，完全沒有交流機會。 

 

我嗰個係見都見唔到呀！啲細路係有目的，學整冰皮月餅、整手工，佢(前配偶)

先帶過嚟。啲細路係開心，我係副產物嚟嘅啫，基本上呢種嘅見面係冇交流嘅。

好有限度嘅交流囉…因為呢嗰陣時[星期]一、三、五呢就比我可以同個小朋友面

對面視像傾偈，但係依家小朋友同我傾偈嘅地方呢，係一個交通工具上面，就係

搭緊車啊嗰啲啦，佢聽唔到個喎，剩係得啲[嘈雜]聲喺度啦！(組員 4, 第 3 組, 第 2

節) 

 

每次嚟到都係落去食嘢啦，跟住就彈啲功課出嚟做。係咁做、係咁做，做到五點

就會食飯。食飯都好標準，開電視啦、開 Netflix 啊，搵套戲。睇完夠鐘，工人就

[帶佢]要走啦，有人車佢返去，次次都係咁！(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次次嚟到都係做功課，你都冇佢符喎，之後又要考呈分試。(組員 1, 第 4 組, 6 節) 

 

c. 親職技巧 

在扮演父親的角色時，非同住爸爸對在探視時要安排子女日常生活細節及管教感到困

難。他們面對的挑戰也包括缺乏親職技巧，特別提到溝通及處理青春期子女的反叛表

現的方面。 

 

探視時安排子女日常生活細節及管教的困難 

…令到我初初覺得突然間好似抖唔到氣咁，點解咁多嘢要做？可能都要諗吓阿仔

啲相(照片)放係邊，玩具呀，啲衫點擺呢，都唔夠位擺喎。呢啲細微細眼嘅，你

全部都要要自己做，咁同埋真係要每日去學習，或者一啲小朋友嘅飲食你都要去

諗。工作之餘要比返一定嘅時間小朋友，要放電啦，都要安排囉，呢啲生活。(組

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其中一點係好困難去處理，就係如果小朋友嚟到你嗰度，聽你訓話，你去管教佢，

其實就會趕佢走多啲，但係你太縱容佢呢又唔得喎，如果嚟到任飲任食都係唔得，

所以我覺得都係有啲難度，要有啲適合嘅接觸，如果一嚟到就攞支棍去罰佢跟我

嘅規矩，咁對佢都好困難嘅我知道！(組員 3, 第 2 組, 第 1 節) 

   

不懂跟子女溝通 

我唔知係咪因為[年紀]細定係點，定係佢純粹個人唔係講好多嘢。當佢玩緊啲公

仔咁樣啦，問佢玩緊啲咩，佢都可能會自己玩唔出聲，我唔知係小朋友細個定係

性格問題，定係關係嘅問題。(組員 3, 第 4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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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間唔中問佢兩樣又好似點穴咁唔出聲，咁就轉話題啦，轉話題就好啲…早嗰排

我都有問佢想唔想爹哋媽咪一齊返？一講佢就係咁喊，佢就未必想，咁佢就唔想

講嘢。佢就覺得唔想講咪唔講囉，佢而家好叻㗎，「「唔好問我，我唔知」，而家係

即刻唔出聲。你感受到嗰下就係我同佢隔開咗，直至你改話題我就再講返嘢。(組

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不懂怎樣處理子女青春期的反叛表現 

咁所以小朋友踏入反叛期呢…依家 13 歲，由上年反叛期[開始]對我係比較抗拒

嘅 ！…咁我同人傾，諗唔到一個真正嘅答案，有人會叫你…例如結咗婚啲兄弟啦，

佢會話拒絕你咪拒絕囉，咁有啲人又話用時間等耐啲囉。有冇啲[處理]反叛期嘅

行為[嘅方法]囉，咁到而家我係足足有一年冇見過佢啦，甚至乎 Facebook、

WhatsApp 都 block 咗你，佢係咪真係反叛期就會有咁嘅情況呢？我都唔知呀，我

搵唔到答案。(組員 5, 第 2 組, 第 1 節) 

 

依家我見到佢踏入青春期啦，佢真係會有好大轉變，佢對我嘅講嘢方式都會改變。

以前佢會尊重我㗎，佢會問阿爸[佢可唔可以]睇電視啦，我話 ok 啦。依家問都唔

會問㗎，我睇緊新聞呢，佢問都唔使問㗎，直接㩒走佢(轉台)。佢啲舉動係反射

緊話我就係需要有自己嘅話事權，我係要有自己嘅思維，我已經唔係以前嘅我啦！

(組員 4, 第 2 組, 第 5 節) 

 

介意子女被其他男人照顧 

有父親知道前配偶有新的親密伴侶後，介意子女被其他男人照顧。 

 

我依家完全接受唔到我個仔俾第二個男人去湊。其實唔緊要，個仔係你嘅，但係

如果你拍拖你俾返個仔我，你要組織埋另一個家庭呢，我真係一步都唔會讓。(組

員 1, 第 1 組, 第 2 節) 

 

我都係接受唔到。我太太講明佢有第二個就會搬走嗰兩個女，咁我就諗我係咪嗰

個第三者？(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B. 與前配偶關係 

因與子女非同住，離異爸爸能夠與子女見面的機會和安排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子女的母

親，即前配偶的意願；因此，親子關係的建立和維持與非同處爸爸跟前配偶的關係有

着密切的關聯。非同住爸爸與同住媽媽就有關共享親的協調、合作時碰到很大的困難。

有組員與對方在管教子女的方法上並不一致；有前配偶拒絕溝通，缺席共同撫養的相

關活動；也有被對方嚴厲批評和責難；不但要應付對方的情緒，甚至是對方家人的聯

合力量。組員感到自己在與前配偶的關係中處於不平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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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子女的管教不一致 

就升學、學習方式、日常生活習慣方面等，因為與孩子母親的意見不同而對方並不回

應或刻意抗𧗾，使非同住爸爸感到無奈和氣餒。 

 

冇絕對點樣教，我同佢分開就係同佢合作唔到，你再堅持嘅你都只係夾唔到，我

先慢慢選擇放開。佢都話媽咪係咁樣[教]，咁如果我話唔係、一定要咁做，嗰條

數真係錯咗，老師改咗係錯嘅，佢都係咁樣答嘅。咁我經過幾次佢都咁答嘅，佢

先慢慢諗，咁我就算啦，當時我都 WhatsApp 同對方(前配偶)講，咁對方睇咗，兩

個 tick 只讀不回囉，咁你仲可以點呢？(組員 3, 第 2 組, 第 3 節) 

 

或者如果小朋友呢要某一樣嘢啦，iPad 啦、耳機啦，呢啲啦，係咪真係有需要呢？

如果佢話唔係喎，咁我就唔會買啦。佢媽咪就會[買]啦，呢啲都係我自己聽返嚟。

當然我都希望可以正面啲，但係往往有好多時候有好多尷尬，總之佢為反對而反

對，基本上久而久之就好似佢哋咁講，疏離咗囉同小朋友。(組員 1, 第 2 組, 第 3

節) 

 

…咁你話有問題出現啦，升中學係咪一個大問題呢？阿爸想佢考 A，阿媽又想投

其所好，咁你仲要填 form 㗎嘛，你咩都唔填咩？實際權力喺邊個度啊？就算唔係

呢啲，個仔都會病啦，個仔跌親咁你睇咩醫生啊？阿爸鍾意睇中醫、阿媽睇西醫，

又上法庭鬧交？(組員 1, 第 2 組, 第 5 節) 

 

b. 前配偶拒絕溝通 

前配偶會拒絕聯繫，即使透過社工或其他家人聯絡也不回覆，堅持不溝通。 

 

我屋企啲親人咩都試過，冇辦法就搵佢啦直接，佢都唔落嚟…(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唔俾我過夜啫，今日可唔可以出街玩吓啊？咁你哋就有個同事(社工)講，[佢]已讀

但係冇回覆。咁係咁講，你好似傻佬咁自己講嘢，佢(前妻)冇回[覆]到㗎。(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我唔肯簽離婚嗰張嘢，我唔想離婚啦，為咗小朋友！之後律師入咗嚟，之後[佢]

就話唔好比細路仔見我，唔俾佢聽電話、唔俾見，唔聽電話、唔溝通…(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c. 前配偶缺席與共同撫養相關的活動 

有父親透過社工邀請對方參與有關共同撫養的活動，但對方完全沒有回應。 

 

呢度啲活動呢，我問十次都冇回音嘅，唔係你哋冇回音啊，係對方(前配偶)冇回

音啊。因為我喺呢度見唔到佢啦，跟住比張紙仔佢啊。個姑娘俾咗張紙佢之後，

佢睇咗就走咗啦。(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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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都叫咗佢㗎啦，叫埋佢哋啲同事(對方社工)邀請佢參加[課程]。我做晒啦，

我做晒㗎啦，邀請佢參加嘛。佢應承咗我參加，但係轉個頭就冇[出現]啦！(組員

4, 第 2 組, 第 5 節) 

 

d. 被前配偶嚴厲批評和責難 

有組員被前配偶在網絡上公開責難，向其工作的公司聲稱他有精神病，把家事及不正

確的個人資料公開。 

 

我覺得感覺好難受，因為不斷有千字文咁樣[喺]網上講我。我個世界就係唔想咁

樣公開討論，覺得呢啲係家事，佢覺得[我]唔出聲即係默認！…佢對我嘅手段真

係好差，佢真係咀咒我落十八層地獄，咀咒我同屋企人啊，甚至去同我公司講話

我有精神問題。(組員 5, 第 3 組, 第 4 節) 

 

佢話其實爸爸冇咗工人唔得㗎…又話爸爸好耐冇照顧個女起居飲食、沖涼。佢以

前飛(當空姐)㗎嘛，以前 weekend 得我同個女，我同佢沖涼，我同佢瞓覺，跟住

又話我唔照顧佢…(組員 5, 第 3 組, 第 5 節) 

 

e. 應付前配偶的情緒 

前配偶的情緒容易激動，甚至有情緒勒索，非同住爸爸需要忍受。 

 

突然間好少嘅問題就會激嬲咗佢，譬如今次我話唔好去你嗰邊、出嚟行吓，就真

係慘啦，佢即時反面， block 晒你所有嘢！(組員 1, 第 1 組, 第 5 節) 

 

變返以前做老公老婆咁，我成日都覺得佢都想，但係一爆呢，佢又嚟㗎啦！一個

顏色、一個字、一個地方，佢諗起一啲嘢呢，佢都會爆嘅！…佢(前配偶)本來 EQ

好高，但係佢講嘢好叻，佢一唔滿意就不停講，就會有萬能嘅金句…唔夠佢講佢

就贏晒，我啲朋友都話佢情緒勒索我。(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f. 需要同時面對前配偶的家人 

除了前配偶外，她們的家人也會加入與組員「交戰」，例如會恐嚇、吵罵、針對、對

孩子說爸爸的壞話；有組員形容情況像辦公室政治鬥爭。 

 

我同前妻個爸爸開始搞離婚嘅時候都仲有傾有講，但係次次講嗰啲嘢呢，佢都話

你畀少咗幾多錢贍養費啊、你會好大後果㗎，喺度講呢啲說話。跟住又打電話俾

我，話我好多嘢有問題喎，有啲文件問題要坐監個喎，去到恐嚇我，話我快啲和

解啦，啲嘢俾晒佢(前配偶)啦，我唔再講啦，你最後一次機會啦！佢全部屋企人

明知個女係錯都話啱嘅，你話以前啲關係其實係冇晒，點解可以反覆成咁呢！(組

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佢屋企人一定會話我「你衰啊，你點啊點啊」！…我試過喺會所…我好驚同佢屋

企人鬧交，嗰個印象唔係好深，鬧交唔緊要，但係我媽咪勸交，即係大家都唔好

嘈啦，但係對方反而係講一啲嘢，係唔係事實嘅嘢，佢(前配偶)誣蔑[我]啊！(組

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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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哥哥(大仔)有時同公公關係好 close 時，佢哋成日都一齊，但係公公會講啲好

差嘅說話，[例如]社會上冇見過啲咁差嘅男人。你唔可以喺小朋友面前講爸爸㗎

嘛！(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就好似寫字樓政治鬥爭，大家有個[共通]話題好 happy，咁自己咪無奈囉。其實你

越係咁，我嘅心態就係我唔想同你地搞呢啲嘢，我唔想你哋有個目標係咁樣

happy，我想消失。(組員 3, 第 1 組, 第 1 節) 

 

g. 與前配偶的權力關係不平等 

與前配偶的關係極度不平等為部份組員帶來很大的困擾，例如只有對方可以提出要求

和行使子女探視的決定權。 

 

佢就可以 chur(催迫)你，但係你就唔可以 chur 佢。你要求佢 send 幾張相呢，佢就

可以同你講你唔係奉旨可以叫我 send 俾你，你唔可以要求，但係我就唔可以唔俾。

我依家都費事同佢再嘈，已經睇淡。太清楚佢會咁樣講囉，唔係奉旨㗎，你唔好

以為我成日都咁得閒。(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淨係講咗話「你記住，我俾你見你就有得見，我唔俾你就冇得見㗎啦！」最後嗰

句就係咁…我個太太，即係咁叫佢啦，如果有啲嘢係咁樣 chur 佢，或者你改變咗

[見面安排]，佢就會好麻煩，佢就會做一啲野，乜都 say no。可能佢本身冇咗嗰個

安全感，你就會有好多嘢刺激到佢或者改變咗佢嘅計劃，佢就會好多嘢都[話]唔

得。…(組員 1, 第 1 組, 第 5 節) 

 

6.2.3 疫情下情況更壞 

香港在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間受新冠疫情影響，這樣長時間的疫情在全球及香港都是

前所未見，對組員與前配偶合作及探視子女方面帶來了嚴重影響，例如前配偶會增加

大量規矩、限制探視子女的機會，使組員在共享親職方面面對更大的挑戰。法庭及離

異家庭服務在疫情期間暫停，也是探視機會大大減少的原因。 

 

A. 疫情下法庭及離異家庭服務暫停 

疫情嗰段時間仲要冇咗[服務]添，中心停咗，我哋同個仔見咗幾多呢？(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但係法庭因為疫情，所以拖到好長，差唔多一年半啦。(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B. 疫情下無法與孩子見面 

「我唔係唔俾佢見啦，嗰陣時疫情啊，我自己都冇出街啊！」佢成日搵啲藉口，

嗰大半年藉口多到，見唔到，一個月分兩個鐘俾你囉。見差唔多一個月啦，求佢

10 次[有]一次就可以見一見囉！(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其實因為疫情囉，唔係疫情，我有好多方法可以搵到佢。(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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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疫情下受新規矩所限 

我而家見佢嘅時候媽咪講到明唔可以比嘢佢食，佢話疫情唔可以除口罩，又唔知

隻手乾唔乾淨。疫情[時]真係好多要求，我同社工講真係唔合理，[得]嗰幾個鐘，

社工帶[小朋友]又得喎，我帶又唔得喎。你去玩都要飲水㗎嘛……(組員 2, 第 1 組, 

第 2 節) 

 

媽媽話你記住唔好除口罩，大佬去到人哋屋企好侷促喎，唔除口罩？我真係話佢

冇常識𠺢，食嘢都要除口罩啦！(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小結 

 

組員分享了很多在實踐共享親職時的困難，因有關探視的安排由家事法庭判決，司法

過程對非同住父親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碰到的挑戰包括司法過程太長及繁複、有不

切合現實的規距。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欠缺描述自己形象的權力，即使福利官在報告中

描述他們控制情緒的能力低、有暴力傾向、缺乏照顧小朋友的能力等，他們也無法申

辨和反對。他們感覺到社工有既定立場，會行使權力，要投訴他們也不容易。整體而

言，被訪非同住離異父親認為司法制度對他們並不公平。 

 

落實共享親職的困難很大，主要可分為親子關係及與前配偶關係兩方面。由於前配偶

是同住家長、擁有子女日常生活的控制權，組員要與子女見面，必須得到前配偶的同

意和配合。非同住爸爸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無法/非常困難見到子女，他們認為主因是前

配偶拒絕合作及不遵守法庭判令。完全沒有或很少機會見到子女的結果是無法知道子

女的最新狀況、履行爸爸的職責、在照顧和教養子女上處於被動。父親們發現自己在

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變得負面、子女的態度冷淡、因見面太少無法持續地建立親子關係；

即使可以見面，也沒有理想的見面場景。有機會與子女相處時，非同住父親會碰到照

顧子女日常生活細節及管教方面的困難。他們認為自己不懂得跟子女溝通，也不懂怎

樣處理子女青春期的反叛表現。若前配偶有新的親密伴侶，有被訪者承認會有抗拒子

女被其他男人照顧的心理反應。 

 

除了照顧、管教及與子女關係方面外，共享親職的另一困難是與前配偶極度緊張的關

係。參與小組的非同住離異父親與前配偶的關係普遍並不理想，矛盾包括對子女的管

教不一致；有前配偶完全拒絕溝通、即使透過社工也徒然；有對非同住爸爸作嚴厲的

批評，包括在網絡上及爸爸工作的公司公開責難；更有動員家人成為聯盟採取恐嚇、

吵罵及破壞孩子與父親的關係等手段。非同住爸爸認為他們與前配偶的關係並不平等，

因對方可以行使權力決定他們能否跟子女見面，爸爸們在提出探視要求時要忍耐、因

應對方的情緒、不能激怒對方。 

 

共享親職的安排在 2019 至 2023 年新冠疫情期間更加困難，前配偶會更加限制非同住

爸爸探視子女的機會、或增加見面時的規矩。疫情下離異家庭服務暫停，使探視安排

停頓，也是減少探視機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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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共享親職的困難造成的影響 

邀請非同住離異爸爸評估共享親職的困難帶來的影響，他們分別提到對子女(精神壓

力)、自己(精神健康、經濟、住屋、與人關係)及其他家人等方面的影響。 

 

6.3.1 對子女造成的影響 

子女夾在父母中間，母親會「教導」他們怎樣面對父親、把父親描述為很差；子女在

複雜的處境中感到矛盾、有壓力，難以選擇/相信父或母，産生成混亂，不知如何自處。

子女出現失眠、害怕及無助。 

 

點知佢(前配偶)話唔得呀，又話阿女喊呀。之後阿女就講晒出嚟喇，仲話媽咪教

佢咁嘅！(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我自己覺得小朋友一段時間已經比媽咪灌輸思想啦，受到一啲壓力啦，媽咪俾佢

嘅壓力啦，你唔可以點樣、你爸爸係一個點嘅人，做緊思想洗腦嘅！另外我覺得

小朋友年紀太細，佢面對唔到呢啲咁複雜嘅話題，佢唔知點樣做，好多矛盾嘅心

理，咁究竟我應該傾向幫媽咪好吖定係爹哋好呢？佢做唔到抉擇，亦都分析唔到。

佢好混亂，咁變咗害怕啦，真係唔知點做好，好無助㗎。(組員 5, 第 3 組, 第 6 節) 

 

跟住小朋友都話只係偷雞講俾我聽，俾媽咪知道就會俾佢打死鬧死，所以佢喺

WeChat 嗰度講。(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佢(前配偶)唔滿意就同個女講，跟住就唔高興。唔高興之後就將件事變咗係我

同阿女之間[嘅矛盾]… (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講到我咁差，如果小朋友聽到呢呢個爸爸咁差，佢好多問號喺個心裏面，爸爸好

似唔係咁個喎，究竟係真定假呢？佢冇呢個能力去分析真定假。我相信一個小朋

友受驚之後係會做出呢啲咁嘅行為，害怕唔知點同爸爸相處、唔敢溝通講咁多說

話，唔敢好放心咁佢同爸爸一齊[咁]，係一件好殘忍嘅事！連自己最親嘅親生爸

爸都唔可以好放心咁樣去傾偈同分享…(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夾在父母中間，有父親表示子女寧願選擇不見，免得母親不高興或被她敵視；孩子也

會感到無奈。 

 

因為就算明白都好，始終我唔係同佢地住，同埋好多環境嘅因素都會令到佢哋三

個[仔女]好多時嘅諗法都係寧願唔見好過見，因為每次見到阿媽都會唔開心，可

能會同你鬧交，可能好多嘢。我大嗰兩個寧願選擇唔見，見親都唔開心不如唔好

見，佢[哋]亦都表明態度係咁。唯一係我個細仔…因為佢都仲係得十歲十一歲嘅

細路仔，佢就算知道都係無奈，只可以講俾你聽佢係無奈。無奈嘅意思係你每次

接佢，阿媽都會唔開心，返屋企阿媽同阿哥會比面色佢睇。佢喺度鬥爭緊，見到

佢辛苦，我見老竇咁辛苦咁不如唔好見，其實佢而家都偏向唔見！(組員 5, 第 1組, 

第 4 節) 

 



40 
 

6.3.2  對非同住離異爸爸造成影響 

無法探視子女、探視的次數及時間太少、與前配偶的關係緊張和惡劣，除了影響孩子

外，對非同住爸爸本身也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包括精神健康、經濟、住房及人際/親

密關係。 

 

A. 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方面，組員的描述包括「傷心」、「痛苦」、「難受」、「抑鬱」、「失去

動力」、「失去自信心」、「自責」、「擔心」、「觸景傷情」及「戰戰兢兢」。有

非同住爸爸曾經有自殺的念頭，部分組員因此需要接受精神科治療。 

a. 傷心 

結婚點樣唔好我都冇諗過離婚，諗住點樣都扶持到。但係估唔到佢好堅決咁樣，

如果我做過啲乜嘢，如果係家暴啊，[但係]我完全冇。我純粹係特別傷心，唔知

點解會發生喺自己身上。(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b. 痛苦 

我需要一個公平嘅評論啫，我覺得係好痛苦㗎真係！(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好痛苦㗎其實，係你自己調節唔到啊！基本上過時過節我好怕嘅而家，中秋啊，

國慶唔關事啦，聖誕啦、過年嗰啲嘢，你啲回憶都係諗緊嗰陣時點樣過聖誕、過

新年啦，同啲小朋友一齊好自然諗起呢啲嘢囉，點解依家唔得呢？就算分開唔要

另一半，你都應該要享受到嗰啲假期同小朋友嘅活動啦，點解冇嘅？其實好痛苦

㗎，都要克服㗎！(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c. 難受 

我冇可能攞返晒[啲小朋友]，我覺得佢好多嘢[佢]都好絕情，所以而家…我唔係做

嘢就係喺屋企。個個朋友都有家庭，我好難同人講我自己嘅問題啦；人哋幫得來，

有時人哋都覺得唔知點啦！因為呢件事實在從來估都估唔到，一個咁錫屋企嘅人，

居然個下場係搞到咁，所以都好難受！…如果有一種方法令到唔使掛住你愛嘅小

朋友嘅話，我都可以唔使咁辛苦。其實我做唔到囉，因為我太感性啦，我太重感

情！太太結婚嘅時候我話唔要小朋友，因為我自己經濟能力唔好，因為太太話想

要吖嘛，點知生咗之後，自己對小朋友原來都咁愛錫嘅，咁嗰吓先最難受囉！(組

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d. 抑鬱 

而家望出去嗰啲嘢全部都係灰㗎。(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我基本上自己都好煩，嗰啲事你都諗返起，成日嗰啲嘢發夢都諗起佢(前配偶)，

諗起佢點樣對我，瞓覺都諗起嗰啲嘢。私人嘅時間你都會發夢，一個禮拜兩次都

發夢我前妻點樣對我，每晚都喺夢境出現，日有所思…(組員 4, 第 3 組, 第 4 節) 

 

人哋嘅安慰我都唔係幾聽得入耳…(組員 1, 第 1 組, 第 2 節) 

 

咁上年情緒好困擾啦，甚至乎食藥先瞓到覺。(組員 5, 第 1 組, 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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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失去動力 

影響咪即係冇咩動力囉個人，好迷惘囉。(組員 1, 第 3 組, 第 5 節) 

 

做乜嘢都冇動力…(組員 2, 第 2 組, 第 2 節) 

 

我近排做嘢都冇乜心機，精神冇問題但係個人好攰，個人好低落。嘗試去踢波但

係隻腳又傷咗，乜都唔玩住啦而家！(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以前我好積極㗎，我好需要有 schedule，有時間表起身做啲乜，一路 plan 落去啦，

去到夜晚做啲咩、週末做啲咩，全部跟住嚟做嘅，但係我[而家]做唔到，我就會

好嬲啦！覺得自己做唔到就好灰心、會放棄！(組員 4, 第 4 組, 第 2 節) 

 

f. 失去自信心 

係好冇自信，失去信心，唔係對人嘅信心，係自己對自己嘅信心都幾低，但係講

唔出原因嘅其實。一個陰影籠罩着自己，好似唔關自己事，自己係受害者，但係

點解咁冇信心？好多問號比自己…(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g. 自責 

首先我都唔係怪對方先，我係怪自己先…(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h. 擔心 

另一方面，我都好擔心對方屋企人會唔會喺佢面前話我，但係呢樣又控制唔到，

但係我自己都說服自己唔好諗咁多嘢，因為啲嘢自己控制唔到。(組員 4, 第 1 組, 

第 2 節) 

 

i. 觸景傷情 

我覺得有啲嘢係要放下，我依家都係訓練緊自己，不過其實都仲係好觸景傷情，

有時喺街見到，或者孤獨一個人嘅時候，嗰種心情係唔同！…一見到一家三口拖

住個小朋友，同我個女一樣大嘅，嗰刻係好想喊！(組員 2, 第 1 組, 第 2 節) 

 

j. 戰戰兢兢 

如果我個仔跌親，[佢]殺咗我都似！你不如着件太空衣啦，我上次好驚阿仔玩擒

高擒低，佢自己無啦啦去到咁高，跟住我就震晒啦，你跌落嚟我就唔使再見你啦，

你小心啲呀，佢縮手嗰吓我真係感謝主。我放低佢嗰陣成個人震晒，我真係同佢

講話，你玩都唔好擒啦…到時佢又話你唔啱，又唔俾你見喇，有排煩。(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你做咗某一啲嘢，破壞咗佢嘅信心，一次就夠㗎啦，或者下次開始用藉口唔俾你

見，或者見少啲啦。你好驚踩到佢條底線。我宜家直頭覺得我係求佢！我半年前

同佢講我覺得我好似求你咁，我依家已經唔再講呢啲喇，我真係頂唔住喇！你使

唔使咁多限制呀，點解好似要求你咁樣？(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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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自殺念頭 

我去到呢啲咁嘅地步，我係每個禮拜五都諗住星期一返工前一定要死呀。我有三

日時間死，星期五晚、六晚、星期日晚死，我每日就真係想死，我終於明白張國

榮點解嗰陣時抑鬱症要死，係真係想死！(組員 6, 第 1 組, 第 1 節) 

 

我好驚有人喺後面跟蹤我，成日都有啲聲喺耳仔度。抑鬱症最普遍嘅狀態就係朝

早返工，你唔係向住公司嘅方向，就係諗緊周圍天台點樣上去跳落嚟。每日就喺

度煩惱點樣死，搵咗條繩就喺度諗，係咪條繩可以俾我去公廁自殺㗎呢？(組員 6, 

第 3 組, 第 3 節) 

 

好多負面情緒，我初初都講過要放棄自己，要放棄啲乜嘢呢？我想放棄工作，再

做落去都冇意思，亦都想放棄生命，人遲早都會死，點解我帶畀自己咁唔開心，

要面對落嚟(之後)嘅嘢！咁唔開心嘅時間，我點解唔死呢？我依家仲要戒煙，我

好多嗜好㗎，人生短短幾十年我冇任何興趣，少少興趣都要放棄！自己開始耳鳴，

或者身體上狀況有啲出咗嚟，年紀大啊，我都唔理佢啦，放棄自己嘅[生活]方式。

(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其實都真係會好 down，真係想自殺，會有自殺嘅諗法。keep 住自己一個， keep

住都冇乜心機！(組員 2, 第 4 組, 第 2 節) 

 

B. 經濟方面 

從做了離婚的決定起，非同住離異父親需要處理很多支出，例如聘請律師、付贍養費

等。有非同住爸爸的經濟條件轉變，例如減人工，因要付大額贍養費而感到有壓力。

上法庭處理贍養費的追討成為了一些組員的痛苦經驗。 

 

a. 贍養費 

個官最尾判咗每[個月比]$89,000 佢。 $89,000 對於我嚟講都好辛苦，每日限住自

己用$50 ，食一個飯盒$24，搭車$20 ，我限死自己咁樣做先可以出到每個月比

$89,000 個贍養費佢。(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其實有人同我講，你不如辭咗份工喇，你不如辭咗份工乜都唔做咁，佢死梗啦。

當然我冇理由攞我自己嘅前途教飛啦！(組員 5, 第 3 組, 第 5 節) 

 

份工冇咗，新工又減咗好多，咁我每個月比好多錢，我不嬲都照比，但係我而家

比唔到，個臨界點就係我第一次唔俾，以佢嘅性格佢就肯定搵律師。我過去五年

上咗 10次法庭，個官數俾我聽，我真係痛苦到，又嚟過？…問題係我俾咗舊錢佢，

我啲股票輸晒，咁我每個月嘅月費都 cut 呢，佢用返我比佢嗰舊錢嚟打官司。本

身舊錢係諗住將來退休，我過去 10年識得投資，我都同佢講呢啲錢我哋一齊㗎嘛，

你話離婚…咁我就話俾晒你啦，咁我自己點呢？我年紀唔細啦，我都要諗吓將來

係點。(組員 3, 第 3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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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住屋問題 

因物業在對方名下，有爸爸擔心對方會把物業賣掉，自己會失去住所。 

 

始終個物業唔係自己，係對方(前配偶)擁有。如果絕啲，唔睇樓佢賣咗去，係可

以㗎嘛，業主係得佢個名嘅，佢有權咁做，跟住一個月後可能就通知你賣咗啦，

你要搬呀！咁都好驚㗎，有呢個可能性，個感覺係咁囉。(組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D. 人際關係 

「離異」也對非同住離異父親的人際關係造成影響，因擔心被歧視會說謊，保護自己；

也有被迷信的公司同事特別處理。組員會因為不想跟別人談起子女的事而刻意避開別

人，也因自己與前配偶的經歷而對人和親密關係失去信心。不少組員對於曾經跟自己

很親密的前配偶的行為感到驚訝，對於關係突變感到不明白；這些影響到部分組員對

婚姻/親密關係或生育失去信心。 

 

a. 擔心被歧視 

因擔心被歧視會隱瞞、說謊以保護自己，也有被迷信的公司同事特別處理。 

 

…又要講大話，講完大話之後又唔想講落去。我係好後先同人講，但係我嘅經驗

係起碼一半人係有啲歧視嘅，說話啊嗰啲，可能我自己多心啦！…上一份工好神

奇，成間公司個老闆都好信風水，我年頭離婚肯定佢哋知，佢哋搵個[風水]師傅

返嚟執晒之後[要我]搬去另一個位，因為我原本嗰個位係風水位，要放個好命水

嘅人喺嗰個位。咁你話呢啲可以點？(組員 2, 第 4 組, 第 5 節) 

 

好彩依家都 common 嘅離婚呢樣嘢，有啲女性朋友或者好熟嘅同事、舊同事都覺

得冇乜嘢，就算佢哋知道唔啱，咁都唔會講啲咩。不過我都好小心，一係就唔講，

寧願講大話都唔好講，冇需要㗎，佢知嚟做乜？呢個係保護自己，因為香港真係

充滿歧視啦，乜都歧視，我會覺得要好小心囉。(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b. 避開與人接觸 

避開與人接觸的主要原因是避免談及與子女、家庭有關的話題。組員驚覺原來自己過

往的人際關係都是建立在關於孩子教養或照顧的圈子，離婚後已經沒有了可分享的話

題，故會選擇避開。 

 

會想逃避，唔想見人…(組員 2, 第 1 組, 第 2 節) 

 

我上一份工一講呢啲嘢佢哋(同事)都會問你屋企啲嘢，就喺度諗乜嘢屋企啊，跟

住就要講大話，整整吓直頭食飯都自己一個出去，同呢班人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嘢。

(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我去男廁呢，我喺廁格嗰度匿埋，驚出邊撞到啲咩同事咁樣，等人哋走晒我先

走出去啦，你話幾恐怖…(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人際關係都好多問題㗎。好似返工咁，啲同事呢我都疏離佢哋㗎。一講嘢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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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講屋企個小朋友，咁佢就會問細佬點啊？咁變咗你基本上個人際關係係好[受

影響]…知道嗰啲人就避忌啲啦，唔知嗰啲呢高談闊論，你個細路讀成點啊，咁樣

講法。基本上其實你同啲朋友嘅關係好多時都係建立喺嗰啲細路嗰度，但係你[依

家]連佢讀緊邊間學校你都唔知，讀咩書你都唔知，讀幾年班你都唔知，你講乜嘢

啫？基本上你斷晒[與人關係]㗎啦！(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以前喺啲朋友圈裏面都有家庭同小朋友，以前會願意分享自己屋企嘅事情，小朋

友一啲教養或者照顧嘅經驗。但係當你婚姻出現問題嘅時候，或者離婚，[小朋友]

唔喺身邊嘅時候，呢班朋友圈喺埋一齊嘅時候都係講返小朋友嘅生活、婚姻嘅問

題，我覺得自己唔想再搭嘴。感覺上我冇嘢可以同你分享…依家冇咗，將來更加

唔知發生咩事，我唔想再喺呢個話題糾纏。(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c. 對人失去信心 

因婚姻關係的轉變及前配偶「無中生有」，甚至是她們家人的「反面無情」，使

非同住爸爸對人失去對人的信心，不再相信人。 

 

我對人失去信心，同事都失去信心，覺得人生好黑暗，覺得點解啲人無中生有，

講咗好多嘢出嚟…基本上以後都唔信人，難保有下一次。所以好難呀…尤其係女

方嗰邊親戚，真係反面無情。以前有飲食嘅時候就成枱我找數埋單，大家開開心

心。原來可以反面無情，因為一件事佢個女唔滿意我，就變成咁啦！(組員 4, 第 3

組, 第 5 節) 

 

我係想有一個溝通嘅機會了解吓咩原因，但係連一個咁嘅機會都冇囉！好奇怪，

變咗呢[覺得]個塵世間好似係咁可怕，點解突然間人情冷暖得咁交關嘅？親戚來

往、自己親生仔都咁樣，呢個咩世界？(組員 3, 第 2 組, 第 2 節) 

 

d. 對親密關係失去信心 

前配偶的行為、態度突變，由親密轉為「變態」、「反常」、「冷血無情」、「無

賴」，使他們感到「心寒」、「恐怖」。 

 

我覺得好心寒啊，我用變態來形容，我覺得佢呢種行為好變態…點解我話心寒呢？

突然間變得好快…(組員 1, 第 3 組, 第 3 節) 

 

都喺腦海裏邊浮現咗好多以前嘅生活，點解太太以前咁好，我同佢關係咁好，點

解突然間會變得咁反常呢？大家以前對生活有好多願景，但係分開咗之後呢，點

解會變到咁恐怖？(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唔知係咪有個偏見啦，女性喺呢啲問題上面係比較執着，決定咗就去啦，唔理三

七廿一幾多就幾多，係斷絕一切來往，小朋友係我生嘅就我攞晒。我睇到好多係

咁…(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當其時我都好懷疑你個人點解突然間轉得咁樣冷血無情嗰樣嘢呢，我首先好懷疑

自己係咪當初點解會認識到對方！(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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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係佢(前配偶)都真係好無賴，我用盡所有方法想令到佢改變少少，令到呢個家

庭可以繼續行返入正軌都唔得。(組員 4, 第 3 組, 第 4 節) 

 

因為面對緊一個曾經一齊生活，曾經愛過嘅人，你對佢都仲有情意結，調返轉唔

係話你哋女性…但係有時轉起上嚟真係可以咩都唔講。(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e. 對婚姻及生育抗拒 

有組員表示，與前配偶的惡劣關係，使他們對婚姻失去信心，即使再婚也不會生育。 

 

如果有第二個家庭我一定唔會生[育]，我悲觀少少㗎，我唔想害咗個小朋友。分

開咗令到我對婚姻嘅信心低咗好多，其實兩個人一齊真係唔係一定要結婚，同居

都得…(組員 2, 第 1 組, 第 6 節) 

 

我應該唔會，[如果]有個女仔話幫我生返個，我真係踢佢落床。(組員 1, 第 1組, 第

6 節) 

 

我自己都嘗試過(考慮再婚)，但係我都唔諗住再生小朋友，一講到呢啲問題呢真

係不了了之。你有需要啦，你總會想有個人陪你啦，但係你去到某啲情況，要唔

要小朋友都唔好再講啦！(組員 5, 第 2 組, 第 5 節) 

 

6.3.3對其他家人的影響 

「離異」固然影響組員、前配偶、子女，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原來「離異」更會為其

他家人帶來影響，例如組員的父母亦會因此而無法見到孫子/女。 

 

A. 祖父母無法見到孫子/女 

因為我小朋友細個係我媽媽(祖母)湊大佢，所以佢同小朋友嘅感情係好嘅，咁而

家就變咗我阿媽問我可以幾時見，你又答唔到，你都會好內疚囉。其實佢都好錫

個孫，其實個個都好錫[個孫]，佢咁樣問得出其實佢都係掛住個孫，佢都係錫佢，

但係就變咗而家我同對方(前配偶) 嘅關係影響到其他人。(組員 2, 第 1 組, 第 4 節) 

 

影響埋自己屋企人，影響埋家庭。阿媽 70 幾歲好開心㗎，[以前同個孫]玩得好開

心，而家見唔到。我阿媽都冇責怪我，都係話佢(前配偶)衰。但係有時聽到都好

炆憎，點解會咁樣呢？(組員 4, 第 3 組, 第 5 節) 

 

6.3.4 最不能接受的影響 

被問及最不能接受離婚帶來的影響時，非同住爸爸們提出是「對子女的影響」、及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顯示對離異父親來說，親子關係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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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對子女的影響 

一位組員認為離婚對子女直接的影響是最不能接受的，他特別提到女兒被夾在父母之

間要不斷說謊，擔心她的成長會出現問題。 

咁我就覺得佢好大壓力，我冇同個女講過媽媽嘅嘢。我唔知點解呢個女人永遠都

要不斷令到阿女要講好多大話，或者要佢選擇。我最痛苦係唔理你生活點啦，我

驚個女成長出現問題…我最唔開心就係點解你要擺阿女喺中間。而家法庭話隔一

個星期六可以俾我帶阿女去玩。有次阿女瞓緊覺，佢醒咗發開口夢，跟住佢就話：

「我已經講咗兩次啦，你仲要我講」…小朋友咁細個，我哋影響緊佢好大。(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佢話去廁所都會諗呀，瞓覺都會諗。我就話你唔使諗咁多啦，我哋會處理，你專

心讀書，打機就打機，都要分吓啲時間，好似呢件事都帶咗好多壓力俾大女。(組

員 3, 第 1 組, 第 4 節) 

 

B.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對親子關係的影響是大部份非同住父親認為最不能接受的。最不能接受的是因探視受

阻撓，與子女接觸少、沒有機會單獨相處、甚至不能見到。關係的轉變包括感情變淡、

子女與自己敵對、甚至與自己斷絕來往。 

 

最令我困擾啦，我覺得我啲仔女接觸得我少呢，係唔知會唔會再返嚟搵我，唔知

我係咩人？(組員 4, 第 3 組, 第 1 節) 

 

最大嘅挑戰依家都係想見吓小朋友啦。不過搵社工，社工就話佢(小朋友)唔想見

你都冇辦法㗎喎，即係佢哋咁大個啦，真係幫唔到你啊，我就話可唔可以試吓搵

學校嗰啲駐校社工試吓囉，但係佢哋都話小朋友未必想見你，所以都真係見唔到

住囉。(組員 1, 第 3 組, 第 1 節) 

 

我最大嘅問題就係我見唔到個仔，每一日我個心裏面都掛住個仔，每一日啊，冇

停過。6歲到而家 15歲，我都唔知咁多年有冇見過 20、30次，佢過嚟我屋企留宿

呢都唔超過 10 次。(組員 3, 第 3 組, 第 1 節) 

 

同小朋友冇單獨相處，其實我最辛苦…好辛苦呀，自己嘅仔女都喺自己對立

面…(組員 4, 第 1 組, 第 5 節) 

 

同埋最失望係而家個仔唔係同我一齊，每次見到想同佢去玩去食，我大仔已經開

始好抗拒，感情都淡咗。(組員 5, 第 4 組, 第 1 節) 

 

咁冇理由你(孩子)連一個電話一個問候[都冇]，好似失咗蹤咁樣，我接受唔到呢樣

嘢囉。唔通你話媽咪錫你、爹哋唔錫你咩？大家錫嘅方式唔同，我哋講返中國人

係以孝為先，你對親生父親可以咁絕情，仲衰過佢媽咪。你話兩公婆分開，男女

點樣都好啦，你都唔會電話都唔聽。個小朋友仲過火，俾媽咪做嘅嘢仲過火，好

似唔記得晒啲嘢咁！人性係咪咁可怕？！(組員 5, 第 2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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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非同住離異爸爸對共享親職的困難所帶來的影響非常清楚，分別提到對子女、自己及

其他家人的影響。子女夾在父母中間，母親會「教導」他們怎樣面對父親、把父親描

述得很差。有組員形容這是「思想洗腦」，對子女帶來的影響包括失眠、難以抉擇/相

信父或母，形成混亂、害怕接觸父親；子女感到矛盾、壓力大及無奈。 

 

共享親職的困難對非同住父親自己也造成很大影響，包括精神健康、經濟、住房及人

際/親密關係方面。精神健康方面，組員的描述包括傷心、痛苦、難受、抑鬱、失去動

力、失去自信心、自責、擔心、觸景傷情及戰戰兢兢；有爸爸曾經有自殺或想殺人的

念頭。經濟方面，有離異父親因經濟條件轉差，但要付大額贍養費而感到有壓力；對

方上法庭追討贍養費成為了一些組員的痛苦經驗。因物業在前配偶名下，有爸爸擔心

對方會把物業賣掉，使自己失去住所。離婚也對非同住離異父親的人際關係造成影響，

包括因擔心被歧視、不再能參與有關子女及家庭的話題、不想透露家事而會避開與同

事及朋友接觸。婚姻關係的轉變及前配偶態度及行為的突變，也使非同主爸爸失去對

人的信心，對親密關係、婚姻及生育抗拒。 

 

除了離異爸爸、前配偶及子女受到影響外，共享親職的困難也為其他家人帶來影響，

特別是祖父母無法見到孫子女。 

 

在眾多影響中，非同住爸爸認為最不能接受的是對子女的影響及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子女因父母離異承受很大壓力；因探視受到阻撓，與子女接觸少，沒有機會單獨相處，

關係的轉變包括感情變淡、子女與自己敵對、甚至與自己斷絕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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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共享親職的智慧 

面對各種困難，組員一直運用不同方法去扮演父親的角色，過程中發展了很多知識、

技巧、能力等。非同住離異父親的智慧可大致可分為五方面：(1)處理司法程序；(2)與

子女維繫關係；(3)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4)與社工合作及(5)協助子女適應共享親職。 

 

6.4.1司法過程 

處理司法程序並不容易，非同住離異父親在痛苦的經驗中得到智慧，包括要找悍衞自

己利益的律師、在衡量形勢下選擇不打官司及在司法過程中保持理性。 

 

A. 找悍衛自己利益的律師 

呢個律師真係陪咗我走好多地方，[做]心理輔導…呢 11 年佢仆心仆命都冇收我一

毫子，暫時都仲未收我一毫子律師費！(組員 6, 第 3 組, 第 3 節) 

 

B. 選擇不打官司 

爭呢，其實要俾錢打官司，我哋留返啲彈藥搞其他嘢仲好啦！(組員 4, 第 3 組, 第

4 節) 

 

如果我同佢打官司呢，以我嘅能力真係蚊髀同牛髀，只係自己攞屎上身。我同佢

認真打嘅話，可能我都要使唔少錢。但係我之前都做咗啲功課，睇返以前嗰啲官

判嘅紀錄呢，小朋友大多數都係俾媽媽，係好唔公義嘅。咁所以我都算啦！(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咁個社會福利官有睇到我冇錢啦，就話唔好打啦、算啦，咁即係一個月見兩

次…(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C. 保持理性 

最緊要係要自己理性啲。呢個過程好漫長，我都面對緊，如果你話個人唔感性就

假嘅，我都喊過嘅，但係如果唔理性去睇呢件事呢，其實只會[對自己]不利囉！

(組員 2, 第 4 組, 第 1 節) 

 

6.4.2與子女維繫關係 

正如一位父親所說，他們要在有限時間裡處理多項挑戰：「「要處理自己的情緒，又要處

理[同子女嘅]生疏，亦都要喺珍貴嘅時間裏邊留意[小朋友]有啲乜嘢唔同咗，喺另外一

邊住有咩唔同咗，諗吓喺咁短嘅見面時間仲有咩要做。」(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父親

在這方面的智慧非常多，大致可分為四類： (一) 製造跟孩子見面的機會；(二)裝備自己

的能力； (三)積極經營父親的形象；(四)運用各種親子知識與技巧，及(五) 製造有質素

相處時間。運用所有知識、技巧、智慧都的目標都是與子女建立及保持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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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製造見面機會 

由於與子女見面的機會有限，非同住離異父親會善用社福機構/學校的資源，透過社工、

老師等中間人與孩子見面或協助教導子女。有爸爸提到要把握前配偶不在子女身邊時

的溝通機會，例如下午致電補習中心與小朋友通電話。 

 

a. 善用社福機構/學校的資源 

我喺呢個中心兩年幾啦，有好多活動嘅、營會嘅，好漫無目的，我成個月得一個

鐘有機會俾我見到小朋友。你話啲小朋友整冰皮月餅，佢開心咗一個鐘呢，我都

覺得係咪叫做老懷安慰啦…所以我哋要搵橋樑，就係社工啦，做中間人。可能真

係要喺法庭裏面提出，希望有一個橋樑可以督促[對方]…有個地方俾你同[小朋友]

聚吓。(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試過去學校搵校長、搵班主任啦，約咗星期一見訓導主任啦，都係講緊叫佢幫手

同個仔傾偈，用一啲方式、用佢哋老師嘅方法，睇吓點樣教育返佢。(組員 6, 第 4

組, 第 3 節) 

 

我哋可以搵社工、搵學校社工、搵老師，或者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問吓學校，可

以借學校個平台送禮物俾佢。我唔知佢住邊吖嘛，依家唯一可以搵到佢係喺學校

囉！(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b. 尋找前配偶不在子女身旁時的溝通機會 

我捉住呢個情況囉，點解我見小朋友咁少，或者我晏晝得閒都會打去補習中心、

青年中心叫小朋友聽電話…我想同小朋友講兩句呀，咁都可以聽到佢把聲囉。咁

媽媽唔喺隔離咪講得放啲囉…(組員 5, 第 4 組, 第 5 節) 

 

B. 裝備自己 

有父親透過閱讀和瀏覽有關親子溝通的資料，學習如何照顧小朋友。也有爸爸很具體

地指出要學習「煮飯」，以便子女在探視期間到自己家中的時候可以給他們做飯。 

 

a. 閱讀和瀏覽有關親子溝通的資料 

其實嗰陣時好多嘢都唔識做，咁就慢慢一步一步去學啦。同埋[學習]點樣同小朋

友相處啊、睇書呀，上網都睇吓啲討論區，睇吓點樣去照顧個小朋友，慢慢去同

佢摸索一個相處嘅方程式啦！(組員 1, 第 4 組, 第 4 節) 

 

b. 學習煮飯 

咁可能要識煮飯，都要裝備吓自己，要煮吓飯呀…佢再嚟嘅時候，煮啲好餸比佢

哋食，咁樣真係安慰到我。(組員 2, 第 3 組, 第 5 節) 

 

C. 積極經營父親的形象 

父親在有限的相處時間內，努力建立父親的正面形象，包括「以身作則」、「訓練自

己有吸引力和能力」及「避免留下負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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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身作則 

真係身教啊，以身作則，用行動表示，要證明俾佢睇我係點樣嘅人。(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b. 訓練自己有吸引力和能力 

以爸爸嘅形象去吸引小朋友主動，等佢返嚟；唔係你要求佢返嚟，去等佢自動自

覺去搵你。訓練到自己更加有吸引力同埋能力，有爸爸嘅形象喺度，或者係一個

令到佢動心嘅朋友。咁我自己都努力緊…譬如小朋友鍾意玩遊戲機，咁你可能都

訓練到自己攞得更加高分，之後同佢分享你嘅攻略、你嘅技巧…喺自己性格上面

去打造一個有內涵、有智慧嘅爸爸嘅形象啦，從而令到小朋友欣賞你、向你請

教…(組員 1, 第 3 組, 第 5 節) 

 

裝備自己囉。我估㗎咋，裝備好自己呀，等個小朋友有需要、有咩事嘅時候可以

咁樣做囉；我諗我可以咁樣。(組員 6, 第 4 組, 第 6 節) 

 

c. 避免留下負面印象 

千祈唔好喺佢面前做一啲好負面或者傷害大家感情嘅嘢。(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你今日見到未必下個禮拜見到佢，你下個禮拜見到佢未必下個月見到佢，因為控

制權唔喺你度，唯一嘅解決方法係佢見到你嘅時間，就忘記同對方(前配偶)嘅仇

恨、好多嘅嘢，盡量[同小朋友]玩得開心，令到小朋友記得你係一個開心嘅爸爸！

(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D. 運用各種親子知識與技巧 

非同住離異父親提到很多有用的親子知識與技巧。在建立關係方面，包括「投其所好，

貼近子女年齡的喜好」、「耐心培養關係」、「給予孩子正面鼓勵和支持」、「認同

和尊重子女的想法」、「自然相處」及「直接表達愛」。在見面時要製造有質素的相

處時刻，會採取「聆聽」、「觀察、溝通」，也要「調整傾談的期望」、有需要時向

子女道歉和訂立合適的規矩。 

 

為了使子女願意跟爸爸見面，很多父親會預備玩具、發掘新玩意、送禮物、預告下次

活動以製造期待感等，這些都是非同住父親提升子女見面動力的方法。有父親認為與

子女的朋友建立關係是好方法。子女探視期間可能會到父親家裏暫住，父親的智慧是

要停止衝突，準備好家居歡迎孩子回家。 

 

a. 建立關係方面 

投其所好，貼近子女年齡的喜好 

我真係變傻佬㗎啦，我係投其所好㗎，降低自己個身份㗎嘛！…你要我捉迷藏咁

樣為乜嘢呢？就係希望個小朋友過嚟，「爸爸喺度㗎啦」，「「去咗邊呢！」，「唔使

問啦，梗係匿埋咗啦，咁你去搵佢啦！」…我扮傻仔啦，我要做老頑童啦…但係

冇辦法，一個月得一個鐘可以見到佢，一定要迎合佢。佢得六七歲咋嘛…你要令

到佢都有啲原因嚟見吓我啦…可能平日佢都冇乜機會玩，嚟到呢度可以有機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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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鐘放電，喺呢度同佢跑步，喺呢個課室我哋都試過啦，收埋搵啲嘢啊…(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比舊嘢佢食，嗰舊嘢令佢唔舒服佢都唔會過嚟啦。斗零斗零咁樣儲呢，希望可以

投其所好令到佢開心，將來有一日會記得你呢個爸爸…你個女同我[個女]差唔多

大，佢哋會玩嗰啲史萊姆，無啦啦就買剃鬚膏。你咪同佢一齊癲囉，佢就捉咗我

隻手呀拍落嚟，咁我就係同你一齊癲呢啲囉！(組員 3, 第 3 組, 第 2 節) 

 

我個女早半年鍾意修甲，佢阿媽買齊晒修甲[材料]俾佢玩。我就會話手唔好玩啦，

腳趾就可以俾你玩。有一排我全部腳趾都有顏色，我就唔洗嘅。我試過腳指公兩

個月都冇甩[色]，咁佢就會好開心囉。我覺得無傷大雅啦，個女好開心！(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投其所好囉！我個女鍾意追星，[我]至少分得清邊個打邊個啦，起碼要追上去啦，

有嗰啲咩話題呀…投其所好呀，起碼 Mirror 嗰幾個都知係咩人…起碼知道、要

update 吓嘅，唔可以成日都顧住自己啲嘢，都要睇吓出邊發生啲咩事。(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耐心培養關係 

慢慢先可以積聚到，你想要一百蚊啦，次次都斗零咁[儲畜]，你幾時可以儲到一

百蚊呀？真係考你個耐性。有啲嘢就唔急得嘅，不過都好，有得見好過冇得見，

唔想都冇得揀嘅…真係好似豬仔錢罌咁樣慢慢儲感情。小朋友同你有感情…信任

就係咁慢慢儲返返嚟。咁我相信小朋友大個嘅時間會有感覺…(組員 6, 第 3 組, 第

2 節) 

 

不過通常都會等佢哋，等佢哋慢慢 warm up，慢慢親密…(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之前我可能會係咁問佢咩事呀，反而我呢幾日決定唔問佢。咁就唞吓先啦，而家

學識咗冷靜吓、唔好係咁問。(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給予孩子正面鼓勵和支持 

咁就要諗啲正面嘅嘢啦，佢玩遊戲機或者乜嘢嘢，輸咗嘅時候，佢就話輸咗啦，

就俾個大佬打低咗啦，「「咁咋嘛，你咁犀利嘅，點解你打死咗個大佬就唔會再復

活嘅？」俾返啲支持同 support佢，保證佢個人唔會脾氣咁差。大家如果有相處嘅

時間呢，都盡量俾返啲正面嘅能量佢，俾佢去感受。指責真係未必幫到佢，鬧交

嗰啲。(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依家玩遊戲嘅你都可以俾啲正面[鼓勵]佢。佢哋死咗啦，「「乜你咁樣都做得到嘅」、

「咁你真係夠勇敢啦！」。行錯一步跌咗都俾返啲正能量佢…個個都話佢寫字好

醜怪，我就話佢有性格！(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認同和尊重子女的態度想法和感受 

咁俾啲問題問返佢，覺得嗰個責任喺邊度，或者係問一問佢你嘅建議係點樣做。

都要尊重返佢嘅決定，小朋友都好需要你嘅認同、尊重。(組員 1, 第 4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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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相處 

配合佢想點樣囉。雖然兩個禮拜見一次應該要心急啲，但係我都為咗自己好啲啦，

都真係唔好諗咁多，自然相處咁樣囉。即係點樣講呢，就算同小朋友關係都好難

掌握…所以唯有唔好諗得咁複雜，每次見嘅時候都係大家開心。自然啲囉。唔好

特別刻意去做啲乜嘢。(組員 3, 第 4 組, 第 4 節) 

 

直接表達愛 

要同佢講我愛你嗰啲咁嘅嘢。愛本來應該係含蓄嘅，但係因為要爭取時間，所以

都要做出嚟！(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但係小朋友對我嘅冷淡都唔輪到我控制。咁我可以點做呢？只可以慢慢喺同小朋

友相處嘅時候講返一兩句爸爸都係愛你嘅。咁小朋友其實佢自己知㗎，長大後佢

會知道。(組員 5, 第 4 組, 第 4 節) 

 

b. 製造有質素的相處時間 

聆聽 

佢唔聽我講嘢，因為嗰陣時好少溝通。有時一代入咗呢，或者唔夠代入呢，要多

啲聽下少年心底夢。[以前]唔夠代入，[依家]要聽多啲佢哋講嘢…(組員 1, 第 3 組, 

第 5 節) 

 

觀察、溝通 

好多時候都係突然之間，你要突然之間氹掂佢，因為我冇同佢媽媽溝通，小朋友

發生啲咩事其實你唔會知，你要靠嗰幾個鐘頭觀察吓，你又要諗吓其實佢返去會

同媽媽講，媽媽會投訴我。我唔知啲乜嘢，有時都要轉過彎去問佢，總之溝通真

係考你 40 幾年做人嘅技巧，好似對住老細咁！(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睇咗咁多年你都估到佢行邊條路，都識得問佢鍾意啲咩，問完佢都答唔到㗎 。聖

誕我都唔知買咩禮物比佢好，嚟到我問佢想要咩，佢都唔知。同佢去玩具反斗城

睇，咁佢都冇買到，係後尾見到佢攞啲[毛]冷出嚟，跟住我都好醒目，之後買咗

俾佢。(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調整傾談期望 

你同小朋友講一啲你想講嘅嘢，有時你都要知道佢可唔可以消化到囉。試少少都

冇乜反應或者就遲啲先囉，至少佢知道呢一刻爸爸係錫佢。我都知我啲小朋友感

覺到…(組員 5, 第 4 組, 第 6 節) 

 

向子女道歉 

因為以前我仔仔唔睬我呢，我會下意識知道自己做錯啲咩，或者講錯啲咩激嬲佢

呢，我真係會同佢講 sorry先。有陣時都真係要放下身段、要道歉。有啲嘢衝口而

出，真係對唔住。[道歉]係個 magic word(魔術字)，睇吓你有冇試過，或者呢樣嘢

幫唔幫到你。(組員 1, 第 4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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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合適的規矩 

但係都要講條件喎，佢玩嘅時間唔好俾佢沉迷落去喎。整咗鬧鐘問佢玩幾耐，佢

初初答唔到嘅。半個鐘耐唔耐啊？佢又話好耐喎，咁就好啦，你咁耐玩半個鐘啦，

打個乞嗤就已經到咗半個鐘啦。鬧鐘響咗休息 10分鐘，有時整俾佢睇。休息完先

再玩，玩咗兩次呢，我哋跟住做乜嘢呢？我哋有個協議跟住先再進行[其他活動]。

(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c. 提升子女見父親的動力 

選擇在有限制的環境下合適的玩具 

我係冇可能出去，只可以喺樓下平台。其實我每一次都要帶好多玩具、諗好多嘢

去同佢玩…(組員 2, 第 1 組, 第 4 節) 

 

我試過白癡到要喺屋企走廊玩嗰啲車囉，佢話 OK…我每次就攞兩架車過去玩…

我仲有足球、羽毛球，去運動場玩咪拎晒呢啲嘢過去囉！(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吹波波囉、飛碟囉，我自己都買咗呢啲，同佢哋慢慢玩，冇空間就要玩呢啲囉。

我之前就係成袋呢啲咁樣拎出去，咁我個袋成日就拎住幾十斤嘢出去，咁玩到攰

就行返去。(組員 1, 第 1 組, 第 4 節) 

 

發掘新玩意 

搵一啲新嘅嗜好囉，發掘啲新嘢教佢。我舊年最成功係教佢捉象棋，佢鍾意咗。

我本身俾佢睇 Netflix，睇完佢鍾意就叫我教佢，教完佢就捉住我，想同我捉棋。

(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送禮物 

我送啲手作俾佢啦，生日我會送自己整嘅嘢啦，唔知佢鍾唔鍾意啦。但係佢收到

嗰一刻呢都好興奮嘅。我見到佢咁興奮呢…就算一粒糖佢都好開心㗎！(組員 5, 

第 2 組, 第 4 節) 

 

預告下次活動，製造期待 

所以其實完咗嘅時候我都會抽 15 分鐘，話俾佢聽下個星期我哋想做乜嘢， 去邊

度玩，如果落雨可以點算呀，咁到時就要諗定啦。咁通常我都會話定比佢哋聽，

[等佢對]下個禮拜有期望啦，下次爸爸會帶我去呢度喎。我咁樣講完呢，我個細

仔就會講，媽媽幾時到禮拜六啊？禮拜六幾時見爸爸、幾時見爸爸？好開心個細

仔好期待幾時見爸爸，要做啲乜嘢；我就會用呢個方法囉。(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與子女的朋友建立關係 

總之你就識多啲佢啲同學仔，咁就唔會蝕底啦！有晒電話號碼同佢 friend 咗先，

同佢身邊啲人 friend 咗先，都冇壞㗎！唔知邊個時候有人踩你一腳，小朋友好在

乎身邊同學仔嘅說話，呢個年紀囉…(組員 5, 第 2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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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衝突 

通常我最主要因為小朋友有時會同我一齊生活，咁難免都會有衝突，做功課啊或

者溫習啊…第一樣嘢就係佢有脾氣或者佢有呢個情緒嘅時候，就大家唔好再嘈落

去，真係停一停先。佢唔鍾意，咁好呀，我會直接同仔仔講不如停一停先啦，大

家離開嗰個場地先…如果你俾少少時間 5 至 10 分鐘，可能等嗰個情緒平復咗呢，

你再慢慢去同佢處理嘅時候，嗰個效果會好啲囉！(組員 1, 第 4 組, 第 4 節) 

 

準備好家居，歡迎子女 

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環境囉，個環境係…譬如我話俾佢哋知啦，我住嗰度隨時你都

可以上嚟我度㗎，好似個家庭咁啦，營造㗎咋，到時又多啲自由…(組員 3, 第 2組, 

第 6 節) 

 

6.4.3 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的智慧 

參與小組的組員絕大部分已跟前配偶離婚/分居，已停止經營夫婦關係，但是他們仍不

放棄對「爸爸」角色的堅持。雖然法庭判決非同住爸爸有探視權，但不少組員分享到

事實並非如此：前配偶有管養權，是有主動權的一方。同時，離異後部分組員與前配

偶的關係惡劣，也缺乏良好的溝通。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可以使組員更能接受貼近自

己想要的「父母/爸媽角色」，例如增加組員跟子女見面的機會。組員們在這些方面有

不同的智慧，大前提是探視小朋友的主權在對方手中。 

 

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上與前配偶有着不同程度的矛盾，部份的關係屬於高衝突

型，長期處於「鬥爭」狀態中；要為探視子女進行溝通，成為雙方面的困擾。 

 

為了減少衝突、加強溝通的有效性，組員們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調節溝通模式(積

極溝通、找中間人以避免直接溝通、盡量減少溝通、提供見子女的證據) ；學習溝通模

式(參加課程)；以前配偶為中心點(代入她的處境)；重新在關係中訂定自己的位置(放

下仇恨、遷就和不鬥爭、放低原則和堅持、放棄尊嚴)。 

 

A. 找中間人 

中間人是指社會服務機構，社工可以協助調解、引領父母把焦點放在解決問題上以避

免衝突。 

 

我自己嘅睇法就會比較傾向找第三者，可能係從家事調解嗰邊着手，令到佢引領

返你哋兩個想處理嘅問題，好過你哋兩個自己傾，要喺一個乜嘢場景裏面傾呢？

可能到時佢又報警㗎喎，大快活傾？可能真係要有個途徑、有個機構，去返個問

題嗰度處理：你想有小朋友，又想探視啊？(組員 2, 第 4 組, 第 1 節) 

 

唔同媽媽直接溝通囉，我搵社工囉。佢不停問我好多嘢，我就問返姑娘，因為我

回應嘅字裏行間佢一定唔知會講啲咩。任何嘢你鍾意嘅時候咩都好，只要你有一

啲嘢唔滿意，佢就會爆出嚟，所以要通過姑娘(社工)。其實咁樣會避免衝突，尤

其係我唔鍾意聽到佢把聲，打字佢又誤會，所以同社工去傾會好啲。(組員 2,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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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少溝通 

因發現前配偶情緒容易被牽動，減少溝通有助改善關係。 

 

其實我依家前後嗰幾個月真係成日同佢嘈，而家我可能真係有好多嘢要搞，我發

覺同佢講少少嘅嘢，佢都會好敏感。當然關於子女嘅嘢我都會傾，但係盡量有啲

嘢唔需要溝通，我都會冇咩講，靜咗啲時間反而個關係都會好咗。(組員 2, 第 1組, 

第 2 節) 

 

C. 積極溝通 

因子女跟母親同住，有組員認為溝通是無法避免、是必需的。 

 

我係覺得要點樣令對方去溝通，因為無論點，你個結果都係要溝通。佢一定係唔

啱㗎啦，[但係]你一定要同佢溝通，因為細路喺佢度吖嘛，你要同佢溝通先可以

見到[小朋友] 。(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D. 提供證據 

為了減少矛盾，有爸爸會提供自己有帶子女出外的證據，以減少爭拗。 

 

媽媽(前配偶)話我成日唔同仔女出去玩，成日喺屋企打機，我咪比啲相佢睇吓！

(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E. 參加課程 

要處理關係和溝通，有組員自己或與前配偶同時參加處理親密伴侶暴力或共享親職課

程，發現這樣有助減少衝突。 

 

因為嗰度上個堂叫做「親密伴侶如何面對暴力」，咁當然唔係話大家做緊嗰啲嘢，

但係「唔係郁手嘅暴力」。暴力有三個元素，郁手、精神同理性。郁手同理性都

唔係最嚴重，精神暴力嘅影響係最長久…(組員 2, 第 2 組, 第 2 節) 

 

依家反而過咗一段時間大家都有上咗一啲共享親職嘅課程，而家都一定唔好㗎啦，

但係唔會再喺度嘈囉。(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F. 代入前配偶的處境 

嘗試代入前配偶的處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能理解到對方也有她的辛苦之處，有

助開啟關係轉化的可能性。 

 

時間沖淡咗，再代入返媽媽嘅角色，佢都有佢嘅辛苦。我依家一條友嚟呢度(中心)

自由自在，佢而家返屋企仲要照顧[仔女]；有啲嘢要調返轉睇…當然最唔開心、

最仇恨嘅時候點會識講呢啲嘢！其實屋企點解要搞到咁，其實有好多方式，點解

偏偏要揀離婚？我會咁樣諗，但係我調返轉，要諗返佢點解要走，要代入返佢嘅

角色，可能係精神虐待啦，精神暴力…(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真係有啲嘢喺佢嘅角度[諗]… (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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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放下仇恨 

為了改善與前配偶的關係，組員學習放下仇恨，認為這是必須的。 

 

我最近學習緊一啲嘢，就係仇恨，即係放低自己嘅仇恨，因為上個堂叫做「親密

伴侶如何面對暴力」…(組員 2, 第 2 組, 第 2 節) 

 

我有一段時間都覺得仇恨係多咗，不斷諗點解佢可以咁樣對我？點解要咁樣拆散

家庭？有時喺度諗要做返啲嘢，但係時間嘅沖淡，為咗彼此關係你都要放低仇恨！

(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H. 遷就、不鬥爭 

採取遷就，不鬥爭的姿態，非同住爸爸選擇順從對方的要求、盡量遷就，不刺激對方。 

 

…所有嘢係要遷就晒佢，佢得到晒所有嘅嘢佢咪 ok，你乜都唔好 say no，乜都 yes。

有時點樣講好，譬如錢又比咗啦，有時[因為]小朋友，佢開聲話要額外一啲嘢…

咁你咪會送俾佢，咁你[見小朋友]咪順利啲…(組員 1, 第 1 組, 第 5 節) 

 

佢用任何一個方法去阻止你見細路，咁你咪盡量遷就佢，今個禮拜唔得咪下個禮

拜，下個禮拜唔得就再下個禮拜。或者本來今日見六個鐘嘅，佢就話見少啲，見

兩個鐘就得㗎啦！(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咁之前就會同佢嘈，而家就學識咗唔好刺激佢，為咗要見阿女…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係我冇再刺激佢，冇再 chur 佢，但係大家都開始想有啲過程。都明白小朋友係

緊要嘅，所以都唔會太激，有時我都唔會特別喺電話或者 WhatsApp 度嘈…(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你唔同佢鬥，其實佢冇癮，我今個禮拜唔俾你見又冇嘢，其實佢會冇癮。佢想

同你鬥你又唔同佢鬥，咁佢仲可以做啲乜嘢，咁咪俾個細路仔你見囉！(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I. 放下原則和堅持 

要減少衝突，組員認為必須要作出自我調節、改變自己，包括為了孩子放下一些對見

面次數及時間的原則和堅持，因控制權掌握在對方手裏。 

 

放低自己，即係我咁多年嚟我覺得都係要放低自己。但係呢個要你嘅性格同埋好

多嘢配合…個控制權唔喺你到，個控制權喺對方度。你唔放低自己，係有原則，

但係你 100%基本上可以肯定你係要放低自己，呢樣嘢你冇辦法！…所以咪話原

本有原則變咗冇原則，冇原則咪就係原則…而家你比我嘅就係一個鐘。唔係呀，

半個鐘就半個鐘啦，十五分鐘就照殺啦，咪變咗冇原則。佢會縮減你㗎，成個月

冇見啊、電話都唔俾你啦，以前都 WhatsApp 啊、 WeChat 嗰啲。佢 send 一條 17

秒嘅影片俾你，是但啦，17 秒 18 秒，嗰一個月就係睇嗰條影片。所以真係冇原

則，唔好定原則，因為定咗你會唔開心，因為你俾佢知道你堅持一啲嘢，佢越唔

俾你…(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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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對方生個小朋友，佢又擁有個主動權，既然冇得兩個

(兩夫妻)一齊，佢就一定會攬住個細路仔。其實呢如果你唔堅持，你肯讓步，你

肯放棄…見多一次兩次，個小朋友越嚟越大，就會越嚟越想見你，咁好多時候就

會可以解決…原則每一個人都有，最重要就係話你願唔願意喺某一啲位為咗細路

仔而放棄。如果你能夠嘅話，我好相信見個仔嘅機會會好多！(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J. 放棄尊嚴 

放棄尊嚴是指放下一些既有想法，例如男人要控制很多事情。 

 

但係都冇辦法，因為個主導權唔係你度，喺嗰邊度，咁就唯有可以咁樣。咁當然

你放棄嘅原則唔係你為非作歹、揞住良心。事實上你真係可以見多啲，只不過係

你放棄咗自己一啲可以係你自己尊嚴嘅，可能係「我係爸爸、我係男人，我可以

控制好多嘢」…因為你同佢鬥都冇意思，鬥乜鬼吖？見小朋友咋嘛，你一定要放

低尊嚴㗎啦。基本上全世界要做任何一件事，你都要得到嗰樣嘢(見小朋友)，控

制權又唔喺你到，你就要放低你一啲嘢，呢個係天嘅定律。(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6.4.4 改善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精神健康 

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的過程中，特別是要不斷爭取探視機會，對精神健康帶來

的挑戰包括失眠、壓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計劃。組員們在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方面，

因應自己的情況，發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和智慧。改善的方法包括運用外界資源(尋找

醫療/藥物幫助、與人分享、接受專業輔導、閱讀書籍和文章、瀏覽網絡資料) ；改變

生活環境，例如轉換工作減少壓力；嘗試轉變思維/角度；採用不同的方法積極處理自

己的情緒，包括借助信仰/宗教、「靠自己」、學習接受現實、放低仇恨和堅持、轉移

注意力、做運動、給自己留時間、保持正面和樂觀，可見非同住離異爸爸們能運用的

資源和方法非常豐富。 

 

A. 運用外界資源 

a. 尋求醫療/藥物幫助 

藥物的幫助主要是針對失眠；藥物的種類可以是西藥或坊間的中成藥。 

 

咁去到問醫生，我話搞唔掂啦，瞓唔到、做唔到嘢咁。咁佢就話你冇得再加藥㗎

啦，再嚴重啲你想死嘅話不如你喺醫院嗰度瞓啦。咁我醫院又係瞓、喺公司又係

瞓，咁拎咗[藥]去做嘢啦，好過喺醫院亂諗。咁而家一路食緊藥，我冇停藥。(組

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咁我真係病情嚴重，[醫院]即刻開個小組會議要接受我呢個病人啦。咁就食藥啦，

一路靠食藥維持。今朝早你見到我啲藥力未過、未散嘅，成個人都好似迷迷惘惘

咁。(組員 6, 第 3 組, 第 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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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想靠西藥去幫助，後尾有隻藥呢係幫助睡眠嘅，我就食兩粒囉。其實都係靠

自己加埋好多嘢，咁我食埋[藥]之後就好啲囉。(組員 3, 第 1 組, 第 4 節) 

 

仲有我睇咗啲 xxx 噴霧式嘅，呢個就係最快速啦。另外一隻呢就係中藥成份嘅，

xxx 嗰啲幫助睡眠沖劑，開水飲就瞓到囉；會試呢啲方法囉。因為市面上安眠藥

要醫生紙囉，但係 xx嗰啲呢，係屬於幫助睡眠，咁就要買呢啲囉，係容易瞓覺嘅，

第二日就唔會話食完之後就發晒呆咁囉。(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b. 與人分享、尋求支持 

你話點樣走出嚟？其實我有樣嘢好嘅，就係我唔開心會搵人傾…(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但係每一件事都要睇開啲囉。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好在我個性格係願意 open去講，

咁所以身邊會好多人知道你係咩環境，起碼你身邊嘅朋友都會 support你，佢哋會

知道而家你係咁嘅環境。有時你唔 open出去，其實身邊啲人唔知道你嘅生活係點，

你發生事嘅時候冇人幫到你。起碼有咩事情都有人同你傾兩句、可以關心你，咁

令到你喺一啲黑暗嘅位，能夠突然間有光明嘅路俾你去行，唔使鑽牛角尖，亦都

唔使喺黑蚊蚊嗰度跌倒。(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盡量搵啲朋友係唔使孭住家庭或者係單身嘅，搵佢(一位朋友)都可以。我朋友都

係同太太唔啱，佢就揸的士，平時悶嘅話就搵佢吹吓水，有時食吓宵夜，呢個感

覺就會舒服好多。(組員 2, 第 1 組, 第 1 節) 

 

你有朋友講開呢啲事，一定係關係好好，咁無所不談，或者身邊有女[性]朋友有

類似經歷、有共鳴嘅，[佢哋會話]有時睇開啲啦、係咁㗎啦；人係需要互相嘅支

持啦！(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c. 接受專業輔導 

後尾我頂唔順我就搵咗好多方法，自己上網搵埋情緒 GPS (針對精神健康的網絡

資源)，有個社工 keep 住每個星期都打俾我跟住啲情況，等我跳出個框框…我嘅

情況好轉咗好多，自己搵咗好多方法，搵咗家福會…打電話搵社工幫，如果我唔

做呢啲嘢我會好淒涼！(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d. 閱讀書籍和文章 

外界資源不限于藥物和人物，文字及網絡資源對部份組員來說也是有用的。 

 

即係呢一篇嘢呢令到我自己唔好再糾纏喺呢一刻嘅困擾裏邊，將我嘅目光抽離咗。

呢一篇文章令到我都有少少改變，因為你唔放手呢就唔係唔放開佢哋，係自己都

唔放開自己。有時真係行到呢一步好多嘢都好無奈，其實呢喺無奈裏面，即係如

果我哋唔放開嘅話呢，就連自己都玩死自己，分分鐘根本你都見我唔到(自殺)。

(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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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瀏覽網絡 

咁上網都會，Facebook 入邊好多教人嘅一啲道理。睇吓邊啲係入心嘅啦、啱嘅嘢

啦、去自學啦、點樣面對啲困境啦。而家都係發生咩事都好，手手腳腳都喺晒度

(沒有自我傷害)，你唔出聲人哋都唔知你發生咩事。(組員 5, 第 4 組, 第 4 節) 

 

咁所以我亦都可以得閒搵吓 YouTube，search 一啲自己想知道嘅嘢啦，譬如阿媽

走咗，我就會打亡母嘅回憶，睇返啲文章，覺得有啲出口囉。(組員 4, 第 4 組, 第

2 節) 

 

B. 改變生活環境 

a. 轉換工作 

在共享親職的高度壓力下，轉換工作以減少工作壓力也是一個有效改善精神健康的方

法。 

 

可能都係四、五月我轉咗個職位，壓力冇咁大就少咗個顧慮。(組員 6, 第 3 組, 第

3 節) 

 

C. 處理情緒的方法 

a. 信仰/宗教 

面對探視經驗帶來的挫敗、與配偶的衝突，採用不同的方法照顧自己的情緒是不

少組員視為重要的，尋求靈性經驗、宗教哲理、倚賴神能在艱苦日子中帶來盼望。 

 

我自己都有信仰就係有耶穌啦，最緊要係神啦！一路走來我都要俾個讚佢啦，好

多個位呢自己軟弱嘅時候呢，佢都係拖住我。(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只有神先可以信得過，咁我都係有好多上帝嘅幫助，每次都好困難啊！和解咗幾

次唔得呀，咁我覺得冥冥中好似神都會幫助，到最後關頭都好似有啲嘢係幫緊我。

(組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咁我自己本身就冇特別信教，但係我記得有一次開會，有個人話聖經講不要為明

天憂慮…雖然我自己冇聽過，但係覺得 ok，真係諗咗今日有飯開都 ok 啦，就無

謂諗到將來咁遠。(組員 3, 第 4 組, 第 4 節) 

 

純粹睇多啲書，我而家睇緊佛學嘅嘢，就有一啲新嘅生活，等自己開心啲。好難

講出嚟，真係要自己慢慢去睇吓。(組員 3, 第 4 組, 第 4 節) 

 

有時會開啲深夜[電台]節目，會講啲佛教嘅哲理同我哋解釋，我覺得唔錯。聽完

之後，聽咗一年半載，覺得有少少嘢植入咗自己心底，咁我自己就得閒聽吓…(組

員 4, 第 1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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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靠自己 

理解到自己才是處理各樣事情的重要人物，萌生要靠自己的念頭和決心。 

 

咁我就話我唔可以再咁樣傷害、好似傷害緊我屋企人咁。跟住我就無論點都要自

己企番起身…(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呢啲始終都係外人幫唔到手，自己知道啦，自己個心最緊要，肯定自己做咗嘅嘢

係冇做錯嘅，做盡咗啦，比自己一個 like 先啦。雖然有親戚、社工喺身邊，喺危

急關頭自己真係可以冷靜落嚟都重要嘅，咁喺呢啲位最重要嘅係自己囉！(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c. 學習接受現實 

如果你唔放低啲嘢會好辛苦！我唔係唔愛個女，如果你好似以前咁要求，都係唔

得㗎，你要接受而家嘅狀況、要面對現實、要接受事情、尋找自己…我覺得都係

要走出困局。(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d. 放低仇恨和堅持 

咁所以如果你唔放低仇恨或者堅持，你日日同佢瞓但係點解我唔可以見一日呢？

但係有啲嘢堅持係冇意思，你唔見個仔你又覺得唔忿氣，如果大家都為咗個小朋

友好，一個禮拜幾日都 ok，所以都係放低仇恨，放低仇恨之後件事會處理得好啲。

(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e. 轉移注意力 

明白到困在痛苦的感覺中無助改變現實，有組員認為可透過不同方法轉移自己的注意

力，包括修讀課程、做義工、出外走走、聽歌、書寫、進行熱水浴、喝熱飲和消費(買

東西給自己)。 

 

我會做一啲嘢轉移自己注意力，我覺得讀書幾有用，因為好多功課要做。而家已

經讀完咗[一個課程]…同埋做義工都唔錯，我喺圖書館做過義工…(組員 4, 第 1 組, 

第 4 節) 

 

你冇動力攤喺度做乜嘢呢，你就會諗返唔開心嘅困境，你只會越諗越走入牛角尖

嗰邊。你有時落街呢，你個注意力可能會集中喺唔同嘅環境或者會聽一首歌，可

能就會舒服啲囉。(組員 2, 第 4 組, 第 1 節) 

 

我就好鍾意寫嘢嘅，有咩唔開心就寫出嚟囉！…喺最大嘅唔開心嘅時候，我就會

沖一個好熱嘅熱水涼，接受到嗰種熱嘅痛苦，去分散自己精神各方面。我學識到

飲熱嘢係可以刺激…(組員 4, 第 4 組, 第 2 節) 

 

你平衡唔到㗎，你好沉重嘅話就要有啲嘢分吓心，就要例如消費吓，對自己好啲，

買啲嘢比自己咁樣。(組員 4, 第 3 組, 第 5 節) 

 



61 
 

f. 做運動 

運動其實也是一個轉移注意力的方法，也有放鬆、發洩的效果。組員提及的運動種類

包括跑步、球類、游泳、踩單車等。 

 

繼續跑步囉，我有運動開嘅，睇咗啲書話呢，如果你遇到啲負面情緒就要轉移啦，

精神轉移啦。做運動嗰啲時候都係最集中精神去專注做嗰樣嘢，咁你就唔會諗咁

多啦！(組員 5, 第 2 組, 第 4 節) 

 

我培養番跑步啦…打吓波…(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我唔係每日都跑步，唔開心自己一個跑步其實係一個放鬆，亦都係一個發洩嘅方

法。因為你自己一個唔使理人，或者你自己去游水囉，踩單車、跑步，自己一個

人，咁樣其實係個過程裏邊會諗到好多嘢！(組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運動嘅好處係你運動嗰一刻好容易將你面對嘅煩惱可以放喺後面先，出完一身汗

之後，身體上面嗰種疲倦，你再諗返，你都唔會再諗，你個人會放鬆少少。我踢

波係咁樣，你唔可以一路踢波一路諗離婚𠺢嘛，你好容易會miss咗㗎嘛。(組員 2, 

第 4 組, 第 1 節) 

 

g. 給自己留時間 

可以給自己留時間休息、放空、發洩情緒。 

 

人一定會唔開心，我會俾自己休息三日或者一個禮拜…工作上嗰啲嘢，有啲好簡

單，[做完之後]一兩日攤屍咁樣對住天花板，咩都唔做，俾個時間自己，一次過

比自己發洩晒所有嘢、跑下步、搵啲嘢逃避吓，一次過將所有嘅情緒宣洩吓！(組

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h. 保持正面、樂觀 

保持正面是指不再困於思想對方所作的事情，不讓對方繼續傷害自己 ；把焦點放在自

己擁有的資源及相信問題總能解是保持樂觀的方法。 

 

即係我諗佢仲傷害自己，咁我都唔好咁蠢，我仲諗啲唔好嘅嘢！我都話要 keep 住

健康，仲諗呢啲嘢？你仲傷害我？我唔會俾佢攻擊㗎嘛，我唔可以咁蠢，要正面

啲、要積極啲，希望要打勝呢場仗！(組員 3, 第 1 組, 第 4 節) 

 

就係諗吓自己而家有嘅嘢先囉，咁都仲有飯食，返工收入都夠應付到，就算係俾

錢太太嗰度手緊啲，但係都仲未山窮水盡；就算真係山窮水盡，法庭嗰度都可以

有得傾嘅。(組員 3, 第 4 組, 第 4 節) 

 

6.4.5 與社工合作 

組員認為負責社工的態度及其撰寫的報告影響著他們是否能繼續與子女見面、能否跟

他們單獨相處，他們分享到與社工合作面對過不少的困難。然而，組員運用他們獨有

的智慧和技巧，去促進社工認同自己對子女的關愛、減少一些來自社工的窒礙、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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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幫助。採用的策略是積極讓社工看見自己做父親的委身、願意付出；孩子會想

見父親。因為社工擁有權力，在家事法庭上可以影響判決，有組員會採取較謙和的姿

態包括視社工為提供幫助的人，忍讓，有犯錯時認錯和道歉，也要檢討自己的責任。

如果真的跟負責社工合作不來，有組員認為應該要求徹換社工。 

 

A. 讓社工看見爸爸的委身、願意付出 

我諗個意思係當你去見小朋友或者你同對方相處嘅時候，或者傾一啲嘢嘅時候，

有陣時對方一定唔肯讓步…你去見個細路仔嗰陣時，你唔好搶埋一份，佢傻你跟

住佢傻，佢顛你跟住佢顛，你就一擔擔。佢(社工)感受到你願意付出、願意放棄

一啲野，你係令到對方知道你願意為個細路仔放棄一啲嘢。其實最重要你唔好理

對方係點，其實社工同法官都唔會理兩個大人，佢哋都係以細路仔為出發點。你

願意有啲嘢放低，咁社工都會睇到，佢一定會睇到…(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你要表現到俾佢睇其實你都好重視小朋友，你可能話有咩方法會同佢(小朋友)做

啊，你要[表達]理解佢多啲。(組員 2, 第 1 組, 第 4 節) 

 

B. 讓社工看到子女想見父親 

盡量比姑娘睇到個小朋友好想同你一齊玩，所以第一次[探視]我 plan 咗好多嘢，

我自己帶咗好多嘢，我知道佢地鍾意玩啲咩我就帶過去。玩咗兩、三次之後，嗰

時媽媽點都唔比我帶出街，姑娘就同佢講，我哋都要睇吓爸爸帶佢出街係點樣情

況，帶吓帶吓就帶咗出去。(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C. 視社工為提供幫助的人 

其實你好想見小朋友，好似用咗好多方法但係社工都冇做到…你都要好似同啲客

傾嘢咁樣，你要當佢係一個幫你手去聯繫探視。(組員 2, 第 1 組, 第 4 節) 

 

a. 忍讓 

我就係蝕底少少，有時忍下。你投訴佢，佢已經係家事法庭最大嗰個，所以我就

唔好得罪佢啦！…其實呢，我地依加做爸爸，叫做係有求於人。你搞到人哋唔順

氣嘅話，人哋會覺得你點？好似頂心杉咁囉！(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b. 如犯錯會認錯、道歉 

我做錯嘢會認嘅，我做錯都會同社工道歉。我發脾氣鬧過社工講咗粗口，咁跟住

我都同社工講對唔住，希望你原諒我。(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c. 檢討自己 

…每個社工都係獨立，你自己要檢討自己，你唔好將每一樣嘢都推俾人。(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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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不合適，要求換社工 

…如果你同個社工溝通唔到或者你覺得唔滿意嘅，你繼續同佢相處落去都係唔開

心，咁你真係索性換咗個社工…如果有啲位佢幫唔到你嘅，如果真係溝通唔到呢，

盡快解決咗溝通問題，一係你接受佢、一係佢接受你，如果真係唔得咪換咗佢

囉…換到有機會會係對成件事有幫助。(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6.4.6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 

組員非常關注離異對子女造成的影響。有組員分享到自己在爭取探視的過程中會與前

配偶起衝突，這會對子女的情緒造成影響。關於如何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組

員認為最重要是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不在子女面前說前配偶的壞話；

不在子女面前爭吵；放下既定的父親角色，做子女的朋友。 

 

A. 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 

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這點非常重要，更要讓子女知道即使父母離婚，

他們仍是爸媽最愛的。 

 

…大人之間嘅說話唔關你事，最重要係俾個訊息佢係唔關你事…大人嘅嘢大人處

理，同小朋友就解釋返係大人出咗問題，呢個已經足夠；佢知道係大人嘅問題，

唔係佢嘅問題。(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我都係咁樣同佢講，無論如何都係自己大人嘅嘢啦，但係我可以肯定嘅係爸爸媽

媽都一定係非常愛你，將你永遠都擺喺首位，所以你永遠都淨係做一個快樂嘅小

朋友就得啦，跟住佢攬住我呀幾開心！(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B. 不說前配偶的壞話 

不在孩子面前說前配偶的壞話是不想破壞小孩子心中對爸媽的印象，讓小孩子保留與

爸媽相處時的最美好回憶。 

 

咁至於你哋兩個大人嘅話，就盡量都唔好喺小朋友面前講對方的不是，因為講完

副作用會多過正面，講邊方面都唔好。(組員 5, 第 1 組, 第 5 節) 

 

我覺得個原則係點都好，點都唔會喺小朋友面前破壞爸爸媽媽嘅印象。佢最好嘅

回憶就係爸爸媽媽一齊生活嘅時光啦，唔好破壞小朋友心目中[父母嘅形象]，我

亦都避免講一啲晦氣嘅說話…(組員 6, 第 1 組, 第 5 節) 

  



64 
 

C. 不在子女面前爭吵 

父母在子女面前爭吵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因此，有非同住爸爸堅持避免與前配偶「鬧

交」，寧願自己讓步。 

 

因為小朋友見到父母鬧交係好多影響，我永遠都唔會喺佢面前同媽咪嘈…大人喺

度爭拗，都唔希望有乜嘢令到佢(子女)有更加多嘅損傷，寧願自己犧牲、認錯、

讓步，都去做，希望唔好令到頭家更加受傷。(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我真係每次見到媽媽都挑戰自己嘅 EQ，但係我真係唔想小朋友又見到爸爸媽媽

鬧交…(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小朋友唔想見到爸爸媽媽嘅爭吵、對立，所以我有時係好無奈啦，盡量唔會喺太

太面前講一啲針對性嘅說話，令到小朋友難受。(組員 5, 第 4 組, 第 5 節) 

 

D. 放下既定的父親角色 

因為非同住，與孩子見面的時間相對較少，有爸爸重新檢視自己作為父親的角色，認

為可以放下既定的身份，成為孩子的朋友、可以跟他們交心。 

 

…我相信關係係第一位嘅，維持到關係就最好啦。唔一定要做我覺得要做嘅角色

囉。放下就係唔一定要做我要做嘅角色…或者放下做爸爸嘅身份囉。我成日都咁

諗㗎，做朋友吖嘛。以前未離婚嗰陣時，男又好女又好，如果喺屋企成日對住小

朋友，你一定會督促佢，做功課又好，乜都好，多多少少都有㗎啦，關係會有衝

突，依家搬開咗住吖嘛，見少咗就衝突少啲啦，又可以做朋友咁啦，交心啲啦。

督促嗰啲就阿媽督促囉，阿爸出嚟玩咋嘛，我見你嘅時間都好少，我點樣督促你

呢？(組員 3, 第 2 組, 第 3 節) 

 

小結 

在共享親職的過程中，非同住父親碰到的困難很多，但他們並不是處於被動，而是因

應司法制度和落實共享親職所需發展了不同的知識、技巧和能力。他們的智慧大致上

應用於五個範疇：司法過程、與子女維繫關係、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與社工合作及

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 

 

在處理司法過程方面，非同住離異父親在痛苦的經驗中得到智慧，包括要找能捍衛自

己利益的律師、在衡量形勢下選擇不打官司及在司法過程中保持理性。 

 

父親提及與子女維繫關係方面的智慧特別多，大致上可以分為四類：製造跟孩子見面

的機會、裝備自己作為父親的能力、積極經營父親的形象及運用各種親子知識與技巧。

製造見面機會的方法包括善用社福機構/學校的資源、尋找前配偶不在子女身旁時的溝

通機會。裝備自己扮演父親角色的方法包括閱讀和瀏覽有關親子溝通的資料，學習如

何照顧小朋友。有父親在有限的相處時間內，積極建立父親正面的形象，包括以身作

則、訓練自己成為有吸引力和能力的父親形象，也要避免在子女心目中留下負面印象。

非同住離異父親運用的親子知識與技巧非常多，採用的策略包括貼近子女年齡的喜好

以投其所好、耐性地培養關係、給予孩子正面鼓勵和支持、認同和尊重子女的想法、

自然相處及直接表達愛。要在有限的見面時間內製造有質素的相處時刻，會聆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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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溝通，也要調整與子女傾談的期望，有犯錯時要向子女道歉和有需要時，跟子女

一起訂立合適的規矩。為了增加子女跟爸爸見面的意慾，父親會準備符合見面環境的

玩具、送禮物、預告下次活動以製造期待感、與子女的朋友建立關係、與前配偶停止

衝突及準備好家居來歡迎子女回家。 

 

由於同住母親掌握了管養權，不少非同住父親明白到要能成功做到探視，必須與前配

偶保持良好關係；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可以增加探視的機會。為了減少矛盾、加強溝

通的有效性，非同住爸爸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調節溝通模式(找中間人、減少溝通、

積極溝通、提供見子女的證據) ；積極學習溝通(參加處理家暴或共享親職課程) ；採取

截然不同的視覺和態度，就是代入前配偶的處境、放下仇恨、選擇遷就和不鬥爭、自

我調整(放下有關探視次數及時間的既定原則和堅持、放棄男性掌控一切的尊嚴)。 

 

非同住離異父親在爭取探視過程中面對很大壓力，他們積極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包

括運用外界資源(尋求醫療/藥物幫助、與人分享、接受專業輔導、閱讀書籍和文章及

瀏覽網絡) ；改善工作環境以減少壓力；採取不同的方法處理情緒，包括尋求靈性經驗

和宗教哲理、靠自己、學習接受現實、放低仇恨和堅持、轉移注意力、做運動、給自

己留時間、保持正面和樂觀。 

 

由於社會福利署福利官和離異家庭服務的社工對探視安排的法庭判令及探視的執行有

重要的影響，非同住父親會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技巧以促進與社工的合作，爭取社工的

支持和幫助。他們的智慧是要讓社工看見自己做父親的委身、願意付出及孩子渴望見

到父親。要視社工為提供協助的人，要忍讓，如犯錯要認錯和道歉，要檢討自己的責

任；如仍然覺得社工不合適，可考慮要求轉換。 

 

非同住離異父親明白到父母離婚及共享親職的安排會對子女構成壓力；要減少對子女

的影響，組員們在經驗中整理出四個方法，包括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

不在子女面前說前配偶的壞話、在子女面前不與前配偶爭吵及放下既定的父親角色，

與孩子成為朋友，跟他們交心。 

 

這些非同住離異父親整理的知識、技巧和智慧非常豐富，反映他們並不是被動地接受

共享親職的種種困難，而是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的意圖都是希望能繼續

扮演父親的角色，與子女建立及保持長遠的親密關係。家事法庭、前配偶、社工都是

他們爭取共享親職及探視機會的持份者，擁有權力和影響力，在爭取增加探視機會的

大前提下，非同住爸爸理性地認清及接受所處的環境，積極運用各種方法，包括調整

爸爸身份的概念和實踐，以獲取更多跟子女相處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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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支撐非同住父親的信念和期盼 

在離異後爭取更多與子女見面的機會，在過程中，組員面對著不少挑戰和困難，但他

們都同時一直運用不同的智慧和技巧去堅持繼續做爸爸。組員們一直堅持、不放棄，

背後有很多支撐著他們的信念和盼望。 

6.5.1 信念 

信念方面，非同住離異父親抱着要珍惜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做父親就要承擔責任、父

母雙方對子女同樣重要、要陪伴和支持子女成長、要愛子女、更好地培養子女、對與

子女關係懷有信心、不放棄與子女維持親密關係、與孩子見面時要開心。 

 

A. 珍惜與子女的相處時間 

由於父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實在非常短暫，如果有機會見面，父親們都會放下所有事

情，專心與子女開心相處，因為父親並不能確定下次有見面的機會；而且子女長大了，

父母便更加不能掌控他們。 

 

有得見嗰一個鐘，我真係要好珍惜嗰個鐘，真係好珍惜…做啲大家開懷啲嘅嘢啦，

唔好問佢一啲細節嘢啦！(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當你哋兩個分開咗嗰陣時，你喺出面做嘢點都好，你點樣都會放低啲嘢，你寧願

見個小朋友或者接個小朋友，總之關於小朋友嘅嘢，你就會即刻放低嘢唔做。(組

員 4, 第 1 組, 第 4 節) 

 

依家非同住其實係好珍惜每一個機會同時間，點講啦，叫做義無反顧，即係佢想

要啲咩，我都會俾佢或者俾佢玩 。以前同住反而唔會咁，反而覺得好攰。(組員 2, 

第 1 組, 第 4 節) 

 

如果呢一刻你都仲有機會同小朋友接觸嘅時候，你就要珍惜同小朋友嘅時間啦到

佢大個咗，你想同佢一齊，已經唔係到你去控制。(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都係珍惜囉呢啲機會囉！坦白講，今個禮拜可能你同小朋友相處得好開心，下個

禮拜可能某啲原因要令到你哋冇得見面，咁呢樣嘢都係控制唔到…咁唯有都係把

握現在，未來就未必可以做到嘅，喺呢個情況。(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B. 做父親就要承擔責任 

作為男性，有組員提出「男人都會承擔責任」，強調要付贍養費；做個對小孩子好的

爸爸、陪伴小朋友，最好的給他們。因為「是我的孩子」(係我個仔)，父親便不會逃

避責任。 

 

即係我哋都要睇返我哋做父親嘅責任。你哋可以唔做，阿媽可以唔做，咁你過唔

過到自己嗰關呢？自己要盡咗自己力，做啱嘅嘢，要做出嚟！…我哋有信念，我

哋係「男人都會承擔責任」，我哋唔會見唔到唔俾錢。我唔俾錢好容易㗎咋，法

庭咪開庭囉，開幾個月，咁咪唔好見佢囉…真係責任嚟㗎，就算[對方]做得幾錯

都好。(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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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嘅理念就係希望可以對啲小朋友好啲，做到爸爸嘅責任…(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我覺得我嘅細路仔就係我嘅細路仔，我要承擔，我唔係為咗爭而爭。(組員 6, 第 1

組, 第 6 節) 

 

…我係小朋友嘅爸爸，我好想陪伴小朋友，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過程嚟㗎囉。

咁我都同小朋友講爸爸係唔會離開你，幾困難都唔會離開你。因為我而家經濟唔

係咁好，爸爸唔食，有時你要食乜嘢，爸爸都會去買，二話不說都會去買，希望

你會好好珍惜啦！(組員 5, 第 4 組, 第 6 節) 

 

我認定嗰樣嘢呢，我覺得嗰個係我個仔嚟㗎嘛，冇理由我唔理佢㗎嘛！(組員 1, 

第 2 組, 第 1 節) 

 

C. 父母雙方對子女同樣重要 

共享親職的理念是父母離婚後，孩子仍有父親和母親的照顧，有组員特別提到父母雙

方對子女同樣重要。 

 

其實爸爸同媽媽喺一個小朋友[角度]咁去睇，係兩種唔同嘅愛，但係都係重要囉，

兩邊冇咗都唔可以。你冇媽媽，係冇咗啲母性嘅 development，但係同樣冇咗爸爸，

你作為一個男性嘅發展亦都會有影響，呢兩樣嘢係要有一個平衡㗎！對小朋友，

其實兩個都重要，冇話邊一個重要啲。(組員 6, 第 1 組, 第 6 節) 

 

D. 要陪伴及支持小朋友成長 

自己湊住個仔雖然辛苦少少，但係睇住佢叫做好似長大啦。佢而家讀小學啦，就

要幫佢安排好多嘢啦。唔知點解佢而家幼稚園就好多功課做，咁所以都幾享受呢

段時間，陪伴佢成長。(組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因為喺佢成長嘅過程中，我好想陪佢，所以唔想錯過咗呢個階段，希望掹得幾多

就幾多啦。(組員 1, 第 2 組, 第 5 節) 

 

我希望小朋友成長裏面都仲有個爸爸喺度支持佢啦，有咩事我都可以去支持佢、

陪伴佢囉。因為我同佢媽咪分開，唔代表我同小朋友分開…(組員 1, 第 3 組, 第 5

節) 

 

E. 要愛子女 

因為你愛佢哋，唔係你唔乖就唔愛，你永遠都會 care 佢㗎嘛，呢啲嘢你改變唔到。

就算佢話有媽媽唔需要你，你個心依然愛佢。所以冇得控制呢啲，你冇得控制唔

愛佢哋！(組員 5, 第 4 組, 第 4 節) 

 

個小朋友，我都係希望會愛佢，我都好堅持愛佢…任何嘢都係㗎，你唔需要有回

報啦…我根本唔需要，你(小朋友)知唔知我都係做緊一啲我對你好、愛你嘅嘢？！

(組員 3, 第 2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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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佢出世嗰一剎那，佢病或者佢讀書，嗰種愛你係唔可以阻礙。如果我唔係有個

小朋友，咁我一早做咗嗰啲嘢啦，但係就係因為我真係有個小朋友！(組員 6, 第 1

組, 第 4 節) 

 

F. 要更好地培育子女 

我補充一樣嘢，就係點解我會咁堅持呢？其實我好大部份嘅理由呢，我係睇到啲

細路仔跟住佢(前配偶)冇將來，因為我覺得我會好過佢，無論教育、金錢、供書

教學，點樣處理個仔嘅人生。[支持]我個仔嘅成長，我全部都可以做到，但係佢

唔可以做到，譬如我個仔可以讀大學，跟我做生意又好、乜都好！但係人哋(前配

偶)唔得吖嘛，我依家個大仔冇機會讀大學㗎啦，我覺得九成九…唔覺得佢會有咩

出路，咁我一直都喺度糾結緊呢樣嘢！(組員 5, 第 1 組, 第 6 節) 

 

咁我深信一樣嘢就係話，我覺得我捉佢返嚟，難聽啲係講捉佢返嚟啦，我希望真

係幫到佢。喺佢媽咪度，佢學習成績真係好差，因為我自大啲講，媽咪學歷係好

低嘅，讀書上係唔會比到啲乜嘢方向佢。我唔想個仔第日大個之後後悔，我都唔

想我後悔！(組員 1, 第 2 組, 第 1 節) 

 

G. 對與子女的關係要有信心 

因為我都聽過好多訊息呢，小朋友慢慢[長]大呢，都會諗返起[同]爸爸[一齊]嘅時

間。都有機會嘅，唔使咁灰心，都有個期望…(組員 4, 第 3 組, 第 4 節) 

 

我有咩自信係覺得佢會返嚟呢？我都唔知點樣嘅其實，我同佢關係好好，佢同佢

媽咪關係唔好，佢有好多唔開心嘅嘢都會同我講，但係佢唔會同佢媽咪講。(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我好相信一樣嘢，我哋都有休息時間，休息時間咪陪住小朋友囉。我淨係知道我

真係會拎個心，當然你哋(其他組員)都會啦。總言之，我會好強調，我點樣做，

個小朋友會睇到，唔會睇唔到㗎，我唔相信囉！(組員 3, 第 2 組, 第 2 節) 

 

H. 不放棄與子女維持緊密關係 

即係好似我而家，我嘅小朋友同我玩得好開心，令到我感覺到愛，我會堅持！…

仔女真係有個唔斷得嘅關係，[夫妻]感情唔得可以唔要…(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父母子女冇得揀，隔離嗰位(妻子)有得揀。其實小朋友將來都可以唔認你阿嗎，

我唔同意，我唔同意咁輕易放棄一段關係。(組員 3, 第 1 組, 第 2 節) 

 

我諗到啲關於動物，好似啲動物出世，爸爸媽媽就保護小朋友，係有啲本能。(組

員 4,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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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子女見面時要開心 

我希望喺咁渺小嘅時間裏邊盡量帶俾佢歡樂，從中有一句半句講咗入唔入腦都算，

我自己就會咁。至少呢個旅程帶俾佢開心，冇理由一出嚟就係咁說教，小朋友覺

得見親面都講呢啲，佢都唔會盡情去玩。(組員 5, 第 4 組, 第 2 節) 

 

咁所以我而家自己嘅諗法都係，可以見嘅時候就盡量開心啲囉，就唔係諗將來會

點囉。我唔諗咁多，有啲改變唔到嘅嘢，唯有自己先唔好諗到咁大件事囉，自己

做咗自己都開心嘅事，想見佢都開心就係咁…兩個禮拜先見到一次，當然會容易

啲冇咁親密或者生疏，咁不過唔好諗咁多囉，大家都知道遲早會生外(陌生)，咁

唯有而家見到開心就算囉！(組員 3, 第 4 組, 第 6 節) 

 

6.5.2  期盼 

爸爸們對子女成長及親子關係很有期盼，希望子女開心及健康、子女保留對爸爸的美

好回憶及將來會記得父親的愛。 

 

A. 想子女開心、健康 

其實如果我可以講嘅話，我聽日會同個律師講、同個法官講，其實我要[為仔女]

爭取心理輔導，唔係因為我要證明啲乜嘢，其實我係想囡囡唔好因為呢啲嘢，而

有心理嘅問題出現…(組員 5, 第 3 組, 第 5 節) 

 

咁我希望佢明白爸爸付出嘅，[爸爸]希望唔會離開你。到你大個嘅時候有你自己

嘅發展，我希望佢有個好嘅遭遇、好嘅環境、開開心心、健康，就係我最滿足嘅

啦！(組員 5, 第 4 組, 第 5 節) 

 

B. 子女保留對爸爸的美好回憶 

我都睇過一本書話你同小朋友最開心嘅時候嘅嘢啦，你將所有嘢保持喺最佳嘅狀

態嘅時候，就令佢會諗起。分開咗唔緊要，但係令到佢喺個心裏面可以隨時都回

憶到，可以同爸爸有開心過嘅關係同時光。(組員 5, 第 3 組, 第 4 節) 

 

我覺得點都好，有得見係好過冇得見嘅，盡量做好嘅一面俾仔女睇。(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我走硬㗎啦，我走先我希望佢都有記憶，知道爸爸有陪過我快樂嘅時光。如果淨

係喺度鬧阿媽，咁佢嘅快樂都少咗。冇辦法，我哋都想多啲時間、有質量，咁冇

量嘅時候就真係要重質！(組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我唔想[小朋友]一諗起我，就係即刻聯想到爸爸好惡，或者爸爸係壞人。咁所以

就盡量做好啲囉，控制住自己嘅脾氣同情緒。(組員 1, 第 4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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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來子女記得父親的愛 

你(其他组員)都唔好放棄自己，呢個世界好多嘢你唔知發生咩事，可能當佢大個

咗佢有一啲時間令到佢記得爸爸，因為你付出咗咁多呢。你愛佢嘅話，我相信佢

一定會記得，只不過依家喺呢個時間底下，佢俾人影響或者將啲你好嘅嘢收埋喺

個腦後面，放大你啲唔好嘅嘢，但當佢大個咗、明白咗嘅話，一定會，係咪先？

咁所以你都唔使失望，因為你已經做好咗你要做嘅嘢！(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6.5.3 組員可能會選擇不再堅持的原因 

基於相同的信念、原則，非同住父親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會考慮放棄爭取及進行探視。

考慮因素也是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就是父親爭取探視權會對子女帶來傷害、造成負

面影響。如果子女不想跟爸爸見面，父親也會放棄再堅持下去。 

 

A. 爭取探視對子女帶來傷害 

組員是為了對子女好而爭取探視權的，但若在爭取過程中與前配偶的矛盾可能會為子

女帶來傷害，這會使部份組員感到很矛盾，會考慮不再堅持探視。 

 

有時我都好痛苦就係呢個位，我變相好似係做咗啲嘢令到阿女好辛苦，但係我唔

爭取我又覺得明明唔係我做錯嘢…我嘅困局就係有時我都好掙扎，係我不斷爭取

令到阿女受苦？(組員 5, 第 3 組, 第 3 節) 

 

有時我都好矛盾，我為咗個女話要繼續爭取，但係爭佢好似令到自己喺嗰個位置

好困擾，每日都為呢啲嘢好煩，又要防止佢(前配偶)唔知做啲乜嘢[傷害個女]；呢

個真係好折磨！(組員 3, 第 3 組, 第 3 節) 

 

B. 子女覺得不開心 

類似的擔心是堅持探視會使小朋友不開心；若是這樣，父親便會考慮放棄。 

 

我感覺到我個仔每個星期都想見我，我感覺到，但係去到有一日如果我嘅堅持令

到我嘅小朋友唔開心，如果我令到佢痛苦，如果有呢一刻，我係咪真係會放棄？

如果佢開始真係怕咗你，我覺得呢個唔係我想要嘅結果。如果我感覺到有呢個情

況，我應該會放棄，唔係我唔愛佢哋啊！(組員 6, 第 1 組, 第 2 節) 

 

C. 子女放棄你 

被子女放棄是另一種傷痛的經驗，如果是子女拒絕見面，那父親便應該放棄了。 

 

小朋友冇得逼㗎！佢唔見你，你真係吹佢唔脹。去到中學，你搵警察拉佢，佢話

唔見你，你真係攞嚟搞，你冇得迫㗎…如果佢(兒子)真係放棄你，都冇辦法。其

實冇計，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你唔可以控制人，但係你可以做好你自己；而當

你做好晒所有嘢嘅時候，連我呢個仔都唔要見我或者放棄我嘅話呢，咁我只可以

同自己講放棄！(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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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等待未來的機會 

放棄本身並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只是在等待一個未來孩子會記起爸爸的機會。 

 

有時放棄都唔係一件唔好嘅嘢，如果個小朋友係愛你，你鍾意、愛佢嘅話，到有

一日佢有啲人生經歷嘅時候，始終會諗番起佢爸爸。(組員 5, 第 1 組, 第 2 節) 

 

小結 

非同住離異父親一直堅持不放棄進行探視，背後有很多支撐着他們的信念和盼望。非

同住父親的信念是要珍惜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即使是非常短暫，父親也要放下所有事

情，專心與子女相處；做父親要承擔責任，責任包括支付贍養費、陪伴小朋友成長、

把最好的給予他們；因為他們「是我的孩子」(係我個仔)，父親便不應逃避責任。非

同住爸爸也抱着「父母雙方對子女同樣重要」、「父親要陪伴及支持小朋友成長」、

「要愛子女」及「要更好地培育子女」等信念。他們認為只要子女感受到父親對他們

的愛，長大後會記起父親；他們不會放棄與子女維持緊密關係、與子女見面時必定要

開心。爸爸對子女的成長及親子關係有所期盼，包括希望子女開心及健康、子女能保

留對爸爸的美好回憶及將來會記得父親的愛。 

 

即使非同住父親不會輕易放棄爭取探視的機會，但有組員表示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考慮

放棄。考慮的因素也是以子女的福利為優先，就是如果父親爭取探視權會對子女帶來

傷害或使子女不開心。如果是子女拒絕跟父親見面，父親便應考慮放棄爭取探視權或

進行探視。有父親認為放棄本身並不是壞事，只是不想因探視傷害了子女；放棄是在

等待未來孩子會記得爸爸的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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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支持非同住離異父親的人物 

在組員的故事裡，發現他們縱使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仍然有不同的人物支持著他們，

知道並認同他們的努力、協助他們面對困難、陪伴他們等。除了小組的組員外，還包

括家人、教友、社工和朋友。 

 

6.6.1 家人 

支持非同住爸爸的親人包括父母。 

 

我呢世人最幸福就係仲有我阿媽啦，我阿媽比我一直有支持。(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佢(父母)會話知你好錫啲細路啦。有陣時都會話叫你唞吓啦，放鬆啲啦！(組員 3, 

第 2 組, 第 6 節) 

 

6.6.2 教友 

教會的牧師、神職人員會為組員提供輔導，也會鼓勵多祈禱。 

 

因為好彩我教會有個弟兄，佢做牧師，佢喺我最低落嘅時候不停扶住我啦！(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神職人員講返一啲嘢、過嚟輔導我…(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仲有教會嘅師兄，因為我每個禮拜日都會同佢地去做嘢(做義工)，咁每次都會同

佢哋傾而家嘅情況 。佢叫我多啲祈禱…同天父傾偈，睇吓天父會同你傾啲乜嘢…

其實我同佢(教會師兄)簡單講咗一吓，跟住佢講咗啲正面嘅嘢，我就冇再諗啲唔

開心嘅嘢。(組員 4, 第 1 組, 第 5 節) 

 

6.6.3 社工 

有社工在下班後仍然接聽組員的電話；也有組員得到醫務社工和家庭服務的社工提供

支持。 

 

咁佢就係好有熱誠嘅人嚟嘅，男人嚟嘅。我琴日打電話俾佢都係私人時間，佢話

放咗工㗎喇，佢都肯聽我講嘢，咁佢都真係幾好人嘅。我都煩咗佢幾個月，佢都

係每個禮拜都同我食餐飯咁樣…(組員 1, 第 3 組, 第 4 節) 

 

社工我都有幾個，一個黃生啦，一個醫院嗰個社工。其實醫院嗰個我都冇需要見，

但係佢都好好人，佢係真係喺你覆診嗰陣時見你。(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我覺得係 X 姑娘(家庭服務社工)支持我！(組員 4, 第 1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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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朋友 

非同住父親會有相熟朋友聆聽、協助分析事情，提供正面角度及給予鼓勵。 

 

我朋友都知道嘅，我都會挑選一兩個朋友同佢哋講嘅，因為我媽咪都唔喺度(去世)

啦，爸爸都唔喺度啦，我細佬都知知哋啦，但係我唔會下下都同佢講。但係當你

好想同人傾嘅時候，有人幫你一把，到最後都係要靠自己，有人紓緩吓就係咁囉。

(組員 1, 第 3 組, 第 4 節) 

 

我反而有個好熟嘅朋友知道，最近傾電話，佢話我成日呢埋(收藏自己)。佢有個

女㗎，大約一歲，同我個女都差唔多年齡，所以佢都明，其實佢自己都有啲同老

婆嘈交…佢會分析件事…聽完或者講完之後都會舒服啲…可能佢都係爸爸，可能

佢都知道子女對我哋係重要嘅，所以佢都好明白做爸爸嘅感受。(組員 2, 第 1 組, 

第 5 節) 

 

[朋友]唔會令到我諗埋一邊，好多負面嘅嘢，都會令到我諗返正面嘅嘢。(組員 4, 

第 1 組, 第 5 節) 

 

佢哋會不停咁鼓勵你，有一啲人會見到你處於狀態唔好嘅時候，見到你爭取咗咁

耐都徒勞無功，咁佢哋都會叫你放棄。好多時有啲會叫你早啲放棄，你咁鍾意細

路仔，不如將個感情放喺第二個異性朋友身上，你生多個好過而家咁辛苦，係咪

先？有好多種唔同嘅安慰去幫你…(組員 5, 第 1 組, 第 4 節) 

 

有組員重遇一位中學老師，因她也曾經歷離婚，明白他的感受，能舒緩他的情緒。 

 

中學嘅老師，當年嘅班主任…我上年 9 月出問題，11 月遇到佢，原來佢真係離咗

婚。佢再婚，佢前兩年都再婚。11 月嘅前期我情緒好差，佢明白，佢都經歷過婚

姻問題，佢當年都好辛苦，都好需要人 support。咁佢就 support 我，咁佢呢幾個

月每個星期都同我傾電話、每次都傾幾個鐘，傾吓啲情況啦，傾吓同太太嘅關係。

開頭仲用女性嘅角度幫我諗太太嘅感受，當中嘅問題，同埋分享自己都經歷過啲

問題…佢舒緩我情緒好好，佢讀過心理學，佢知道我嗰陣時好受傷害，我頂唔順，

佢就真係 keep 住搵我…(組員 3, 第 1 組, 第 5 節) 

 

6.6.5 同路人(小組成員) 

參加了小組後，組員認識了新朋友，他們都能把其他組員分享的內容和得到的啟發娓

娓道來，反映組員成為了非同住爸爸的重要的支持者。 

 

佢(另一組員)離婚同我都差唔多，佢有兩個仔，我有兩個女，我都會問吓佢離婚

對子女嘅問題、佢嘅經歷、佢嘅睇法，有冇啲情緒問題要留意⋯⋯真係過來人，

佢會講到一啲真係經歷過嘅人嘅分享。(組員 3, 第 1 組, 第 5 節) 

 

同埋我想同 X(另一組員)講啦，我好明白你都好無奈嘅，個小朋友嘅反應，但係

我亦都相信時間耐咗，因為佢哋會慢慢成熟，佢哋都會知道你嘅目的係啲乜嘢，

所以佢總會有一日知道，喺而家呢一刻唔好放棄。(組員 5, 第 4 組, 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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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阿 X(另一組員)話齋呢，我最有共鳴嘅尤其係你瞓唔着嘅時候，你一定會胡思

亂想，一定冇人幫到你，係好辛苦㗎！我都想講，加油啊大家，要捱過、要跳出

呢個框框、要自己識得控制自己嘅情緒、要同人傾…(組員 5, 第 4 組, 第 5 節) 

 

6.6.6 子女 

對一位父親組員來說，得到小朋友明白自己的愛，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如果佢(小朋友)知道呢，我覺得佢會明白嘅。有時我同佢相處都係咁講，知唔知

爹哋好錫你㗎，佢話佢知啊。我話你係爹哋嘅寶貝嚟㗎嘛，咁佢會攬住我！(組員

3, 第 3 組, 第 4 節) 

 

小結 

非同住爸爸在共享親職的過程中面對很大的困難和挑戰，研究發現他們能得到其他人

的支持，包括家人、教會的牧師及神職人員、社工、朋友或中學老師。這些支持對非

同住爸爸非常重要，因為他們的明白、扶持、聆聽和意見使爸爸們能放鬆、舒緩情緒、

減少負面的想法。在支持的人物中，敘事治療小組的成員成為了非同住爸爸的重要支

持者，因為同路人有相似的經歷，會明白彼此的需要。有一位爸爸提到從子女處得到

很大的支持，原因是小朋友明白自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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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社會制度對離異父親不利 

組員經歷離異及與前配偶的矛盾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都發生在香港的制度和文化背景

中；組員指出具影響力的宏觀因素包括司法制度及欠缺相關的男士支援服務。 

 

6.7.1 司法制度對離婚爸爸不公平 

組員認為離婚法例及法庭的處理並不能保障男士的利益，偏向視女性為受害者及判子

女與母親同住。他們質疑法庭程序的公平性，認為前配偶會透過影響小朋友的意願，

使福利官作出對她們有利的建議。 

 

香港嘅法律根本上係保障婦孺，婦孺就係受害者，我覺得一啲都保障唔到我哋囉！

(組員 2, 第 3 組, 第 1 節) 

 

共同撫養真係呃人㗎，合咩作啫，你合作到就唔使搞呢啲共同撫養啦。(組員 6, 

第 3 組, 第 1 節) 

 

但係個法律係幫唔到我哋，嗰啲官司嗰啲程序係好有問題…佢喺個法官面前就描

述到我係一個好差嘅人。佢不停向小朋友洗腦，個福利官佢聽晒，最尾仲要喺個

文件度寫埋落去，真係不公平！(組員 3, 第 3 組, 第 1 節) 

 

首先離婚案件[撫養權]都係批比女方，最尾都會睇小朋友嘅[意願]。佢會睇你嘅財

政狀況，而家呢個狀況我好蝕底…(組員 3, 第 4 組, 第 6 節) 

 

但係我覺得男方成日都好似囚犯咁，不過正常嘅，姑娘都係基本上要保護婦孺先。

(組員 2, 第 2 組, 第 2 節) 

 

6.7.2 欠缺相關離異父親支援服務 

香港傳統家庭服務一直以來的主要服務對象以女性為主，雖然當中並不存在對男性的

歧視，但無可否認，主力為男士提供的服務並不多。非同住離異父親在離婚後共享親

職方面碰到很大困難和承受很大壓力，尋求協助時發現香港欠缺相關的男士支援服務，

使他們感到無助。 

 

咁對我哋男士嚟講呢，好耐以前我都話我走去石硤尾嗰個唔知咩婦女團體嗰度求

助，原來香港係冇[男士服務]嘅，咁[幸好]我今次認識咗你哋。其實喺問題開始醞

釀發生嘅時間呢，就應該有咁嘅資料啦。好似針唔拮到肉就唔知痛，嗰段時間有

[搵男士服務]，但係都察覺唔到，可能嗰個宣傳或者係其他嘢…(組員 6, 第 3組, 第

6 節) 

 

我知有問題，但係都唔知[去]邊度可以求助。(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一得閒呢，我都會去啲社區中心睇吓有冇啲乜嘢啱爸爸，但係睇來睇去呢，有時

有嘅，咁睇嚟有咩用呢？都冇時間，佢收工我又收工，你禮拜六日有冇呢？好少

囉，咁點樣搞呢？自己喺度望住個月光或者天台戇居居囉。但係次次搵單親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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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啲[服務]呢都係成條龍，龍尾都見唔到咁多。啲服務俾媽咪嗰啲真係多到，爸

爸嗰啲真係大海撈針，都有嘅，但係我哋要開飯，停手點樣參加？停手屋企點樣

處理？(組員 6, 第 4 組, 第 2 節) 

 

小結 

 

申請離婚的案件在香港是由家事法庭處理的，過程中牽涉人物甚多，包括法官、律師、

社工(福利官)及社福機構家庭服務/離異家庭服務的社工。除了離婚時的法庭判決外，

離異夫婦也會因著撫養權、探視安排、贍養費等事宜要求法庭重新審理。非同住離異

父親對香港的家事法庭的程序、公平性提出質疑，認為在現時的法庭程序中，前配偶

可以透過影響子女的意願及福利官的建議獲取撫養權；專業人士傾向視婦女為受害者、

保護婦孺，绝大多數個案是把子女的管養權判予母親，對離異父親不公平。非同住離

異父親在離婚後共享親職方面碰到很大困難和壓力，尋求協助時發現香港欠缺相關的

男士支援服務。社會上缺乏離異爸爸支援服務是對他們不公平的另一個例子，有組員

努力在社區內尋找男士、離婚爸爸的支援服務，發現完全沒有，但提供予單親媽媽的

服務卻非常多；即使有活動是男士可以參加的，但因為都是在日間進行，大部份非同

住父親都無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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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關於父親、離異父親的主流論述 

非同住離異父親被問到社會對父親及離異父親的主流論述時，他們都能即時表達大眾

的觀點，除了對爸爸角色的期望外，對離異父親也有主導的看法。非同住離異父親並

不認同這些主流論述，表達挑戰的立場。 

 

6.8.1 關於爸爸角色的主流論述 

非同住爸爸認為主導的社會要求是父親要作子女的榜樣、是一家之主、負責主外(女性

主內，負責打理家務和教導小朋友)，也要保護家庭。非同住爸爸指出社會普遍受傳統

價值觀的影響，較少關注「父愛」，以致他們對子女的愛常常被忽視。 

 

A. 子女的榜樣 

覺得爸爸係一個榜樣，個細路都會跟返爸爸嘅方式，比媽咪更加緊要。雖然[相處]

時間唔多，但係爸爸樹立嗰個榜樣係比小朋友模仿嘅。(組員 2, 第 3 組, 第 4 節) 

 

如果有小朋友，梗係好希望比一個榜樣佢哋睇啦…(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B. 一家之主 

爸爸係一個支柱，經濟又好啦，屋企大小事都好。以前嗰啲家庭有乜嘢都問老

竇…咁我始終覺得東方傳統係咁樣，係老竇嘅職責(做一家之主)嚟㗎嘛…我自己

覺得爸爸係一家之主，基督教裏面睇係一個家嘅頭啦，係帶領嗰個家庭，唔係威

嚴，唔係強權，係有商有量。去帶領同埋維持呢個家庭，去計劃一個家庭將來點

樣去走，陪伴啦，為自己嘅家庭維持好嘅關係。(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以前啲爸爸呢主要係要面子，我爸爸嗰代都係老一輩，佢真係好要面。如果屋企

有呢啲問題(離婚)出現嘅話呢，尤其係發生喺我身上[嗰啲問題]呢，我爸爸真係唔

得㗎…佢會話你咁冇用㗎，一個家你都管唔到，點樣做一家之主呢？(組員 5, 第 2

組, 第 2 節) 

 

C. 男主外 

[女人做]賢內助啦，要喺屋企打理吓，大家分工。(組員 5, 第 3 組, 第 4 節) 

 

一般嚟講都係咁嘅，女士好細心呀，知道用咩方式去教導小朋友。女性處理小朋

友其實係有佢嘅優勢，原本就已經係咁㗎喇，加上後天爸爸其實都係放工睇吓功

課或者點樣啊，咁梗係唔多唔少都好勞氣啦。(組員 6, 第 3 組, 第 6 節) 

 

D. 保護家庭 

我覺得係保護成個家庭啦，同埋解決問題囉，爸爸要。(組員 1, 第 3 組, 第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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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父愛不被重視 

 

我覺得社會或者新聞上面都係寫女性多個男性。母親節同父親節就見到母親節係

大過天嘅，父親節就少提到！…但係我覺得爸爸係一個角色要出去搵錢，所以某

個程度上就會覺得小朋友都係要比媽媽湊，所以傳統上就會覺得小朋友等同母親

嘅價值觀念，但係其實爸爸都好錫仔女，無論任何一個。但係喺呢一樣嘢，傳統

嘅價值觀會影響咗我哋作為爸爸一直被忽視嘅父愛，因為爸爸唔會講出嚟㗎嘛，

我哋會做出嚟，但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我哋係錫小朋友，我哋就唔會講話我好

錫你。爸爸係透過做一啲嘢或者喺唔同嘅地方去遷就佢…(組員 6, 第 1 組, 第 6 節) 

 

6.8.2  關於離異父親的主導看法 

不單是非同住爸爸會受到主流論述的影響，社會大眾同樣受到相關論述影響，對離異

爸爸有特定的看法。因離異爸爸與「正常家庭」的爸爸不同，他們往往會被認為是有

問題的才導致離婚，也會對子女造成負面影響；組員内化了這些主流觀點。這些聲音

除了對組員造成影響外，也會同時維持和強化主流論述的力量。 

 

A. 關於離婚責任 

社會一般人會認為離婚的原因都是沿於男士有問題，大多是因有外遇而離婚。如果是

妻子決定離婚，男士便會被視為沒有能力，才會成為被拋棄的一方。 

 

a. 男士有問題 

外面啲人覺得你呢啲家長有問題啦，搞到離婚，我都唔夠膽喺 Facebook 同人來往。

(組員 2, 第 3 組, 第 5 節) 

 

因為我哋基督教呢，印象又會減啲啦，離過婚[嘅男人]都有啲問題！(組員 3, 第 4 組, 

第 5 節) 

 

如果個男仔個印象比人話係花弗或者有錢嘅，咁啲人就會覺得佢有外遇啦，或者[有

外遇]機會率會大好多！(組員 3, 第 1 組, 第 6 節) 

 

可能都會講啲衰人呀、傳統啊、抵你呀，嗰啲傳媒、電視渲染嘅嘢啦，因為好根深

蒂固，包二奶或者點樣啦，因為無可避免個印象係咁。(組員 5, 第 2 組, 第 1 節) 

 

如果未離婚嘅爸爸媽媽呢，從來都冇人帶有色眼鏡睇佢哋，但係離咗婚嗰啲呢就慘

啦，硬係覺得呢人哋一定係爸爸包二奶啦，唔知係咪有錢身痕囉，做過所有嘢都唔

好㗎啦，第一個印象都係標榜咗呢啲嘢先。(組員 1, 第 2 組, 第 6 節) 

 

b. 被拋棄 

或者老公不嬲都比較自卑，咁旁人就會覺得係老婆唔要佢，冇鬼用；咁我覺得旁

人嘅說法都係有道理嘅。(組員 3, 第 1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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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於離婚後男性的處境 

社會大眾對離婚後的男性的處境相對缺乏同情，認為男士可以重獲自由，但非同住離

異父親卻因內化了離婚是失敗的主流論述，認為自己的人生有污點，是「失敗」的人。 

 

a. 重獲自由 

因為一般人都唔會理解到爸爸嘅處境或者為難，我諗我認識嘅朋友或者我認識嘅

人啦，佢睇我哋離婚呢啲人，佢會覺得男人係可以自由啲，因為你都唔使湊細路

啦，一個禮拜見一次、一個月見一次，佢會覺得你好 free，因為一般人會覺得你

離咗婚得閒見吓小朋友，俾咗贍養費就大晒！(組員 5, 第 1 組, 第 6 節) 

 

b. 婚姻失敗/失敗的人 

非同住離異父親也會內化主流觀點，例如覺得自己婚姻失敗，離婚是人生的遺憾或污

點，又會認為自己是個很失敗的人。 

 

因為嗰啲時間正正係你大學出嚟做嘢，跟住喺社會上面有一啲成就啦，有晉升機

會啦，咁有啲成功感，咁可能有小朋友、有物業、有車，咁都叫做好多人追求緊

嘅嘢都已經有過，都會回憶返、懷緬過去嘅成功，再加埋婚姻都幾好，變相就好

似突然之間覺得婚姻失敗係一個人生好大嘅遺憾或者係污點啦，係好難消化。(組

員 1, 第 4 組, 第 1 節) 

 

我依家其實好多時都睇到自己好失敗，同我爸爸比較，就係我做人爸爸好失敗；

我失敗到無地自容！(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咁當然依家係我失敗咗，自己個心好想做好爸爸，一直都好堅持、好努力去做，

甚至去上堂啦，大家學習去溝通啦，有學習點樣同小朋友溝通啦，點解上完堂都

係失敗嘅呢？(組員 5, 第 3 組, 第 4 節) 

 

6.8.3  非同住離異父親挑戰主流論述的立場 

社會普遍並不重視父親的角色，離異父親的角色更被忽視。組員提出父親的需要也應

受到重視，認為時代已變遷，但社會觀點並沒有相應改變，例如女性不一定是婚姻破

裂的受害者，主流觀點對男性並不公平。 

 

A. 社會應重視父親的角色和付出 

依家話咩男女平等，點解男人同女人唔平等？點解法官都係偏向女性咁多呢？成

日都話咩男女平等，我哋真係喺度受緊苦，但係個社會都 miss 咗我哋呢一 part，

好多支援都係俾返媽咪。我都認同小朋友天生係會跟媽咪多啲，咁爸爸都係持份

者喎！(組員 5, 第 2 組, 第 4 節) 

 

係咪依家嘅社會嘅狀態好多時候…會偏向咗其中一邊呢？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我

睇返啦，就算我前妻幾差都好啦，作為社會福利官，佢依然都會偏袒咗佢…你調

返轉無論社會宣傳或者各方面，都係話世上只有媽媽好，咁爸爸唔好咩？爸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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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都係咁好個喎…與生俱來㗎喎，老竇錫仔女其實都好正常。(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唔係淨係媽媽好，爸爸都好，點解一定要抹煞咗爸爸呢？…因為我做銷售，母親

節永遠都係啲產品係好賣過父親節嘅，好多人都話父親節冇人買嘢俾老竇。只不

過係懷胎嗰 10 個月咋嘛，我認同係辛苦嘅，但係後面嗰啲[日子]，你都會養家㗎

嘛，你唔係唔理佢喎！當然衰嘅男人都有，衰嘅女人都有，點解男人一定好似係

被忽視嘅呢？(組員 1, 第 2 組, 第 5 節) 

 

B. 認為時代已變遷，部分論述不再合宜 

對男人先唔平等，唔係對女性唔公平呀。唔好話被逼啦，你諗吓啦，男人構造都

唔同啦，唔可以用女性嘅角度去睇一個男人，亦都唔可以用男性角度睇一個女人，

大家都唔同，根本都唔同，身體生理結構完全都唔同。功能都唔同。變咗個社會

係保障女性，女性受害者啦；我諗個年代[已經]有啲唔同…(組員 5, 第 2組, 第 4節) 

 

C. 男士也是離婚的受害者 

其實可唔可以反映比社會聽呢，夫妻離異唔係真係得女性係受害者，我呢個係對

社會嘅控告，對於父親嚟講係一件好 suffer 嘅事情…(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小結 

社會的主流論述對爸爸的角色有特定的要求和期望，組員將這些要求內化成為自己要

達到的標準，認為自己應該在家庭中及當父親的角色時作出貢獻、發揮影響。關於父

親的主流論述主要是爸爸要成為子女的榜樣，是一家之主，負責對外及保護家庭，但

父愛並未受到重視。 

 

社會大眾對離異爸爸也有主導的看法，他們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要為離婚負責任；

若是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丈夫應該是沒有能力，也就是都有問題。社會普遍認為離

婚後男士可以重獲自由，處境比離婚女士為佳。非同住離異父親也受到主流觀點的影

響，覺得自己婚姻失敗，人生有污點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有組員認為社會制度及文

化對女性/母親的傾斜造成對男性/父親的不公平，認為時代已改變，男士也可以是離婚

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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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盼望 

組員不放棄跟他們的盼望有關；這些盼望可以分為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個人層面的

包括「可以見子女」、「陪伴子女」、「有好的父親形象」。社會制度及文化層面的

包括「設立對爸爸公平的制度」、「儆醒大眾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加深大眾對父

愛的認識」及「增加對男士的支援服務」。 

 

6.9.1  個人層面 

A. 可以見子女 

這肯定是所有組員的盼望。 

 

我想佢(前配偶)跟返個 court order 做嘢，佢根本上就唔肯喺[探視]中心見嘅，但我

[要]喺中心見啦… 

 

而家唯一係小朋友如果俾返我，我都有啲動力，因為我自己年紀都大啦，咁小朋

友陪得佢幾多啊？繼續成長嘅小朋友，十幾歲就會反叛，就唔會喺我身邊。我希

望喺呢段時間，做得幾多就幾多！(組員 6, 第 3 組, 第 5 節)  

 

B. 陪伴子女 

能在日常生活中陪伴子女及陪伴他們成長，是爸爸們的期盼。 

 

當然係希望睇到佢哋嘅成長，好似可以同佢講故事、瞓覺咁樣，可以陪伴佢哋成

長。(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我真係想陪伴佢成長，我想做好，唔好影響到佢嚟緊嘅人生。(組員 3, 第 3 組, 第

5 節) 

 

C. 有好的父親形象 

非同住離異父親非常重視自己在子女眼中的形象，即使因種種原因已經變差，父親仍

然希望能維持好的父親形象，使親子關係得以延續。 

 

我希望我嘅形象喺仔仔?裏邊都可以保持以前我呢個父親嘅形象，其實我已經變

得好差㗎喇我都知；我喺佢朋友口中聽返嚟嘅資料，我係一個好差嘅人啦！(組員

3, 第 3 組, 第 1 節) 

 

我希望佢知道我對佢係有情意嘅人，而唔係依家呢一刻同佢嘅關係囉…(組員 5, 

第 2 組, 第 5 節) 

 

呢段時間分開咗唔緊要，但係有朝一日佢諗返起呢啲嘢呢，我哋嘅關係都有機會

去延續。如果依家我哋都做得好差，你嘅形象都好差，咁就大鑊啦…(組員 5, 第 3

組, 第 4 節) 

 



82 
 

6.9.2  社會層面 

A. 設立對爸爸公平的制度 

大多數組員都認為現時社會制度，包括家事法庭、相關法例對爸爸並不公平；他們認

為公平的制度應能促進父親探視子女；在前配偶之間的關係處於不平等的狀況下，有

特別的機制處理、可以作詳細調查；在執行層面，應促進雙方合作，按法庭判令進行

探視。 

 

追求公義，我哋有權利去睇小朋友；我每個月比贍養費都係想睇小朋友…(組員 6, 

第 3 組, 第 4 節) 

 

去到某個位你會知呢啲係 extreme嘅個案，唔該開個特別嘅 department去處理…我

哋而家就係 extreme case 啦，你可以搵多啲資源出嚟了解吓…唔該搵個公平啲嘅

方法幫我哋，呢個就係我嘅盼望啦。唔單止男士嘅，女士都係㗎…你要有個新嘅

制度出嚟，將羊仔同埋狼變咗公平嘅…(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其實要真正幫到我哋係要有個新嘅 system，可能佢要每一邊都比十個證人出嚟，

諸如此類咁樣去詳細判決囉，唔係用返正常嘅方法去對付我哋囉，好唔公平嘅其

實！(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我覺得探視時間少咗，覺得唔係幾好。如果法庭判咗時間俾我哋，我覺得時間同

質量都要保證到，否則我覺得好似唔係咁好。(組員 4, 第 1 組, 第 6 節) 

 

其實我哋覺得喺法律嘅層面上係唔公平。點解呢？離咗婚又睇過晒法律嘅文獻或

者法律嘅觀點，其實對方一定或多或少都要配合，佢唔配合又唔俾你見；如果一

次兩次對方都唔合作，法庭其實可以決斷，有啲實質嘅行動去令到對方知道佢一

定要遵守法令。(組員 5, 第 1 組, 第 6 節) 

 

B. 儆醒大眾離婚對子女的影響 

有組員希望在小組內分享的故事能為即將離婚的父親提供參考，提醒他們離異對子女

的影響。 

 

我哋嘅故事呢應該係比一班將會離婚嘅爸爸聽，佢哋可以預先感受到，去睇吓、

經歷吓我哋嘅故事、小朋友將來會面對嘅嘢，咁佢哋做呢個離婚嘅決定會再三

思…俾佢哋知道離異家庭嘅問題好嚴重，對下一代嘅影響好大，大家都要警醒！

(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如果支針拮唔到啲肉呢，基本上對嗰啲人嚟講，當一個故仔咁聽，聽咗就係冇咩

感覺。但係呢如果佢哋碰到呢啲問題嘅時間呢，或者聽返我哋或者係爸爸講嘅嘢

呢，比佢哋有警惕或者考慮呢，我覺得真係好好！(組員 6, 第 3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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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加深大眾對父愛的認識 

社會普遍認為父親並不及母親那麼愛孩子，有組員提出應加深大眾對父愛的確認。 

 

世上媽媽好、父親一樣咁好。唔係只有媽媽好囉，唱歌都咁樣唱呢，令到大家覺

得父親真係好黯然。我唔係好知啦，希望透過你哋社會嗰個福利界別，可以有啲

呼籲。(組員 1, 第 2 組, 第 6 節) 

 

D. 增加對男士的支援服務 

社會需要增加對男士、爸爸的支援，提供婚姻前後的輔導服務。 

 

可能我都真係有一個建議，希望有多啲支援比一個男性家長，喺婚姻前後都有一

啲輔導 support啦。我相信好多家庭都會有呢啲情況，其實好似依家社區好多課程

都係 for 媽咪嘅，父親真係冇咩呢啲！(組員 1, 第 2 組, 第 6 節) 

 

小結 

 

非同住離異父親對共享親職的堅持與他們對未來的盼望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盼望

可以分為個人及社會層面。個人層面的盼望是可以繼續與子女見面、陪伴子女成長、

在子女眼中有好的父親形象，反映離異爸爸的盼望都與父親角色及與子女關係相關。

組員也提到社會制度包括法庭對離異爸爸不公平，盼望設立公平的制度，例如有特別

機制處理「極端」的個案、設計新的機制蒐集資料以決定撫養探視的安排。法庭判令

的執行也是非同住爸爸最希望能改善的，他們認為應有監管執行的機制。另外，非同

住爸爸也期望透過自己的故事，提醒大眾離婚對子女的影響，特別是即將離婚的爸

爸。他們也盼望社會大眾能明白和確認父親也同樣愛子女，也希望可以增加對男士、

爸爸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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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參加敘事治療小組的得著 

參加小組後，組員都表示有所得著。因着社會主流對男性特質的建構、父親角色的期

望，很多組員在小組以外未能與其他人分享自己作為非同住離異父親的困擾。小組提

供了一個「圍爐」平台。組員的具體得著包括可以透過同路人分享經歷以抒發情緒、

得到啟發、舒緩緊張、互相支持、感到不孤單等。其他的得著包括「感到被明白」、

「被聆聽」、「因想法改變而放鬆」及「學習到樂觀」。 

 

6.10.1 有同路人分享經歷 

啲社工幫吓我哋喺度圍爐啊！我真係幾年前呢，警察、社工、醫護全部都幫我嘅。

冇用㗎，你搵人傾偈都冇用，呢個係新嘢嚟嘅，大家都同我一樣經歷呢啲嘢，一

齊喺度，我就覺得真係有用啦！分享吓你知嘅嘢，好慘啦，咁你講俾我聽，我都

吸收到啲嘢嘅。(組員 2, 第 3 組, 第 2 節) 

 

呢段時間大家都有溝通，或者進展係點，唔明嘅話都可以問對方。呢個係一個交

流，咁會抒懷啲。有啲人做過就有好多啟發，或者有啲人做錯咗、唔應該做。同

出邊嗰啲人講就唔會咁囉…同人傾偈可以舒緩一下自己緊張嘅情緒…(組員 5, 第 1

組, 第 6 節) 

 

我話點解嚟呢度呢，我都唔記得咗想講咩，好似唔係喺孤島度囉，唔係得自己一

個囉，仲有其他人囉…我覺得係圍爐取暖囉，有個平台俾我哋。當我哋係抒發定

係投訴都好，我哋咁多位爸爸都係有人支持緊我哋囉，我哋互相可以繼續支持！

(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透過呢度呢，起碼有啲朋友…唔係一個人啦，可以有啲人傾吓啦，紓緩吓都好啦！

(組員 4, 第 2 組, 第 6 節) 

 

係呀，有個人喺度話「係呀，我都係咁呀」，咁就好開心㗎啦！同啲唔識嘅人講

經歷，對牛彈琴，自己情緒更低落。(組員 6, 第 1 組, 第 6 節) 

 

係一個幾好嘅抒發渠道啦…依家呢幾位都好肯去分享，都唔會話上到嚟唔想講，

學 XX(另一個組員)話齋，係冇咩實際得著嘅，但係一日未解開，都想搵個地方抒

發吓先。(組員 6, 第 4 組, 第 6 節) 

 

6.10.2 被明白 

你講得啱呀，同嗰啲人講一輪佢都未必明，但係同你哋呢個小組講，唔使花一輪

口水，所以我覺得要感恩有呢個小組。(組員 5, 第 1 組, 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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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3 被聆聽 

最主要係大家依家都發生緊相同嘅事，雖然知道冇一個實際幫助，但係感覺上係

好少少…其實都唔係冇實際幫助嘅，呢兩個社工咁認真聽我哋講嘢…(組員 1, 第 2

組, 第 4 節) 

 

[自己作為男士]永遠都喺戰鬥嘅狀態、冇得舒緩。喺呢度呢，我覺得起碼有啲同

路人聽吓啦，可以講出嚟啦，壓迫感就冇咁強，可以紓緩吓啦，亦都可以話係有

多啲嘅聆聽者啦，真係會好好多！(組員 3, 第 2 組, 第 4 節) 

 

6.10.4 想法改變、放鬆 

我主要係想分享吓、傾吓計、抒發吓，同埋真係呢六次[小組聚會]之後，比我嘅

心態點樣面對真係好大嘅幫助。個人嘅諗法好唔同，無謂處理嗰啲爭拗，放鬆

咗…[好似]XX(另一個組員)嗰啲咁囉，佢比我更加放鬆；都唔係唔緊張，但係有

啲嘢就係都費事拗，真係對我嘅幫助大咗好多。(組員 6, 第 1 組, 第 6 節) 

 

我都喺度諗，如果我可以咁佛系或者隨和啲啦，咁生活可能冇咁辛苦，可能會輕

鬆啲㖭，大家都會舒服啲。(組員 3, 第 3 組, 第 6 節) 

 

有時上嚟呢度都開心啲！男性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問題] ，就係好想知道原因，好

想知乜嘢錯…但喺呢度都比我睇到一啲另外嘅思維…(組員 4, 第 2 組, 第 6 節) 

 

6.10.5 學習到樂觀 

咁你問我[開完小組]帶得走嘅，我都係比較認為XX嗰種嘅樂觀性格，或者係一種

佛系嘅睇法啦。與其有時有啲嘢你好擔憂，你唔知阿女覆唔覆你嘅短訊、阿女下

個禮拜見唔見我呀；與其喺度諗咁多嘢，倒不如盡咗自己嘅力，盡力做自己做到

嘅嘢，唔好後悔，咁剩低嘅嘢你咪當交俾個天囉。(組員 2, 第 4 組, 第 6 節) 

 

小結 

為非同住離異父親舉行的敘事治療小組有六次聚會，在最後的一次聚會中，社工會邀

請組員分享他們參與小組的得著。組員的迴響是治療小組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同路人

分享經歷，使他們可以抒發情緒、得到啟發、舒緩緊張、感到不孤單、互相支持等。

他們的得著包括被明白、被聆聽、因想法改變而放鬆及學習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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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結果分析 

 

隨着香港社會對離異家庭共享親職的重視，法庭近年對離婚個案的判決傾向共同撫養；

另一方面，不少男士對父親角色越來越重視，在婚姻中及離婚後都期望可以繼續扮演

父親的角色。這些轉變帶來了新的社會現象，就是離異父母的合作，特別是在安排探

視方面產生了種種問題，當中非同住離異爸爸如何扮演父親的角色及承擔作為父親的

責任，成為探討離異家庭共享親職的一個重要方向。 

 

在香港，共享親職是一個相對新鮮的概念。比較上世紀八十至二千年代初，大部分的

離婚都是「完全的斷絕」(clean break)。那年代，基於種種原因，例如丈夫婚外情、欠

債、吸毒等，大多數孩子的父親是「消失的父親」，共享親職的挑戰自然並不存在。

自 2010 開始，隨着政府及社會大眾對離婚後子女成長的關注增加，認為「單親」並不

是培養兒童的最佳模式，參考西方模式，提出共享親職(co-parenting)和共同父母責任

(shared parental responsibility)的模式並積極推動。在香港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對不少

離異家庭、特別是離婚婦女來說，離婚後共同育兒及共享親職畢竟是嶄新的模式。雖

然離婚普遍並不被認為是一個解決關係問題及具體生活需要的最佳方法，但透過「分

開」、「關係完結」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停止夫婦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涉及高衝突、

家暴、長期分隔的家庭。要求離婚後父母仍然扮演家長角色，對不少離異母親或父親

來說是極不容易的。 

 

共同育兒及共享親職同時涉及父親和母親；直至目前，香港的單親家庭的主要組成仍

然是母親及子女，女性單親家庭遠比男性單親家庭數字及比例高，大部份非同住家長

為男性。在本地實踐共享親職，主要是在同住母親和非同住父親這典型模式下進行；

因此，認識同住母親及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中的處境和經驗，是探索共享親職

的重要一環。本研究集中研究後者，就是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經驗。 

 

7.1  離異父親是被忽視的群體 

這個關於非同住父親的研究呈現了離婚後父親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他們感到缺乏支援，

社會上大多數人對他們的處境的理解也不多。他們提到參與小組的意圖中除了學習怎

樣處理具體問題(例如管教、幫助子女；避免家庭暴力)外，也包括調節情緒、表達冤

屈，尋求互相分享和支持。這些意圖反映非同住離異父親成為了社會上少數、不被認

識、被忽視、缺乏支援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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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前婚姻關係與離異後父母關係的千絲萬縷 

本研究的結果呈現了在本地落實共享親職實在非常困難；非同住離異父親一致認為障

礙來自前配偶透過種種方法阻撓，包括拒絕溝通、缺席共享親職的教育活動、嚴厲批

評孩子父親、情緒爆發，影響子女對父親的觀感等，甚至其家人也加入「戰團」，加

大前配偶的力量。非同住爸爸描述這種與前配偶的關係是權力不平等，突顯了同住與

非同住、管養權與探視權的差異賦予了母親及父親不同的權利和權力。 

 

離婚後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固然影響共享親職能否有效執行，但對渴求完全斷絕關係的

一方來說，要被迫進行共享親職也是一種壓迫。婚姻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如果沒有處理

妥當將會延續至離婚後。離婚後雙方的關係除了繼續是孩子的父母外，還有延伸的前

配偶關係，兩者必然互相牽連，這使離婚後共享親職更加困難。 

 

7.3  離婚後父母的權利與責任 

目前，大部分法庭判令的離婚屬共同撫養(shared custody)，法律上並沒有使用共享親職

的語言和概念。由於探視安排由家事法庭判決，非同住父/母視探視為法庭賦予的權利，

如同住一方不合作便是「違法」、剝奪了非同住一方的權利；為了行使探視權利，非

同住父親會與對方爭持，甚至不斷訴諸法庭。這視角與共享親職強調責任而不是權利

有很大落差。同樣地，對同住一方來說，要把對方探視子女的視點從利益轉移為責任

也不容易；若把非同住一方探視子女理解為權力的行使，便會容易因感到被迫而作出

扺抗。這研究發現大多數父親視探視為權利，但也有爸爸強調「父親責任」，認為不

論能否與子女見面，作為父親仍然有責任付贍養費及為支持子女成長提供資源；父親

應該承擔責任包括陪伴、愛孩子等。 

 

7.4  離異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共享親職的困難成為了非同住父親的最大困擾，即使向社會服務機構求助及社工盡量

協調，父親及母親均能冷靜地互相配合，促進子女接受與非同住父親建立或維持關係

的只屬少數。無法探視或探視困難成為子女、父親及其他家人很大的困擾，特別是影

響了子女及父親的精神健康；兩者都感到很大的壓力，出現各種情緒，有爸爸甚至有

自殺的念頭/行動。 

 

由於因安排探視帶來的問題不可能即時解決，非同住離異父親必須採用不同方法改善

自己的精神健康。這研究發現他們會調節心態、分散注意力及尋求外界資源的協助。

父親們都觀察到子女夾在父母中間的壓力，也提到需要幫助他們適應父母離婚後共享

親職的處境，包括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不在子女面前說前配偶的壞

話及爭吵，可見非同住父親除了要處理自己的精神健康外，也注意到子女的情緒，盡

量不讓與前配偶的矛盾影響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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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智慧 

要落實共享親職，離異父親們碰到的困難和挑戰很大，包括在司法過程中被不公平、

不合理對待；在安排探視過程中被前配偶阻撓、影響子女對父親的印象；與社工的合

作不理想及與子女關係變差等。研究結果顯示，離異父親並不是被動地接受現實，而

是在過程中發展了與子女維繫關係、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與

社工合作及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他們的智慧都是在真實

經驗中建立起來的，不單有助自己實踐共享親職，也為其他父親開拓更多不同行動的

可能性，可以按自己的處境積極尋找有用的方法。 

 

7.6  父親及離異父親身份的社會及文化建構 

中國人傳統男性特質/氣概主要被認為是有權力、有尊嚴；在家庭中是「主外」、養家、

有權威、掌權；父親的形象是嚴父，是負責執行紀律的，與子女的關係並不親密。男

士的主要成就主要在公眾領域中，特別強調要有工作能力、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有

關於中國人/香港社會對離異父親特質的理解，社會上討論並不多。這研究發現父親提

到男士要承擔責任、能掌控一切、有原則等，傾向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作為離異父

親，一般觀點是男士的某些行為和態度是導致離婚的原因；離婚後男性能重獲自由、

不需要堅持繼續做父親角色；關係方面，子女不是最重要的、婚姻也不應「拖泥帶

水」、再婚是合宜的選擇；這些都展示了男性與家庭的傳統觀點：以男性的自主、自

由、掌控及利益為中心點。 

 

這研究發現，非同住離異父親在探索離婚父親的身份，包括角色和責任時，卻在挑戰

這些主導觀點，為了爭取與子女見面，願意放下傳統男性的原則、堅持和尊嚴，為的

是要與子女建立和維持親密關係，讓子女將來能回憶與父親一起的快樂時光及在子女

心中留下父親美好的形象。在父親心目中，子女是他們生命中的最重要人物；父親對

子女的成長和未來有願景，希望自己能照顧他們、陪伴他們成長，傳承重要的價值觀

和能力。這些描述呈現了離異父親對父親角色的定義轉向至「照顧式男性氣概」

(caring masculinity)，拒絕主流男性特質的論述，擁抱照顧的價值，例如重視關係、情

緒，願意表達感受等。這轉向對現代父親身份的探討有著重要啟發，指向著社會要更

多理解及支持離異父親在特別的家庭處境及關係中建立親職能力、維持與子女關係及

實踐新模式中父親身份所面對的種種困難。社會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社會服務在處理

離異家庭個案時，也需要因應現代父親身份的轉變而調整視角，回應離異父親對改變

社會層面(包括公平的法律制度、在社會上被看見、增加離異父親的支援)的憧憬。 

 

7.7 支撐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希望 

 

在共享親職的挫折經驗中，要面對前配偶的阻撓、子女態度及親子關係的變差及不公

平的社會制度，非同住父親的壓力非常大，爸爸們要持續地努力做好父親的角色並不

容易。這研究結果發現，離異父親對親子關係、子女成長、男性/爸爸的責任所抱持的

信念及對子女將來對自己的感覺/印象的憧憬成為了他們繼續承擔父親責任、努力與子

女連繫的支撐力量。這發現對支持非同住離異父親努力做好共享親職有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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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缺乏離異父親的支援服務 

非同住父親發現提供予他們的服務非常缺乏，相對於單親母親服務完全是被比下去；

除司法制度對男性不利外，缺乏支援服務也是兩性不公平的呈現。事實上，社工在落

實共享親職時扮演著父與母之間唯一的中間人，協助減少直接衝突和矛盾。父親們在

參加敘事治療小組後提到的得着包括有同路人的分享和支持，抒發情緒、被明白、被

聆聽、改變想法後能放鬆及學習樂觀等，反映支援服務的重要性。 

 

7.9  共享親職的優越性和必需性 

隨着社會對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重視、離婚家庭數目的增加，共享親職被認為是較佳、

甚至是最好的親職模式。在過去數十年，香港社會雖然對離婚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了，

但仍然保留不離婚更好的取向。婚姻破裂牽涉的因素甚多，前配偶夫妻之間的關係也

影響着離婚後的父母關係，在這文化背景中，把西方的共享親職模式引入仍然受到中

國傳統文化對離婚、單親家庭、父及母角色的既定理解影響的香港社會，並未能確保

這模式能為子女成長提供更好的支持。這研究發現因要實行共享親職，離異父與母之

間的矛盾和衝突越加激烈，離異父親、前配偶、子女及其他家人也承受著很大壓力。

有父親理性地提出會選擇不再堅持探視的原因，包括爭取探視權對子女帶來負面影響

及傷害或子女放棄自己，體現了兒童為本的價值觀。事實上，能否落實共享親職，必

須有父母雙方面的配合，在高衝突的前配偶關係下，不但未能發揮共享親職的優越性，

更可能為子女帶來傷害，引申對共享親職的必須性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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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議 

基於研究結果，研究員提出以下八項建議： 

8.1  關注離異父親作為被忽視的群體 

無可否認，當離異家庭備受關注時，離異父親的需要及處境往往被忽視。這研究呈現

了離異父親對親子關係、子女成長的委身、在共享親職方面碰到的種種困難，增加了

我們對這個群體的認識，提示社會應視離異父親為共享親職的重要持份者，關注他們

的困難和需要。 

8.2  處理離婚創傷、前配偶關係對共享親職的影響 

前婚姻關係與離異後父母關係實在千絲萬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落實共享親職的可能

性。共享親職的理念卻正正是要求「不理前嫌」，集中處理父母分工和合作。從這研

究結果可見，前配偶關係的矛盾所產生的複雜情緒並不能與父母角色完全割裂。要有

效促進共享親職，不能避免需要處理前配偶的關係。當事人及專業協助者必須正視前

配偶關係如何延續與擴散，積極處理關係及/或探索如何能有效分割前婚姻關係與親職

關係。 

8.3  把離婚後父母的權利轉化為責任 

共享親職的精神在於離婚後父母仍然要盡作父母的責任，即使非同住，也應參與有關

子女成長的決定、在重要事情上被知會，更重要的是要繼續支持子女的成長，也就是

子女在父母離婚後仍然能得到雙親的照顧。這模式有異於香港過去數十年以單獨管養

權為主導的離異家庭模式，被判予撫養權的一方擁有子女的管養權，沒有需要與前配

偶分享親職的期望。共享親職把擁有子女權利的概念轉化為共同照顧的責任，應該能

大大減少爭取撫養權帶來的紛爭、法庭及社會服務資源的消耗，原則上是進步的。在

共同撫養的個案中，由於探視權利與安排大都是由法庭判決，經法庭處理後成為了權

利。非同主一方會堅持行使權利，而同住一方往往並不認同這權利，雙方均沒有把視

覺轉移為父母均有親職責任。在現實的情況中，同住家長擁有的權力肯定較大，是否

願意分享權力的主動性來自同住的一方，形成非同住家長的弱勢，要透過遷就、放下

原則、尊嚴以得到探視子女的機會。在父母關係緊張、脆弱的情況下，即使有社工作

中間人介入，要達致同住與非同住家長的權力平等幾乎不可能。離婚後共享親職，必

須要確立不論是在婚姻中或離婚後，親職一是個責任的重要原則。 

8.4  關注離異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因探視涉及父、母及子女三方面的生活安排，發生在日常生活中，這研究結果顯示要

作具體安排，需要父及母大量的溝通和互動，爭執可以說是「無日無之」、無處不在，

所有牽涉在內的持份者的精神健康都大大受到影響。非同住爸爸對自己的精神健康非

常關注，會運用外界資源、採取不同方法幫助自己。雖然這研究的對象是離異爸爸，

他們也察覺到子女承受的壓力，也提及前配偶的情緒，反映離異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受到威脅，有需要提升三方面對自己及其他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的關注，預防出現危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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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支撐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希望 

絕大部份被訪的非同住離異父親都希望能繼續扮演父親的角色，但逐漸在挫敗的經驗

中失去盼望。要支撐他們繼續堅持委身於父職，確認他們對父親身份的探索和認同、

擁抱的父職信念、對子女關係的期盼都很重要。信念與盼望以外，有同路人及其他人

的鼓勵、子女表達渴望見到他們、增強父職的能力都是重要的支撐力量。 

 

8.6加強離異家庭及離異父親的支援服務 

此研究的被訪者提及香港缺乏離異父親的支援服務，認為對他們不公平。事實上，現

時香港的綜合家庭服務及離異家庭服務都沒有排斥離婚男士，但也只有很少的專門服

務，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數目上是較少數的一群，但也可能是他們的困擾和壓力並

未被察覺。這個關於離異父親的研究及其他有關離婚的研究都指向着要實踐共享親職，

必須加強社會服務對離異家庭的支援，特別是為離異爸爸、非同住離異父親度身訂造

的法律、教育、輔導、朋輩支援等服務。社會服務需要採納性別視角、擴闊對女性及

男性、父親及母親的認識，瞭解現代社會性別特質的演變及多元。 

 

8.7促進有關婚姻、離婚及性別文化的𨍭向 

過去數十年，香港社會對離婚的接納程度有所提升，但離婚仍然被認為是次等的，完

整家庭的優越仍然存在。即使離婚對男性的影響被認為比女性少，此研究也發現離異

父親有被歧視、排擠的遭遇，反映離婚後男女雙方都需要面對很大的社會壓力。要推

動共享親職，社會必須具備離婚正常化的文化背景，視離婚家庭是多元家庭模式的一

種。香港目前在這方面的文化仍然未有完全的轉向。 

 

另一方面，父親及離異父親身份的社會及文化建構仍偏向傳統。離婚爸爸成為被忽視

的一群及在社會服務中欠缺關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中有關性別與親職的價值觀。

他們的需要未被察覺的原因與社會主導觀點對男性的期望和假設相關：傳統男性特質

是堅強、冷靜、不計較小節；男性的世界屬公眾領域，子女並不是男士最重視的。促

進有關性別/男性特質的文化轉向是重要的社會改變方向。 

 

8.8反思共享親職的優越性和必需性 

要處理離婚創傷和關係矛盾並非朝夕、文化轉變更是漫長，推進共享親職必需考慮關

係和文化因素，在兒童為本的大前提下，因應每個家庭的獨特狀況訂造安排；要接受

共享親職沒有必然的優越性，這樣才能減少所有持份者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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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總結 

這是本地首個有關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研究，由香港家庭福利會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

工作系洪雪蓮教授及馮國堅博士進行，目標包括 (1) 檢視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方

面的困難和挑戰，及這些挑戰帶來的影響；(2) 了解非同住離異父親在共享親職方面的

知識、技巧和智慧；(3) 認識非同住離異父親對父親身份、離異父親身份的定義和實踐；

有關父職的信念和盼望；及(4) 評估敘事治療小組的成效。本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關於

研究目標的1-3項。這研究的對象是香港的中國人非同住離異父親，包括正在經歷或將

要經歷離婚程序、或已經和子女的母親分居的，並沒有其他排除準則。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香港家庭福利會招募非同住離異父親

參與敘事治療小組；小組的參加者會同時被邀請參與這項研究，簽同意書後正式成為

研究參與者。敘事治療小組所招募的對象是離婚爸爸，包括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離婚

程序、或已經和子女的母親分居的，以非同住父親為優先。這研究報告採用的資料包

括四個小組，各 6次聚會、每次 2-3小時的內容。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小組前及後的個

別訪談，及所有小組聚會的內容。治療小組採用敘事實踐模式，在第一次的試驗後訂

定了基本模式，並在之後的三個小組中應用；研究員負責督導小組工作員，確保執行

介入模式的一致性。試驗小組由研究員負責推行，其後三個小組由家福會社工帶領。

研究參與者共 24 人；資料蒐集的期間為 2020 年 7 月至 2022 年 2 月。所有個別訪談及

小組聚會均進行錄音；錄音記錄交研究助理負責謄寫為文字記錄，作分析之用。 

 

另外，為了增加對離異父親的背景資料、服務使用、離婚及探視的基本資料，香港家

庭福利會在 2022 年以簡短問卷訪問了 53 位離異父親服務使用者。 

 

香港家庭福利會離異家庭服務非同住離異父親資料 

 

香港家庭福利會在 2022 年以簡短問卷訪問了 53 位離異父親服務使用者，蒐集他們的

背景資料，包括年齡、職業、住屋類型、子女數目、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收入、前

配偶教育程度、前配偶職業及前配偶收入。有關服務使用方面，主要是接受香港家庭

福利會服務的類別及年期。有關離婚方面，查詢的是離婚法律程序的長短；曾否涉及

虐兒及被控告及曾否因與前配偶發生衝突而報警。探視方面，包括探視安排年期的長

短、有否考慮爭取撫養權及開展法律程序、協商後的探視安排、對探視安排及執行的

滿意程度、處理探視爭議採用的方法及付出與效果。關於親子關係方面，資料包括對

孩子的思念程度、情緒壓力、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比較及爸爸角色的改變。 

 

數據顯示離異父親的背景非常多元，年齡層很闊，由30至65歲都有；職業方面以專業

人士(26.4%)較多，其餘為行政/文職(23.2%)、技術/操作人員(11.3%)、服務業(11.3%)及

資訊科技(7.5%)。住屋類型以私人樓宇佔多，有四成；其次為公屋及(28.3%)政府/公司

宿舍(18.9%)。子女數目以一名佔一半以上，兩名的有接近三成。服務使用者均與前配

偶分開居住，主要是離婚、再婚或離婚後與新伴侶同居，約占八成；教育程度以中學

及大學各佔約四成。收入方面，佔四成受訪者的薪金界乎$20,000至$49,000之間，

$50,000以上的也有接近25%。比較離異父親與前配偶的教育程度，兩者並沒有明顯差

異，約四成前配偶的教育水平為大學，碩士以上的也有超過一成。職業方面，離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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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與前配偶出現明顯差異，有接近四成配偶是待業/不詳，約兩成是行政/文職，專業人

士不足兩成。收入方面，前配偶也是相對較低，有四成半是沒有收入的，可見離婚/分

居後，母親主要是家庭照顧者或待業，但估計沒有收入的比例高的最主要原因，是離

異父親對前配偶的經濟及工作狀況並不掌握，無法提供確實資料，當作沒有收入。  

 

被訪的離異父親接受香港家庭福利會的服務平均年期為2.15年，接受共享親職服務平

均為2.6年。  

 

離婚狀況方面，受訪者在離婚法律程序上所花的時間平均為3.4年，有44位(83%)爸爸

曾接受虐兒調查、19位曾被控虐兒，比例很高；29位曾因與前配偶的衝突而報警。 有

關探視及撫養權的安排方面，受訪者的探視安排年期平均為3.9年，超過三分之二不曾

考慮爭取子女撫養權，但也有約三成表示有此想法；有考慮採取法律行動的僅佔少數。

研究結果顯示，協商後的探視安排主要是長假期探視，接近七成；其次為節日探視

(58.5%)及週末探視(52.8%)，但平日有安排探視的也有接近一半(47.2%)。離異爸爸對

探視安排的滿意程度頗高，為4.38分(滿分為5分)，而執行的滿意度是4.06分，雖然滿

意程度雖然較低，但仍傾向滿意。當探視安排出現爭議，離異爸爸會採取不同的處理

方法；比較採用5種方法(和對方協商、透過第三方協調、透過福利報告主任協商、透

過法庭提出訴訟及透過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協調)的付出和效果，差距都達到統計顯著水

平。採用法律途徑的差距最大，付出程度平均值為8.31，效果平均值為2.81。採用和解

協商的方法，受訪者的付出程度平均值為8.3，但效果只有3.31 。  

 

父親對子女的思念程度極高，平均值是8.8分(滿分為10分)；非同住爸爸的情緒壓力甚

高，平均值高達7.73分。比較離婚前後與孩子關係的變化，離婚前的平均值為8.78 ，

離婚後顯著下降至5.71 ；參與照顧子女的程度也由平均值7.88下降至3.76 ，兩項的差

距都達統計顯著水平。有六成父親認為離婚後爸爸角色有所轉變。  

 

這些服務使用者的資料顯示離異父親的背景多元；離婚並不是某些群體的特有經驗，

而是不論背景都有可能結束婚姻的社會現象。離婚對父親情緒、親子關係和父親角色

有著很大影響。要處理探視安排的爭議，離異父親認為透過現時社會上既有的主要方

法，付出和成效都不成比例。  

 

質性研究結果 

 

(1)  參與小組的意圖 

讓組員表達參加小組的意圖，能協助他們明白自己所追求的，也藉此確認組員的自主

性。小組中發現，社會上甚少有空間和機會讓離異非同住爸爸分享他們的困難和獨特

的處境，也缺乏針對性的社會服務。因此，敘事治療小組對組員來說十分珍貴。組員

們帶著很多方面不同的意圖到來參加小組，包括「互相分享和支持」、「預防家庭暴

力」、「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學習與子女相處方法」、「學習與前配偶溝通」、

「幫助自己的子女」、「調節情緒 」及「發聲、表達冤屈」。在組員參與小組的意圖

中，尋找支持和分享機會是最多非同住離異父親的最大期望。在尋求解決他們目前面

對問題的方法方面，特別提到的是學習怎樣與子女及前配偶相處以達到幫助子女、改

善自己情緒的目標。因為感到不被明白，小組也成為了一個可以「申冤」的地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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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離婚爸爸的處境。因研究員提到研究結果會與服務提供者及政府部

門分享，組員提出參與這個研究的期望是即使未能幫助自己很多，也希望藉着改善服

務能幫助其他人/家庭。 

 

(2)  共享親職的困難和挑戰 

組員們在處理離婚的過程中及實踐共享親職時要面對不少困難和挑戰，因有關探視的

安排由家事法庭判決，司法過程對非同住父親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碰到的挑戰包括

司法過程太長及繁複、有不切合現實的規距。他們在整個過程中欠缺描述自己形象的

權力，即使福利官在報告中描述他們控制情緒的能力低、有暴力傾向、缺乏照顧小朋

友的能力等，他們也無法申辨和反對。他們感覺到社工有既定立場，會行使權力，要

投訴他們也不容易。整體而言，被訪非同住離異父親認為司法制度對他們並不公平。 

 

落實共享親職的困難很大，主要可分為親子關係及與前配偶關係兩方面。由於前配偶

是同住家長、擁有子女日常生活的控制權，組員要與子女見面，必須得到前配偶的同

意和配合。非同住爸爸碰到的最大困難是無法/非常困難見到子女，他們認為主因是前

配偶拒絕合作及不遵守法庭的判令。完全沒有或很少機會見到子女的結果是無法知道

子女的最新狀況、履行爸爸的職責、在照顧和教養子女上處於被動。父親們發現自己

在子女心目中的形象變得負面、子女的態度冷淡、因見面太少無法持續地建立親子關

係；即使有見面的機會，也沒有理想的見面場景。與子女相處時，非同住父親會碰到

照顧子女日常生活細節及管教方面的困難。他們認為自己不懂得跟子女溝通，也不懂

怎樣處理子女青春期的反叛表現。若前配偶有新的親密伴侶，有被訪者承認會有抗拒

子女被其他男人照顧的心理反應。 

 

除了照顧、管教及與子女關係方面外，共享親職的另一困難是與前配偶極度緊張的關

係。參與小組的非同住離異父親與前配偶的關係普遍並不理想，矛盾包括對子女的管

教不一致；有前配偶完全拒絕溝通、即使透過社工也徒然；有對非同住爸爸作嚴厲的

批評，包括在網絡上及爸爸工作的公司公開責難；更有動員家人成為聯盟採取恐嚇、

吵罵及破壞孩子與父親的關係等手段。非同住爸爸認為他們與前配偶的關係並不平等，

因對方可以行使權力決定他們能否跟子女見面，爸爸們在提出探視要求時要忍耐、因

應對方的情緒、不能激怒對方。 

 

共享親職的安排在 2019 至 2023 年新冠疫情期間更加困難，前配偶會限制非同住爸爸

探視子女的機會、或增加見面時的規矩，影響與子女的互動。疫情下法庭及離異家庭

服務暫停，使探視安排停頓，也是減少探視機會的原因。 

 

(3)  共享親職困難造成的影響  

非同住離異爸爸對共享親職的困難所帶來的影響非常清楚，分別提到對子女、自己及

其他家人的影響。子女夾在父母中間，母親會「教導」他們怎樣面對父親、把父親描

述得很差。有組員形容這是「思想洗腦」，對子女帶來的影響包括失眠、難以抉擇/相

信父或母，形成混亂、害怕接觸父親；子女感到矛盾、壓力大及無奈。 

 

共享親職的困難對非同住父親自己也造成很大影響，包括精神健康、經濟、住房及人

際/親密關係方面。精神健康方面，組員的描述包括傷心、痛苦、難受、抑鬱、失去動

力、失去自信心、自責、擔心、觸景傷情及戰戰兢兢；有爸爸曾經有自殺的念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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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方面，有離異父親因經濟條件轉差，但要付大額贍養費而感到有壓力；對方上法庭

追討贍養費成為了一些組員的痛苦經驗。因物業在前配偶名下，有爸爸擔心對方會把

物業賣掉，使自己失去住所。離婚也對非同住離異父親的人際關係造成影響，包括因

擔心被歧視，會隱瞞及説謊、不再參與有關子女及家庭的話題、不想透露家事而會避

開與同事及朋友接觸。婚姻關係的轉變及前配偶態度及行為的突變，也使非同主爸爸

失去對人的信心，對親密關係、婚姻及生育産生抗拒。除了離異爸爸、前配偶及子女

受到影響外，共享親職的困難也為其他家人帶來影響，特別是祖父母無法見到孫子女。

在眾多影響中，非同住爸爸認為最不能接受的是對子女的影響及對親子關係的影響。

子女因父母離異承受很大壓力；因探視受到阻撓，與子女接觸少，沒有機會單獨相處，

關係的轉變包括感情變淡、子女與自己敵對、甚至與自己斷絕來往。 

 

(4)  共享親職的智慧  

在共享親職的過程中，非同住父親碰到的困難很多，但他們並不是處於被動，而是因

應司法制度和落實共享親職所需發展了不同的知識、技巧和能力。非同住離異父親的

智慧可大致可分為五方面：(1)處理司法程序；(2)與子女維繫關係；(3)改善自己的精神

健康；(4)與社工合作及(5)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 

 

在處理司法過程方面，非同住離異父親在痛苦的經驗中得到智慧，包括要找能捍衛自

己利益的律師、在衡量形勢下選擇不打官司及在司法過程中保持理性。 

 

父親提及與子女維繫關係方面的智慧特別多，大致上可以分為四類：製造跟孩子見面

的機會、裝備自己作為父親的能力、積極經營父親的形象及運用各種親子知識與技巧。

製造見面機會的方法包括善用社福機構/學校的資源、尋找前配偶不在子女身旁時的溝

通機會。裝備自己作為父親角色的方法包括閱讀和瀏覽有關親子溝通的資料，學習如

何照顧小朋友。有父親在有限的相處時間內，積極建立父親正面的形象，包括以身作

則、訓練自己成為有吸引力和能力的父親形象，也要避免在子女心目中留下負面印象。

非同住離異父親運用的親子知識與技巧非常多，採用的策略包括貼近子女年齡的喜好

以投其所好、耐性地培養關係、給予孩子正面鼓勵和支持、認同和尊重子女的想法、

自然相處及直接表達愛。要在有限的見面時間內製造有質素的相處時刻，會聆聽、觀

察和溝通，也要調整與子女傾談的期望，有犯錯時要向子女道歉和有需要時，跟子女

一起訂立合適的規矩。為了增加子女跟爸爸見面的意慾，父親會準備符合見面環境的

玩具、發掘新玩意、送禮物、預告下次活動以製造期待感、與子女的朋友建立關係、

與前配偶停止衝突及準備好家居來歡迎子女回家。 

 

由於同住母親掌握了管養權，不少非同住父親明白到要能成功做到探視，必須與前配

偶保持良好關係；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可以增加探視的機會。為了減少矛盾、加強溝

通的有效性，非同住爸爸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調節溝通模式(找中間人、減少溝通、

積極溝通、提供見子女的證據) ；積極學習溝通(參加處理家暴或共享親職課程) ；採取

截然不同的視覺和態度，就是代入前配偶的處境、放下仇恨、選擇遷就和不鬥爭、自

我調整(放下有關探視次數及時間的既定原則和堅持、放棄男性掌控一切的尊嚴)。 

 

非同住離異父親在爭取探視過程中面對很大壓力，他們積極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包

括運用外界資源(尋求醫療/藥物幫助、與人分享、接受專業輔導、閱讀書籍和文章及

瀏覽網絡) ；改變工作環境以減少壓力；採取不同的方法處理情緒，包括尋求靈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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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哲理、靠自己、學習接受現實、放下仇恨和堅持、轉移注意力、做運動、給自

己留時間、保持正面和樂觀；可見非同住爸爸們能運用的資源和方法非常豐富。 

 

由於社會福利署福利官和離異家庭服務的社工對探視安排的法庭判令及探視的執行有

重要的影響，非同住父親會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技巧以促進與社工的合作，爭取社工的

支持和幫助。他們的智慧是要讓社工看見自己做父親的委身、願意付出及孩子渴望見

到父親。要視社工為提供協助的人，要忍讓，如犯錯要認錯和道歉，要檢討自己的責

任；如仍然覺得社工不合適，可考慮要求轉換。 

 

非同住離異父親明白到父母離婚及共享親職的安排會對子女構成壓力；要減少對子女

的影響，組員們在經驗中整理出四個方法，包括向子女解釋父母離婚不是他們的責任、

不在子女面前說前配偶的壞話、在子女面前不與前配偶爭吵及放下既定的父親角色，

與孩子成為朋友，跟他們交心。 

 

這些非同住離異父親整理的知識、技巧和智慧非常豐富，反映他們並不是被動地接受

共享親職的種種困難，而是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的意圖都是希望能繼續

扮演父親的角色，與子女建立及保持長遠的親密關係。家事法庭、前配偶、社工都是

他們爭取共享親職及探視機會的持份者，擁有權力和影響力，在爭取增加探視機會的

大前提下，非同住爸爸理性地認清及接受所處的環境，積極運用各種方法，包括調整

爸爸身份的概念和實踐，以獲取更多跟子女相處的時間。 

 

(5)  支撐非同住離異爸爸的信念和盼望  

非同住離異父親一直堅持不放棄進行探視，背後有很多支撐着他們的信念和盼望。非

同住父親的信念是要珍惜與子女相處的時間，即使是非常短暫，父親也要放下所有事

情，專心與子女相處；做父親要承擔責任，責任包括支付贍養費、陪伴小朋友成長、

把最好的給予他們。因為他們「是我的孩子」，父親便不應逃避責任。非同住爸爸也

抱着「父母雙方對子女同樣重要」、「父親要陪伴及支持小朋友成長」、「要愛子女」

及「要更好地培育子女」等信念。他們認為只要子女感受到父親對他們的愛，長大後

會記起父親；他們不會放棄與子女維持緊密關係、與子女見面時必定要開心。爸爸對

子女的成長及親子關係有所期盼，包括希望子女開心及健康、子女能保留對爸爸的美

好回憶及將來會記得父親的愛。 

 

即使非同住父親不會輕易放棄爭取探視的機會，但有組員表示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考慮

放棄。考慮的因素也是以子女的福利為優先，例如，若父親爭取探視權會對子女帶來

傷害或使子女不開心。如果是子女拒絕跟父親見面，父親便會考慮放棄爭取探視權或

進行探視。有父親認為放棄本身並不是壞事，只是不想因探視傷害了子女；放棄是在

等待未來孩子會記得爸爸的一個機會。 

 

(6)  支持非同住離異爸爸的人物 

非同住爸爸在共享親職的過程中面對很大的困難和挑戰，研究發現他們能得到其他人

的支持，包括家人、教會的牧師及神職人員、社工及朋友。這些支持對非同住爸爸非

常重要，因為他們的明白、扶持、聆聽和意見使爸爸們能放鬆、舒緩情緒、減少負面

的想法。在支持的人物中，敘事治療小組的成員成為了非同住爸爸的重要支持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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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路人有相似的經歷，會明白彼此的需要。有一位爸爸提到從子女處得到很大的支

持，原因是小朋友明白自己對他的愛。 

 

(7)  社會制度對離異父親的不利  

組員經歷離異及與前配偶的矛盾所帶來的種種問題，都發生在香港的制度和文化背景

中。申請離婚的案件在香港是由家事法庭處理的，過程中牽涉人物甚多，包括法官、

律師、社工(福利官)及社福機構家庭服務/離異家庭服務的社工。除了離婚時的法庭判

決外，離異夫婦也會因著撫養權、探視安排、贍養費等事宜要求法庭重新審理。非同

住離異父親對香港的家事法庭的程序、公平性提出質疑，認為在現時的法庭程序中，

前配偶可以透過影響子女的意願及福利官的建議獲取撫養權；專業人士傾向視婦女為

受害者、保護婦孺，大部份個案是把子女的管養權判予母親，對離異父親不公平。非

同住離異父親在離婚後共享親職方面碰到很大困難和壓力，尋求協助時發現香港欠缺

相關的男士支援服務。社會上缺乏離異爸爸支援服務是對他們不公平的另一個例子，

有組員努力在社區內尋找男士、離婚爸爸的支援服務，發現完全沒有，但提供予單親

媽媽的服務卻非常多；即使有活動是男士可以參加的，但因為都是在日間進行，大部

份非同住父親都無法參與。 

 

(8)  關於父親、離異父親的主流論述  

被問到社會對父親及離異父親的主流論述時，非同住離異父親都能即時表達大眾的觀

點，除了對爸爸角色的期望外，對離異父親也有主導的看法。社會的主流論述對爸爸

的角色有特定的要求和期望，組員將這些要求內化成為自己要達到的標準，認為自己

應該在家庭中及當父親的角色時作出貢獻、發揮影響。非同住爸爸認為主導的社會要

求是父親要作子女的榜樣、是一家之主、負責主外(女性主內，負責打理家務和教導小

朋友)，也要保護家庭。非同住爸爸指出社會普遍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較少關注「父

愛」，以致他們對子女的愛常常被忽視。 

 

社會大眾對離異爸爸也有主導的看法，他們會被認為是有問題的，要為離婚負責任；

若是女方主動提出離婚的，丈夫應該是沒有能力，也就是都有問題。社會普遍認為離

婚後男士可以重獲自由，處境比離婚女士為佳。非同住離異父親也受到主流觀點的影

響，覺得自己婚姻失敗，人生有污點及自己是個失敗的人。有組員認為社會制度及文

化對女性/母親的傾斜造成對男性/父親的不公平，認為時代已改變，男士也可以是離婚

的受害者。 

 

(9)  非同住離異父親的盼望  

非同住離異父親對共享親職的堅持與他們對未來的盼望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們的盼望

可以分為個人及社會層面。個人層面的盼望是可以繼續與子女見面、陪伴子女成長、

在子女眼中有好的父親形象，反映離異爸爸的盼望都與父親角色及與子女關係相關。

組員也提到社會制度包括法庭對離異爸爸不公平，盼望設立公平的制度，例如有特別

機制處理「極端」的個案、設計新的機制蒐集資料以決定撫養探視的安排。法庭判令

的執行也是非同住爸爸最希望能改善的，他們認為應有監管執行的機制。另外，非同

住爸爸也期望透過自己的故事，提醒大眾離婚對子女的影響，特別是即將離婚的爸爸。

他們也盼望社會大眾能明白和確認父親也同樣愛子女，也希望可以增加對男士、爸爸

的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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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參加敘事治療小組的得著 

參加小組後，組員都表示有所得著。因着社會主流對男性特質的建構、父親角色的期

望，很多組員在小組以外未能與其他人分享自己作為非同住離異父親的困擾。小組提

供了一個「圍爐」、平台。組員的具體得著包括可以透過同路人分享經歷以抒發情緒、

得到啟發、舒緩緊張、互相支持、感到不孤單等、互相支持等；其他得著包括被明白、

被聆聽、因想法改變而放鬆及學習到樂觀。 

 

分析及討論 

  

(1)  離異父親是被忽視的群體 

這個關於非同住父親的研究呈現了離婚後父親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他們感到缺乏支援，

社會上大多數人對他們的處境的理解也不多，反映非同住離異父親成為了社會上少數、

不被認識、被忽視、缺乏支援的群體。 

 

(2)  前婚姻關係與離異後父母關係的千絲萬縷 

本研究的結果呈現了在本地落實共享親職實在非常困難；非同住離異父親一致認為障

礙來自前配偶透過種種方法阻撓，包括拒絕溝通、缺席共享親職的教育活動、嚴厲批

評孩子父親、情緒爆發，影響子女對父親的觀感等，甚至其家人也加入「戰團」，增

強前配偶的力量。事實上，前婚姻關係中的種種矛盾如果沒有處理妥當將會延續至離

婚後。離婚後雙方的關係除了繼續是孩子的父母外，還有延伸的前配偶關係，兩者必

然互相牽連，這使離婚後共享親職更加困難。 

 

(3)  離婚後父母的權利與責任 

目前，大部分法庭判令的離婚屬共同撫養(shared custody)，法律上並沒有使用共享親職

的語言和概念。由於探視安排由家事法庭判決，非同住父/母視探視為法庭賦予的權利，

如同住一方不合作便是「違法」、剝奪了非同住一方的權利；為了行使探視權利，非

同住父親會與對方爭持，甚至不斷訴諸法庭。這視角與共享親職強調責任而不是權利

有很大落差。同樣地，對同住一方來說，要把對方探視子女的視點從利益轉移為責任

也不容易；若把非同住一方探視子女理解為權力的行使，便會容易因感到被迫而作出

扺抗。此研究發現大多數父親視探視為權利，但也有爸爸強調父親責任。 

 

(4)  離異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共享親職的困難成為了非同住父親的最大困擾，即使向社會服務機構求助及社工盡量

協調，父親及母親均能冷靜地互相配合，促進子女接受與非同住父親建立或維持關係

的只屬少數。無法探視或探視困難成為子女、父親及其他家人很大的困擾，特別是影

響了子女及父親的精神健康；兩者都感到很大的壓力，出現各種情緒，有爸爸甚至有

自殺的念頭/行動。 

 

(5)  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智慧 

要落實共享親職，離異父親們碰到的困難和挑戰很大，包括在司法過程中被不公平、

不合理對待；在安排探視過程中被前配偶阻撓、影響子女對父親的印象；與社工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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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理想及與子女關係變差等。研究結果顯示，離異父親並不是被動地接受現實，而

是在過程中發展了與子女維繫關係、處理與前配偶的衝突、改善自己的精神健康、與

社工合作及協助子女適應父母共享親職等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他們的智慧都是在真實

經驗中建立起來的，不單有助自己實踐共享親職，也為其他父親開拓更多不同行動的

可能性，可以按自己的處境積極尋找有用的方法。 

 

(6)  父親及離異父親身份的社會及文化建構 

中國人傳統男性特質/氣概主要被認為是有權力、有尊嚴；在家庭中是「主外」、養家、

有權威、掌權；父親的形象是嚴父，是負責執行紀律的，與子女的關係並不親密。男

士的主要成就主要在公眾領域中，特別強調要有工作能力、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有

關於中國人/香港社會對離異父親特質的理解，社會上討論並不多。這研究發現父親提

到男士要承擔責任、能掌控一切、有原則等，傾向傳統男性特質的定義。作為離異父

親，一般觀點是男士的某些行為和態度是導致離婚的原因；離婚後男性能重獲自由、

不需要堅持繼續做父親角色；關係方面，子女不是最重要的、婚姻也不應「拖泥帶

水」、再婚是合宜的選擇；這些都展示了男性與家庭的傳統觀點：以男性的自主、自

由、掌控及利益為中心點。 

 

這研究發現，非同住離異父親在探索離婚父親的身份，包括角色和責任時，卻在挑戰

這些主導觀點，為了爭取與子女見面，願意放下傳統男性的原則、堅持和尊嚴，為的

是要與子女建立和維持親密關係，讓子女將來能回憶與父親一起的快樂時光及在子女

心中留下父親美好的形象。在父親心目中，子女是他們生命中的最重要人物；父親對

子女的成長和未來有願景，希望自己能照顧他們、陪伴他們成長，傳承重要的價值觀

和能力。這些描述呈現了離異父親對父親角色的定義轉向至「照顧式男性氣概」

(caring masculinity)，拒絕主流男性特質的論述，擁抱照顧的價值，例如重視關係、情

緒，願意表達感受等；這轉向對現代父親身份的探討有著重要啟發。社會制度包括司

法制度和社會服務在處理離異家庭個案時，也需要因應現代父親身份的轉變而調整視

角，回應離異父親對改變社會層面(包括公平的法律制度、在社會上被看見、增加離異

父親的支援)的憧憬。 

 

(7)  支撐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希望 

在共享親職的挫折經驗中，要面對前配偶的阻撓、子女態度及親子關係的變差及不公

平的社會制度，非同住父親的壓力非常大，爸爸們要持續地努力做好父親的角色並不

容易。這研究結果發現，離異父親對親子關係、子女成長、男性/爸爸的責任所抱持的

信念及對子女將來對自己的感覺/印象的憧憬成為了他們繼續承擔父親責任、努力與子

女連繫的支撐力量。這發現對支持非同住離異父親努力做好共享親職有重要的啟示。 

 

(8)  缺乏離異父親的支援服務 

非同住父親發現提供予他們的服務非常缺乏，相對於單親母親服務完全是被比下去；

除司法制度對男性不利外，缺乏支援服務也是兩性不公平的呈現。事實上，社工在落

實共享親職時扮演著父與母之間唯一的中間人，協助減少直接衝突和矛盾。父親們在

參加敘事治療小組後提到的得着包括有同路人的分享和支持，抒發情緒、被明白、被

聆聽、改變想法後能放鬆及學習樂觀等，反映支援服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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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共享親職的優越性和必需性 

把西方的共享親職模式引入仍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對離婚、單親家庭、父及母角色的

既定理解影響的香港社會，並未能確保這模式能為子女成長提供更好的支持。這研究

發現因要實行共享親職，離異父與母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越加激烈，離異父親、前配偶、

子女及其他家人也承受著很大壓力。有父親理性地提出會選擇不再堅持探視的原因，

包括爭取探視權對子女帶來負面影響及傷害或子女放棄自己，體現了兒童為本的價值

觀。事實上，能否落實共享親職，必須有父母雙方面的配合，在高衝突的前配偶關係

下，不但未能發揮共享親職的優越性，更可能為子女帶來傷害，引申共享親職的必須

性的反思。 

 

建議 

 

基於研究結果，研究員提出以下八項建議： 

 

(1) 關注離異父親作為被忽視的群體； 

(2) 處理離婚創傷、前配偶關係對共享親職的影響； 

(3) 把離婚後父母的權利轉化為責； 

(4) 關注離異家庭成員的精神健康； 

(5) 支撐離異父親共享親職的希望； 

(6) 加強離異家庭及離異父親的支援服務； 

(7) 促進有關婚姻、離婚及性別文化的𨍭向；及 

(8) 反思共享親職的優越性和必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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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盼望和力量的見證人 

 

參與爸爸組帶領的同工（按參與時序排） 

李慧敏、何美紅、陳珏儀、關婉彤、羅明珠、施婷婷、蔡曦彤、陳淑程、謝婷 

 

自從 2017 年起，我們嘗試用小組的方式和爸爸們同行。直至今日，舉辦了 17 次的小

組，100 多個夜晚，陪伴過逾百位的離異爸爸。直至今日的，還有同期的每個月一次

風雨無阻的爸爸月聚，透過開放式的參與，讓爸爸們擁有一個持續的互動平臺。小組

的名稱從最初的《爸打有話兒》， 到現在的《「非凡爸爸」離異父親敘事小組》。單

憑藉一腔熱誠，同工們也難免在工作中遇到樽頸、感到迷茫。感謝洪雪蓮博士願意加

入這個同行的隊伍，協助我們整理離異爸爸的經驗，學習以敘事實踐的方式工作。自

2022 年起，前後有 9 位同工以敘事實踐的方式參與爸爸小組。 

 

此文章盼望透過參與同工們的經驗整理，如實記錄實踐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我們也希

望能將有幸見證爸爸們的閃亮時刻，分享給更多未來有機會遇到非同住爸爸群體的夥

伴。 

 

相遇之前，對爸爸群體的想像 

 

我們對非同住爸爸經理解，也受到傳統文化和主流論述的影響。所以，同工們在接觸

離異爸爸之前，也會對這個群體有一些既定的想像。 

 

情緒 

- 負面，負能量，很多無力感 

- 墻很厚，會收收埋埋，不表達感情 

- 一表達就情緒高漲 

- 自怨自艾，認為自己是不幸的，面對分開是無解的 

- 覺得不公平或覺得自己好可憐 

 

表達 

- 難表達感受，特別難在女社工面前，表現冰冷 

- 若要表達也是目標為本、理性 

- 堅強的、強勢、會輕描淡寫自己的狀況 

- 為公道而堅持爭取的，理性的 

 

特質 

- 比較顧及工作，未必需要社會服務 

- 會因爲離婚產生衝突而導致合作上的不順暢 

- 主要是個人原因而造成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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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 

- 未必會放很多時間在孩子身上 

- 不會爭取撫養權，因為爸爸花在工作上的時間多，不會想日常照顧孩子「 

- 離婚後只會參與探視「 

- 離開後不會或者甚少聯絡孩子 

- 很少想到爸爸對孩子的愛 

 

這些相遇前的想像，也許也代表了一部分社會服務提供者的共識。不難想像，爸爸們

在與法律界、教育界及社會服務界的同工們相遇時，也是與這些固有印象相遇。鼓勵

同工們，反思社會本身對我們的工作對象，是否也存在一些沿襲的論述、普遍的判

斷。反觀這些大論述，是否也影響了自己對工作對象也擁有一些刻板印象。這些印

象，是否讓我們看不到個人的特質，或者聽不到個體的需要。 

 

小組中的深刻畫面 

 

雖然同工們帶著原有的印象進入小組，依然不影響我們在過程中聽到許多深刻、觸動

的故事。小組讓我們重新認識爸爸們。 

 

爸爸的角色 

- 感受到爸爸們對孩子很多忍耐又克制的愛 

- 原來爸爸默默在關係上作出努力，雖然未必有明顯效果，都好努力地想辦法 

- 原來爸爸對孩子的愛遠比想像中多，當見不到小朋友，傷痛可以持續很久 

- 原來見不到孩子對他們而言，承受巨大的痛苦 

- 有爸爸難受於每見孩子都感受到强烈的矛盾和抗拒，最後選擇放棄 

 

小組之間的互動 

- 爸爸們分享探視的困難，做過的努力，有些經歷過，有些正在經歷，但看到彼

此之間願意聆聽和關心，組員之間有連接有延續 

- 爸爸們走在一起，情感會更澎湃的湧現，很多爸爸都會流淚 

- 原來爸爸願意在同路人之間，展露脆弱的一面 

 

爸爸們面對的處境 

- 朋友認爸爸離婚之後是「甩難」，仍想念孩子是軟弱的表現 

- 有爸爸已經很長時間未接觸過孩子，社工提出的建議只是提升「管教技巧」 

- 有爸爸要接受多次的社工家訪，爲了證明自己所提供的空間是適合孩子過夜 

- 爸爸提到面對離婚，面對不能再與孩子像過往一樣生活，或者很難見面，會難

受到想過自殺。 

- 爸爸面對被通知離婚時，感到疑惑、不明白 

 

爸爸因應的方法 

- 爸爸提到面對見不到孩子，會難受到想過自殺。望住大廈想輕生，但當他想到

孩子，怕他們一世都會沒有爸爸，想起孩子天真的樣子，便決心活下來 

- 爸爸被通知離婚，自認爲盡責，但沒想到對方對關係不滿，以致離婚。所以非

常錯愕，但後來願意反思，發現原來自己做得不足，以致關係走到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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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爸爸願意承認自己不好的部分，用勇氣面對，看到自己在關係破裂上有責

任，承認自己的限制。 

- 會用工作麻醉自己，也是一個應對，讓自己可以生存下來的方法。 

 

爸爸和孩子的互動 

- 有爸爸分享，知道這次送孩子回到媽媽那裡之後，不確定是否還有機會再接觸

到孩子。孩子過夜的那一個晚上，他就默默的陪在孩子身旁，希望多望孩子幾

眼，摸著孩子的額頭，一夜未眠。 

- 每次周末探視就會拖行李箱，爲了給孩子準備好玩的玩具和各種讓孩子開心的

工具。 

- 爸爸分享以前一直顧工作，很嚴厲對孩子，故關係一直不好。分開後，反思自

己的不足，發現自己從來未有同孩子交流，不了解孩子。爸爸主動向孩子道

歉，承認自己的做得不好，希望孩子原諒，重新建立大家喜歡的相處。爸爸也

去了解孩子的興趣，增加交流的話題。 

- 有爸爸午餐時間會衝去接小朋友放學，送孩子回家。再衝回辦公室。自己的午

餐草草了事，就爲了可以見孩子一面。 

- 爸爸為免與媽媽當面衝突，亦擔心對方不願意接受自己對孩子的好意，在特別

日子或者知道他們有需要時，如疫情期間，會在孩子的家門外放下物品(如禮

物、口罩)便離門，默默渴望對方收下給予孩子。 

 

小組工作帶來的驚喜和新發現 

 

我們也相信小組工作帶來挑戰，也帶來驚喜。小組讓我們有機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

風景。經歷過與爸爸們或長或短的同行，區別於之前的固有印象，我們們用親身經

歷，重寫了對爸爸們的看見。 

 

驚喜 

- 知道爸爸們很愛孩子，但這份愛被很具體很細緻的描述的時候，帶來深深的感

動和震撼 

- 知道爸爸們很辛苦，小組可以在辛苦中聽到很多實用的在地智慧和經驗 

- 故事未必在其他地方機會被聆聽，故事帶來的影響也被訴説 

- 彼此步伐不同，性格不同，透過小組，分享背後信念都有相似，彼此更靠近 

- 了解和停留多些問題故事以外的故事，信念和故事可以連結 

- 爸爸們也擁有很多資源，雖然最後，問題未能完全解決，故事是可以豐厚，可

以彼此滋養 

- 爸爸們有智慧去應對很多處境，例如如何通知公司人事部關於自己的婚姻狀態

改變，或者過年如何淡定的派一封派利是等等  

- 當對一個人的生命故事好奇時，進入爸爸的故事，可以見到不同的面向，例如

鐵漢柔情。 

- 可以帶爸爸走出旋渦，因為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由一個灰暗角度（問題故

事）到看自己的努力和堅持（希望和夢想） 

- 當有同路人分享，他們可以看見不同的可能性，帶有盼望，帶給爸爸走下去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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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帶爸爸們自在地探索其他的生命故事，讓他們也發現原來自己的想法和盼

望，原來自己很愛孩子，原來自己愛孩子的方式可以很不同，原來自己有很多

方法面對挑戰。 

 

對爸爸的新發現 

- 看到他們受過很多傷害，未必表達，或者輕輕帶過，但在見不到小朋友所受的

傷，不容易被人知道 

- 爸爸們有一顆柔軟的心，當走到一起的時候，不再孤獨，願意關心、幫助其他

人 

- 爸爸們比自己想像中更渴望與子女相處 

- 爸爸即使受屈委，也願意為孩子付出 

- 衝突中，身體上的傷痕容易看到，但心靈的受傷卻鮮有人發現 

- 當有空間，有接納，自己的背後的意圖和感受被明白，自我反思的力量便有機

會走出來 

- 爸爸的經歷是百忍成金，自己努力的部份不容易被外界看見 

- 爸爸是願意改變的 

- 和小朋友相處或者在婚姻關係中，累積很多智慧和資源 

- 看到爸爸對孩子的愛，愛不是要爭取，而是愛惜。上庭可能爲了義氣或爲了保

護自己，表面看到的是情緒的仗，但相信爸爸們内心是愛孩子的。 

- 社會主流未必依然視離婚爸爸為「父親」，爸爸的愛在主流社會中也是被忽略

的。但我們所接觸的爸爸們都依然願意爲了「成爲個更好的爸爸」而努力。 

- 要讓孩子們直接和徹底的感受到爸爸的愛，一點也不容易，越是艱難，越是珍

惜和堅持。原來爸爸的愛也是如此炙熱和濃烈。 

 

禮物 

 

在小組經驗中，我們整理了對工作手法及爸爸群體的新發現。這些發現，更像是我們

收到的禮物。帶著這份寶貴的禮物，讓我們在助人工作和個人層面，都帶來很多反思

和總結。 

這是一份意料之外的祝福，讓同工對内對外都有了更深刻的反思，在工作中帶來新的

嘗試；同樣也是意料之中的收穫。我們有幸和這麼多爸爸相遇、對話，在他們身上收

穫頗豐，故很樂意和其他同工們分享這份禮物。 

 

和非同住爸爸有關的工作 

- 想更多爸爸進入爸爸組，繼續聽到更多關於信念的故事 

- 見到非同住家長，感受到強烈的信念，但沒有同路人的時候，孤軍作戰會更辛

苦。而敘事會有連接人的力量。 

- 希望能觸動更多人，更多同工看到非同住爸爸的需要和價值。 

- 由於本身工作不是接觸很多男士，以爲要準備很多才可做他們的社工，但現在

放鬆了，相信自己可以給出更多的陪伴。 

- 本身對中年男士有防禦機制，害怕他們「長氣」，但提醒自己「長氣」只是防禦

機制，背後都是對孩子的愛錫。要記得他們對孩子的愛，煩躁只是有些情緒需

要安頓，「「長氣」只是他們的溝通方式。 

- 反思如何支援爸爸這個群體，反思現行的小組活動是否貼近爸爸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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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與爸爸相遇時，明白說什麼和做什麼可以減低對他們的傷害。 

- 對爸爸們面對共享親職所遇到困難時的脆弱性有所關注，更小心留意探視困難

對爸爸們情緒的影響。  

- 更留意到爸爸們育兒知識和經驗不足背後的原因及需要。  

 

共享親職的工作 

- 對共享親職有新的接納：相信爸爸們對孩子的愛，接納他們前面的心結，更能

夠愛到小朋友，值得去做共享親職。 

- 在陪伴父母的過程中，更客觀，關係的互動不是一個人的事，每個人都參與了

不好的互動。聽故事的時候會更中立，更注意互動中的互相傷害。從而帶給服

務使用者更多角度。 

- 感受到離婚父母雙方的不易，能夠用更廣闊的角度理解家庭互動。 

- 爸爸媽媽對孩子的愛一樣，故能令父母合作是對孩子最大的祝福。明白非同住

爸爸的苦和難，多點性別角度。 

 

離異家庭的其他成員工作 

- 當陪伴其他家庭成員，會更立體知道故事，是彼此共同形成的關係 

- 嘗試把爸爸們的故事帶去到祖父母群體中，故事的影響帶到不同的群體，給其

他家庭成員帶來新的想法，新的溝通空間，改變家庭動力。 

- 工作中遇到很多對爸爸有負面的印象的小朋友，對爸爸沒有什麽感覺。會傾向

給孩子們不同的導向，鼓勵孩子更多反思社會給他接受的信息，也可以有自己

的分析和判斷。 

- 相信，每個人、每個照顧者都可以有好的部分。 

- 提醒同工在離異家庭工作上不應太易受性別角色影響「(例如：一定是誰的錯)，

從不同的故事面向探索多些，減少主觀批判的角度，容易與人建立關係。 

- 容許不同家庭成員的聲音出現，有多個渠道發聲便可能多一個出路。 

- 在服務青少年時，若發現青少年少提爸爸的事，會鼓勵讓青少年探索爸爸在自

己生命中的角色。 

 

工作以外的個人反思 

- 面對自己生命中出現過的男士，他們表面可能理性、冷靜、冷漠，但背後可能

很多想法，都有一顆溫暖的心。現在覺得可以靠近他們多一些，更可以明白他

們多一些。 

- 提醒自己看到爸爸對自己的愛錫。 

- 守護好自己的婚姻關係。男士是願意付出，但當太太只關注到小朋友，婚姻關

係就會變得差。如果願意向前一步，願意溝通，爸爸們的投入是比想像中多。 

- 不再是牢固的男主外，女主內，男女都可以内和外。家庭要更穩固，才可以守

護到小朋友，守護到家庭中的每個人。 

- 對自己的成長有一份和解，也更珍惜生命中所遇到擁有爸爸角色的人。 

- 回顧爸爸對自己成長的付出，雖然和媽媽的方式不一樣，但同樣是愛。 

 

謝謝每一位參與過爸爸小組的爸爸。雖然研究報告中記錄的只是 17 份之 4，但相信每

一個直接引用的分享，都具有代表性，可以引起許多共鳴。我們也深信，當更多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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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爸爸們的盼望和力量可以被好好述說，就有更多爸爸更能篤定地朝著心中理想的好

爸爸的形象去努力，而就有更多孩子有機會確實的感受到來自爸爸的愛。我們相信，

愛可以安撫創傷，也可以重新連結破裂的關係。 

 

感謝洪教授傾囊相授，讓我們能夠用敘事視角去看到一個個問題故事背後的偏好與堅

韌，看似麻煩行爲隱藏的渴望和信念，重新認識爸爸。再次感謝洪教授在無比繁忙的

日常，完成了這份「非常」的研究報告。 

 

爸爸們的故事還在繼續，相信更多的盼望和力量，可以繼續被見證、述説。 

 

 

 

如果在閲讀此研究報告過程中，有任何感受、好奇、新的想法或回應，任何想和非同

住爸爸或同工說的話，歡迎透過以下 QR code，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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